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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2008 年 5 月 20 日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後，五年多來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發展

獲得相當大的進展。兩岸海基會與海協會在「九二共識」1的基礎上恢復制度化

的協商，也已達成十六項經濟協議。達成「九二共識」的政治互信基礎，代表雙

方對於「一個中國」目標有了雖模糊但同方向的共識，這對未來兩岸走向國家的

統一具有正面的助益，在這樣和平發展的契機下，重新探討兩岸對未來國家統一

後的國家結構與制度安排有其重大的意義。 

 

我國與中共對國家統一的主張受限於兩岸政治定位的癥結問題，至今尚未獲

得解決，雙方過去雖已規劃完整的統一藍圖，但統一前的前提條件與統一後的制

度規範均不被對方所接受。關於國家主權與領土的重疊問題，各自堅持。中共長

期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即「一個中國原則」，兩岸統

一後將臺灣看做為一個地方特區政府，並以「一國兩制」的方式統治之；而我國

則堅持中華民國主權完整及獨立的地位，視中國大陸為一個「對等的政治實體」，

以過去「國統綱領」規範下的遠程目標為統一前提，兩岸應在「自由、民主」的

條件下得完成國家統一。未來若仍是兩岸各自堅持原則，這對進行政治整合的起

步會是一個障礙，更無法論及統一後的制度設計了。 

 

兩岸長期的爭執在於對政治定位的歧異。1979 年以後中共對臺政策上，原

則確立但策略已依其當時兩岸政治情勢而有所調整，並與時俱進。1979 年《告

臺灣同胞書》的發表提出可用「和平方式」改善兩岸之間的政治歧異，1981 年

葉劍英發表九條意見，也創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想法。「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是解決統一後的中國，並規劃了完整的內容以備解決未來統一臺灣後

的外交、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問題，並經過鄧小平、江澤民到現在第四代中共領

導人胡錦濤，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對臺政策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是

最高的指導原則。後 1995 年的「江八點」及 2002 年「中共十六大」胡錦濤的發

                                                      
1
 2008 年 5 月 20 日馬英九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一九九二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

的共識，隨後並完成多次協商，促成兩岸關係順利的發展。…我們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總統就職演說全文見〈中華民國第 12 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演

說〉，《總統府網站》，2008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3752&rmid=514&sd=2008/05/20&

ed=200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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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均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臺基本方針表達貫徹的立場。2008 年胡

錦濤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30 周年〉2講話中，繼續表示「實現祖國和平統

一，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截至目前為止，胡錦

濤時期的對台政策雖已轉變為更具靈活與彈性，兩岸恢復交流，主權的爭議已先

擱置，但「和平統，一國兩制」的對臺方針仍不見鬆動。 

 

「一國兩制」的創設基礎在於中共統一臺灣之後用什麼方式分配中央與地方

的權力關係，這是一種「單一制」的國家結構，所有的統治權力來自於中央政府

的授權。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內涵說明瞭是以「中央對地方」的姿態來規範

未來統一臺灣的形式，是以中共中央政府授予臺灣地方政府權力的角度做規範，

「一國」所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這對臺北來說其地位被歸為一個地方政府，中

華民國不復存在，自然無法接受對這樣的主張也堅持反對立場，雙方對主權與政

治體制的歧見從此可以看出。 

 

我國方面，李登輝時期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一中」的原則，制定《國統綱領》
3作為與中國大陸交涉的順序與步驟，當時我國政府認為北京所主導的「一國兩

制」是將台灣當作一個地方政府所做的過渡性規範，無法正視中華民國主權獨立

的事實，這僅適用於香港與澳門，因此拒絕接受。4 2000 年民進黨陳水扁執政後

雖有提出「統合論」5，希望與北京共同討論「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但這並

沒有得到北京善意的回應，隨後陳水扁因否定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憲法一中」的

原則，2002 年 8 月 22 日提出台灣與中國是「一邊一國」6的言論，導致兩岸官方

中斷了八年的交流。 

 

                                                      
2
 〈紀念《告臺灣同胞書》30 周年，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全文，見中共國臺辦，《中共國臺

辦網站》，2008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962.htm>。 
3
 有關《國統綱領》文件全文內容，請參閱《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8276&CtNode=5836&mp=4>。 
4
 臺北當局的立場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與香港情況不同，因此不適用「一國

兩制」。並另行提出「一國良制」的說法，主張在自由、民主、均富的條件下，實現國家的統

一。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我們對一國兩制之看法〉，1998 年 7 月 23 日，《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網站》(以下簡稱陸委會)，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5564&CtNode=6075&mp=1>。 
5
 陳水扁提出「統合論」之說法原文為：「我們要呼籲對岸的政府與領導人，…從兩岸經貿與文

化的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兩岸之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的新

架構」。見〈總統發表跨世紀談話〉，2000 年 12 月 31 日，《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388&rmid=514&sd=2000/12/31&e

d=2000/12/31>。 
6
 陳水扁 2002 年 8 月 3 日談話內容，見〈陳水扁總統在八月三日談話之說帖〉，2002 年 8 月 6

日，《陸委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E6%94%BF%E5%BA%9C%E5%A4%A7%E9%99%B

8%E6%94%BF%E7%AD%96%E9%87%8D%E8%A6%81%E6%96%87%E4%BB%B6(93.2)%20m

p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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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 5 月 20 日國民黨馬英九取得政權，兩岸重啟先前中斷八年的接觸，

兩岸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和緩。馬英九主張維護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在「不統、

不獨、不武」的原則下，根據 1992 年所達成的「九二共識」7基礎上恢復協商與

談判，以「先經濟、後政治、先易後難」的步驟進行交流，截至 2012 年底為止

已達成十八項協議。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兩岸特色」8的經貿交流模式也在此

時逐漸成形，2012 年 1 月馬英九更贏得第二次的總統連任，而中共方面亦屢次提

及兩岸在文化上的同質性9，顯見兩岸關係繼續深化交流與合作的方向是可以預

期的。若循序漸進此一和平發展的進程，未來兩岸走向統一後的制度設計應如何

安排才能同時兼顧雙方的核心利益？過去許多學者提出創新的聯邦制10、邦聯制11

及統合制12等國家結構形式，但究竟是哪一種政治整合模式最適合兩岸關係的未

來發展？而最受到我國學界重視的是從「邦聯制」的模式探討兩岸政治整合的進

程，學界又從西方理論中加入中華因素並改稱之為「中華邦聯」模式，
13因此本

文認為現階段經濟文化的「兩岸特色」交流與「中華邦聯」之間應存有更多討論

的空間與連結，故引發本文欲研究的動機。 

 

貳、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在找出一個兩岸走向統一後最可能優先採行的國家結構模式。 

 

由於兩岸對於國家統一的規範有各自堅持的立場與主張，在這樣的思維之

下，維護中華民國主權以及北京的「一國兩制」原則兩項前提就極為重要，如何

尋求一個兩岸共同可以接受的政治體制實質架構，實行於未來統一後的臺灣與中

國大陸，實有其研究價值。本文有鑑於兩岸當前的交流互動已發展出具有「兩岸

特色」的經貿制度，往後更會加強在文化層面的交流，依循兩岸間具有可持續發

                                                      
7〈馬英九 2008 年就職演說〉全文內容，見 2008 年 5 月 20 日，《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3752&rmid=514&sd=2008/05/20&

ed=2008/05/20>。 
8
 「兩岸特色」的說法源自於馬英九在 2011 年底「黃金十年」政見中，目的是在推動建立具有

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主要項目為金融業務，「兩岸特色」的核心價值即在於透過「比較

利益原則」，使雙方互利雙贏。 
9
 特別是對於儒家傳統文化中「仁道禮樂」的提倡以及孫中山思想的實踐上，兩岸具有相同的價

值取向。 
10

 中國大陸學者王英津在《臺灣研究集刊》曾提出聯邦主義的構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

兩岸實行分權關係、自治性質與平等關係等，建構一個兩岸同胞均能接受的國家統一模式。

王英津，〈關於「一國兩制」臺灣模式的新構想〉，《臺灣研究集刊》，2009 年第 2 期。 
11

 國民黨前主席連戰首先提出「邦聯制」做為兩岸統一的思考方向，認為既可以維持兩岸邁向

統一的方向，又可以保留兩岸在各自的體制下合作發展的空間。 
12

 臺灣學者張亞中認為兩岸應走向「一中三憲」的統合路徑，透過精英的領導以強化兩岸對彼

此的認同，這將有助於未來的統一。張亞中，《全球化與兩岸統一》(臺北：經聯出版社，2003

年)。 
13

 最早提出「中國邦聯」的構想是前立委費希平先生，爾後有臺大教授丘宏達教授、連戰等紛

紛表示支持，對於兩岸達成國家統一之前的過渡性階段可以考慮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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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態勢，將經濟上「兩岸特色」的核心價值「比較利益原則」以及文化上「中

華文化」放入兩岸政治整合的之中，寄以提出一個具有「兩岸特色」的整合模式

-「中華邦聯」。「中華邦聯」的實質內涵將含括部分的「一國兩制」精神，這將

不是由北京為主導，「一國」不再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制」不是「中央對地

方」的從屬關係，而是兼具「一國兩制」的精神及「主權共用」的原則，以「對

等」的「中央對中央」的權力關係來取代「一國兩制」，含括「中華邦聯」的國

家結構設計亦可維護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以及與中國大陸互為「對等」的地位。

故「具有兩岸特色的中華邦聯」將是基於兩岸現階段經貿文教的交流互動為基

礎，在一個國家內部的框架下，以對等的權力關係進行兩岸的政治整合。 

 

本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項： 

 

一、檢視一國兩制、聯邦制、邦聯制的國家結構模式對兩岸政治整合的適用性。 

二、重新探討兩岸過去、現在及未來對國家統一的立場與主張。 

三、提出一個兩岸政治整合可能的發展模式-具有「兩岸特色」的中華邦聯。 

 

第二節 概念界定、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概念界定 

 

一、問題假設 

 

本文假定兩岸對於國家統一的目標是明確且具可能性的，透過政治整合，兩

岸未來的政治體制可發展出一套有別於西方理論的國家結構設計。本文借重文化

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邵宗海教授對兩岸整合的立場，他認為「以邁向統一目標為

主」的整合做分析更具前瞻性，「雖其主題的侷促性與資料的限制性可見一斑，

但是論述的價值性也因而得以建立」。14 

 

二、「政治整合」定義 

 

對於「政治整合」一詞的解釋，學界上無給予一個明確的定義，參與整合的

行為者也無定位，可能是主權國家、區域、組織或政府等。依整合理論中的新功

能主義代表人物海斯（Ernst B. Hass）的觀點認為，「整合」的定義是國家內的

領導人物或菁英基於與他國的共同利益，將原本的國家忠誠及主權轉移至另一個

新創立的中心、組織或國家15；另一位交流學派的代表人物杜意奇(Karl W. Deutsch)

                                                      
14

 邵宗海，《新形勢下的兩岸政治關係》（臺北：五南文化事業出版社，2011 年)，頁 177。 
15

 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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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認為整合是將原本分離的成員或行為者整合成一個有系統、緊密的整體。
16
奈

伊(Joseph S. Nye)認為整合是各國共同形成一個「政治社區」，社區內人民履行相

同義務及相同利益。17林柏格(Leon N. Lindberg)則是將政治整合定義在國際組織的

範疇，各國以和平的方式創建一個國際組織，共同參與和決策。18總體來說，整

合理論認為「整合」是一個學習且長期的過程，透過和平的手段進行，在這個過

程中，參與的行為者可能因共同利益而關係更加緊密，走向統一，但也可能因利

益衝突而關係分離。本文對「政治整合」的蓋借用前成功大學教授吳新興多面向

彙整後的觀點，他認為兩岸的政治整合是要共同獲得一種心裡上的社區意識和認

同，經過長時間努力及和平的方式，將兩岸對各自的國家忠誠、主權、期待等轉

移至一個「新的權力中心」的過程，並共同遵守新的政治系統的發展與運作。19 

 

貳、研究途徑 

 

本文對兩岸關係的問題是以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貫穿全文，以歷

史的層次出發來進行觀察，由於歷史研究途徑是以過去的史料和事實做為研究的

對象，可釐清歷史的真實面貌與前因後果，包括緣起與發展；再者，歷史研究的

目的是描述歷史事實，並指出某一特定時空發生的事件有一些什麼前因後果，從

個別歷史事實的因果關聯去「重建過去」的一種工作，
20透過史料的追溯及歸納，

有助於本研究之進行，本文的研究過程將從歷史的角度做觀察，依循歷史的脈

絡，做一個整體性的探討。 

 

參、研究方法 

 

    所謂研究，就是指利用有計畫及有系統的資料收集、分析和解釋的方法，獲

得解決問題的過程。本文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假設或理論為根據，綜合應用

演繹與歸納思考的歷程，獲致結論，科學方法的運用發展至今，以成為追求知識

和解決問題的主要方法。本文是以「文獻分析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文獻分

析在方法上是注重客觀、系統及量化的一種研究方法，在範圍上，不僅分析文獻

內容，並且是分析整個文獻的傳播過程。21透過蒐集資料以及研析資料，針對「政

治整合」的固有理論概念及文獻為基礎進行整理，如官方、學者、報紙、期刊及

網際網路等論述。 

                                                      
16

 Karl W.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J: Prentice Hall, 1988, p. 267. 
17

 Joseph S. Nye, Pan-Africanism and East African Integ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Press, 1965, pp. 

51-54. 
18

 Leon N. Lindberg,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6. 
19

 吳新興，《整合理論與兩岸關係之研究》（臺北：五南文化事出版社，1995 年)，頁 55-58。 
20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出版社，1990)，頁 160-165。 
21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上)》（臺北：東華出版社，2012)，

頁 90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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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輔以專家深度訪談。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是質化研究中經常採行

的資料蒐集方法之一，主要是利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口語交談，達到意見交

換與建構，是一種單獨的、個人的建構方式。22本研究在臺灣方面共計訪問了13

位學者，這些學者都是長期研究兩岸關係的重要學者，幾位也曾擔任民進黨與國

民黨時期政府大陸政策顧問或官員。大陸方面共計訪問了9位學者，均為研究「一

國兩制」的專家。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研究範圍放在兩岸對於未來國家統一的模式之可能性進行探討，北京方

面主要從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理論開始著手，至 2012 年胡錦濤時期為止；我

國方面，則從 1987 年李登輝主政時期開始至 2012 年馬英九連任為止。由於本文

研究重點放在兩岸政治整合之可能的發展模式，因此須透過蒐集大量的文獻及歷

史資料為基礎，輔以各方的學界觀點，才可作為本文最後的歸納及思考架構，這

是一大挑戰。長期來看，影響兩岸關係的因素很多，兩岸對國家統一的看法並非

就雙方領導人之主張與政策意見或內部民意走向即可促成，因文章篇幅之限制，

兩岸關係之外部的國際影響因素，如美國及歐洲各國在西太平洋之利益如何影響

兩岸政治整合的方向與目標等則不在本研究之討論中，是為本文研究限制。 

 

    為便於行文，本文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之稱呼將簡稱為「中共」、「北

京」或「北京當局」；中華民國則以「我國」、「臺北」或「臺北當局」稱之。 

 

第四節 文獻探討 

 

    國家結構模式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運作、政府治理與社會穩定等亦影響

重大，本文在第二章將分析單一國與聯邦、邦聯之間的內涵與差異。以目前聯合

國 193 個會員國來說，採用單一制國家有 162 個，聯邦制國家有 31 個，而邦聯

制模式過去曾有美國、德國、瑞士等採行，但因結構不穩定目前已無國家為邦聯

制。 

 

    本節從兩岸的學者所做的文獻著手，釐清學界對於兩岸整合模式的觀點，及

未來國家統一後應有的權力分配與制度安排，許多學者曾嘗試以客觀的立場提出

兩岸未來統一的國家結構模式，對於臺灣與中國大陸如何進行統一前的過渡性規

範或最終的統一目標，提出許多創新的想法與觀點，均有助於本研究之分析，以

                                                      
22

 袁方、林萬億，《社會研究方法》（臺北：五南文化事出版社，2002)，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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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要分類成「一國兩制」之創新論述、共組邦聯制的論述、朝向統合的論述及

其他模式四種，各類的制度主張也不盡相同。 

 

壹、堅持北京「一國兩制」臺灣模式的論述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員則是認為「一國兩制」的體制仍是兩

岸統一的最佳模式，並且認為「一國兩制」的特區權力遠多於聯邦制的地方政府。

其研究中心主任楊允中認為「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的實踐是一種制度的創新，

是一種對單一制國家地方政府傳統權力範圍的突破，使中國過去都是單一制的結

構形式開始帶有複合制的某些特徵，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特別之處在於實行與其他

各省市不同的社會制度，享有高度自治權，有高度的原則性與靈活性。因此，他

相信「一國兩制」不僅僅只實施五十年，甚至會到一百年或是更久的時間。
23學

者王禹認為香港和澳門的自治程度再高，其權力還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授

予，這是一種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不能將聯邦制理論套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

所建立的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中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沒有因香港和

澳門的回歸而產生本質性的變化。自香港回歸和澳門回歸以來，由於在這兩個特

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大

大超過了省、直轄市和民族自治區的權力，也在許多方面超過了聯邦制國家成員

國的權力，就認識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問題提出了要求。24 

 

    對於國家結構形式，澳門學者冷鐵勛認為「中華聯邦」的構想在未來也不是

不可行。但冷教授認為中國的國情不同於西方國家，因此不能直接將西方的制度

理論套用到中國社會，對於「主權國家」的定義，放在中國之後，就必須要重新

探討。有人說港澳模式的「一國兩制」已非中國大陸所堅持的「單一制」國家結

構模式，其實不然。「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重要產物。25學者姬

朝遠認為澳門「一國兩制」的方針，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下的

澳門社會仍是一個法治社會，而且是一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法治水準不斷

拉近距離。26 

 

    香港學者宋小莊對於中國是否能走向聯邦制的看法同樣持保留的態度。宋教

授認為中國歷史上都是單一制國家，先有中央，後有地方，自秦始皇設郡縣、廢

分封以來，中國就是單一國。單一國只有中央有主權，地方沒有主權，地方的權

力是中央授予的。但是聯邦制如美國恰恰相反，先有地方，後有中央。香港在「一

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比任何一個國家的地方行政區域，包

括聯邦制國家的州所享有的權力都要大，例如終審權、財政權、貨幣發行權、海

                                                      
23

 學者訪談內容參見附件一，時間：2012 年 5 月 26 日。 
24

 學者訪談內容參見附件一，時間：2012 年 5 月 26 日。 
25

 學者訪談內容參見附件一，時間：2012 年 5 月 26 日。 
26

 學者訪談內容參見附件一，時間：2012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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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權、出入境管理權等等。因此「一國兩制」還是兩岸和平統一的最好方案，但

不敢說是唯一的。因為由於臺灣與港澳的實際情況不完全相同，所採用的具體內

容也不完全相同。而聯邦制的構想或許仍只是個想法，現在來看這是中共中央不

准許的，也不會接受的。27 

 

「一國兩制」雖享有高度自治權，但仍是地方政府，因此對臺北來說，不論

是給予什麼樣寬鬆的政治安排，都無法接受。臺北對「一國兩制」構想的看法普

遍認為是大陸當局用以處理香港與澳門問題的模式，也是中共準備作為中央定位

的預謀，具暫時性質以矮化臺灣，不適用臺灣未來的出路。北京欲藉「一國兩制」

在港澳的實施移植於臺灣，以謀求以大陸為主的兩岸統一，臺北當然要持反對的

立場。國民黨主政時期不接受「一國兩制」，也是深怕中共有「統戰陰謀」。而民

進黨主政時期走向激進「臺獨」立場，主張臺灣主權獨立，更是不會接受「一國

兩制」的台灣模式。 

 

貳、單一制下，相容「一國兩制」模式的創新論述 

 

    廈門大學臺研院院長劉國深針對兩岸長期爭議的政治問題，在「一個中國」

的原則下提出一個創新的概念「國家球體理論」。劉將給每個國家視為是一個球

體，而臺灣與中國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國家球體」，但兩岸目前因內戰的狀態，

故由兩個政權組成一個完整的球面，各自都由一定的內部主體支撐，也就是「領

土主權一體」和「治權差序並存」。他分析「德國模式」與「兩韓模式」不適用

於臺灣，原因在於這兩個模式一開始就是兩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而兩岸之間的情

況不可拿來做比較，臺灣與中國大陸是一個中國內部的內戰狀態，因此中共提出

的「一國兩制」仍是最適當中國統一後的臺灣。他指出臺灣方面對於「一國兩制」

的解讀有三大誤解：第一，是以「中央對地方」的統治模式；第二，是拿「香港

模式」套用在臺灣；第三，統一後是否確實履行「一國兩制」的政策。以上三項，

劉認為是兩岸之間溝通不良與互信不足，中共政府屢次強調兩岸談判是對等的，

而「一國兩制」的實際內容會視臺灣內部需要而彈性調整，與香港模式不同，最

後「一國兩制」已在港澳實踐成功，沒有不履行的問題。劉認為「一國兩制」的

政治安排透過「國家球體理論」的制度創新，才可和平解決中國統一的問題。28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王英津在思考兩岸之間對未來國家統一

的模式，主張應跳脫港澳模式的「一國兩制」，提出新的發展可能與新的構想，

在能體現北京「一個中國原則」以及臺北「兩岸對等」的前提條件下，在單一制

的國家體制上添加「聯邦制」的色彩，可為兩岸提供些許建議。意思是國家統一

後的制度安排上，除了外交事務，給予臺灣享有「分權性自治權」，即臺灣可依

                                                      
27

 學者訪談內容參見附件一，時間：2013 年 3 月 26 日。 
28

 劉國深，〈兩岸政治僵局的概念性解析〉，《臺灣研究集刊》，第 1 期，1999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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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現行制度處理臺灣內部事務，不必向中央政府負責或受到中央政府管控，並且

有一部臺灣人民自製的「臺灣基本法」，而北京與臺灣的權力關係將會是一種中

央與準中央的關係，這帶有平等、對等的意味。王最後強調這一新構想與聯邦制

仍存在許多區別，這裡所指的中央政府仍然是北京政府，從客觀條件來看，中央

政府在北京對臺北當局和臺灣人民而言，仍存在中央對地方個框架。29 

 

    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楚樹龍亦是有較突破的構想。2011 年 6 月 22 日在華府智

庫布魯金斯研究院撰文，提出「一國兩府」概念，主張兩岸應協議維持「一中各

表」的臺海現狀，進而相互接受及相互承認對方是「『一個中國』之內的『中央

政府』」，雖然事後他否認有這樣的主張，但解釋主要的核心在於，如果兩岸相互

承認並相互接受為「一個中國」之內的「中央政府」，可幫助兩岸關係更向前邁

進。
30由於過去大陸方面強烈反對「一國兩府」，楚樹龍這樣的主張，不可能不清

楚北京的立場而說出來，他出面公開作此主張，且連續三年說了三次，皆未見北

京當局在第一時間出面阻擋。因而臺灣學者與媒體認為楚樹龍的說法「可能是從

外圍試水溫」；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判斷符合經驗法則。聯合報將楚樹龍的見

解解讀為是一種「泛屋頂理論」，聯合報報導先前在大陸上已有「國家球體理論」、

「正視中華民國存在問題」，及「不宜採砍頭論（砍中華民國的頭）」等說法，雖

然主張迂迴，但皆指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安排。31楚樹龍的說法之所以引發臺灣

的關注，是因「一國兩府」在北京當局是個紅線，加上「一國兩府」又再度掀開

了兩岸的癥結。 

 

    澳門大學社會學系郝志東基於兩岸之間的歷史與文化具同一性，在國家結構

上提出了「中華聯邦」（United States of China）的新概念，對於鄧小平提出的「一

國兩制」以及臺北許多人士提出的「邦聯」取兩者各自的優點，在不觸及雙方各

自堅持的原則與底線下共同組成一個聯邦政府。「中華聯邦」的國家位階是在中

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國之上的中央政府，有一部聯邦憲法，對外是一個主權國

家，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國為兩個邦政府，分享其主權，各邦政府高度自治，

實際是邦聯式的聯邦，不同於其他人的由大陸中央政府所統轄的臺灣准中央政

府。郝認為這樣的一個構想，滿足了北京方面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也滿

足了臺北堅持「民主、對等」的原則，在經濟上更可大力發展與合作，因此「中

華聯邦」的想法其可能性是存在的。32  

 

    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江炳倫認為兩岸之間基於對等的原則，應該實行

                                                      
29

 王英津，〈關於「一國兩制」臺灣模式的新構想〉，《臺灣研究集刊》，第 2 期，2009 年，

總第 104 期，頁 1-7。 
30

 〈從駐港澳機構更名談楚樹龍的龍尾效應〉，《聯合報》，2011 年 7 月 6 日，社論。 
31

 〈一國兩府‧枯樹生花〉，《聯合報》，2011 年 6 月 24 日，社論。 
32

 郝志東，〈一個聯邦和邦聯的複合體：論中國國家結構的一個可能性〉，發表於「第二屆兩

岸關係澳門論壇」，（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1 年 1 月 25-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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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制的聯邦體制。他提出聯邦體制優於自治區的理由在於，聯邦制是中央政府

與地方政府共同制定相關法律，明確規範中央與地方的權責，一方不得擅自變

更，故自治區仍含括在單一制國家體制之下，而聯邦制的中央政府則是各單位政

府之結合，後者具有較高的穩定性。該作者認為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極為創

新，因香港所享有的自治權力比任一自治區或聯邦制的州政府都來的多，但《基

本法》仍依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下，因此「一國兩制」看似是一國之下兩

種對等的制度並行，但時則不然，它只算是地方自治的一類。臺灣提出「一國兩

政治實體」，認為與中共政府是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因此固然臺灣是中國的一

省，但中華民國並不可視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一個地方省政府，因此兩岸在進

行談判時，應該就「一國兩制」與「一國兩體」之間找出一個折衷方案，並兼具

聯邦制色彩的法律保障。
33 

 

參、兩岸共組「邦聯」的論述 

 

    過去有人提出建議以邦聯制將海峽兩岸政治實體結合在一個政治符號之

下，因為各邦沒有隸屬關係，故在臺灣支持的人較多。邦聯制又各自可以保住自

己的主權地位，加上極易在長期結合的情況之下，更進一步可考慮到聯邦制或統

一為單一國家的結果。持這方面意見的有臺灣學者翁松然與邱宏達，兩人都認為

必須經過一段長時間的邦聯階段，可能和平統一。34 

 

    臺灣學者丘宏達教授過去曾撰文指出：「兩岸要和平統一，走向一個中國，

目前來看，只有朝邦聯制的方向走才能打開現存政治僵局，邦聯為一因應兩岸發

展狀況可行之政策。因為邦聯是由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來成立，且由條約規定聯

合在一起，享有國際上的保障，唯有這種方式才有可能為臺灣人民所接受。因為

臺灣繼承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在臺灣努力五十多年，擁有政治、經濟上的建設

成就與民主經驗，不會考慮放棄既有的主權地位，去成為中國的一省或類似美國

的一州，不管是否實行『兩制』」。35 

 

    過去許多國民黨智庫學者，亦倡議以「邦聯制」作為兩岸走向整合的方向。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是提出「邦聯制」的構想：「在邦聯的架構下，『一中』的

形式出現，它可以稱之為中國或中國邦聯。兩岸暫時共同分享中國主權，化敵為

友，簽訂停戰或和平協定，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並建構臺海和平區。一旦兩岸全

面和解，以合作代替對抗，共同攜手加速經濟建設，必將為全體中國人創造雙贏

                                                      
33

 江炳倫，〈自治、聯邦、一國兩制—論解決族群與國家衝突及分裂國家問題的方案〉，《華

岡社科學報》，第 14 期，2000 年，頁 1-5。 
34

 翁松然，〈邦聯制與聯邦制〉，《聯合報》，1989 年 10 月 15 日。邱宏達，〈已聯邦制統一

中國的可能性〉，《聯合報》，1989 年 10 月 13 日。 
35

 丘宏達，〈中國統一問題：「一國兩制」與「中華邦聯」〉，《當代中國研究》，2002 年，第

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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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
36
而關中教授也為連戰做出澄清，其所提出的「邦聯制」統一的立場鮮

明，與李登輝時期的兩國論毫無關連，並且在兩權相害取其輕的情況之下，「邦

聯制」的主張比民進黨的「臺獨」理念更為務實，故關中認為「如果在維持自主

的前提下，與中共合組『中國』當然是較理想的安排」。37時任中央日報社長的邵

玉銘認為：「邦聯可以解釋國統綱領中、遠程，接近統一的狀態」。38他解釋邦聯

是政治學上的名詞，並不否定中國統一，邦聯可以解釋國統綱領中、遠程，接近

統一的狀態，有其想像空間，和「一國兩制」不一樣，兩岸在統一前要尊重雙方

自主和主權完整。  

 

    翁松然則先提出國家模式有四種：獨聯體、國協、歐盟、邦聯。獨聯體和國

協仍存有兩個主權國家的概念，北京不可能接受；歐盟是由經濟整合的「外溢效

果」走向政治整合，是能為兩岸關係提供新的思維。
39而邦聯是翁教授認為最值

得兩岸參考的模式，因邦聯概念有清楚的統合方向，這利於臺海和平與交流，建

立互信，但無最終的統合目標或說統一目標，這點對北京的原則來說仍是癥結。 

 

    最讓外界驚訝的是 2001 年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提出兩岸在尚未統一前的過

渡性安排可從「邦聯制」著手。連戰指出兩岸必須要正視目前對等、分治的局面，

並且在中國統一的過程中要尊重臺灣人民當家作主的「臺灣主體意識」，依照「國

統綱領」40的架構與民主的程式實踐近程、中程、遠程的統一目標。而國民黨智

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隨後也就「邦聯制」做一個完整的說帖，而「邦聯」是兩

岸關係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安排。在此一階段，逐步建立和平穩定的兩岸機

制，說帖並說明「邦聯制」的特色如下：「邦聯內各成員均維持其外交權、國防

權；邦聯內各成員地位基本平等；各成員對其內部事務有其自主性；以和平方法

解決各成員間之爭議；各成員在同一屋頂下，具有共存共榮的關係」。41連戰認為

「邦聯制」既可以維持兩岸邁向統一的方向，又可以保留兩岸在各自的體制下合

作發展的空間，可為未來全體中國人，打開一扇「機會之窗」。42 

 

    由中華民國前政府顧問大前研一所撰寫的《中華聯邦》一書，雖然名稱為聯

邦，但事實上大前研一闡述的也是以大英國協邦聯制的制度去充實「中華聯邦」

的內涵，他主張兩岸關係未來可走向一種結盟的「邦聯制」模式。他舉出目前澳

                                                      
36

 周育仁，〈邦聯符合兩岸人民利益〉，《中華日報》，2001 年 7 月 6 日，版 9。 
37

 關中，〈邦聯是兩岸和平共存的基礎〉，《國家政策論壇》，第一卷第六期，2001 年 8 月。 
38

 關於邵玉銘的看法，收錄於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編，《解決兩岸僵局話邦聯：鼎談集第二集

實錄》，臺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1 年，頁 15-18。 
39

 翁松燃，〈統合模式初探〉，《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13 期，2001 年 3 月 30 日，頁 6-10。 
40

 有關《國統綱領》文件全文內容，請參閱《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8276&CtNode=5836&mp=4>。（2012 年 2 月 10 日檢索） 
41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家安全組，〈有關階段性「邦聯」的政策構想〉，《國家政策論壇》，

第 1 卷第 6 期，2001 年 8 月，頁 100-102。 
42

 連戰，《新藍圖、新動力》(臺北：天下遠見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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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亞與加拿大等都是以英國國旗作為聯盟象徵的盟主形式，與各國進行各種經

貿的交往，故以此為借鑑，認為這是兩岸可行的整合模式。他認為全球化的結果

讓傳統的國家主權之觀念慢慢削弱，不再適用於兩岸之間，並也舉出中國大陸的

經濟發展狀況迅速擴張，可將中國想成是數個區域的集合，若將臺灣也視為是一

個區域來看，則勢必不可能排除在這個集合之外，再加上他認為兩岸人民同文同

種，若以大中華思想與文化為核心去建設一個新的聯盟關係，不論國名為何，只

要保持現狀並實現中國統一，即是他所主張的「中華聯邦」邦聯制的核心概念。
43 

    臺灣學者包宗和主張「一中共表」，他說「中國」可被視作國名，「中華人民

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各自管轄土地上依據各自的「憲法」規定是「國號」，

但在相互對應的關係上是政府的關係。兩岸各自擁有「法理主權」之論述空間，

「一中共表」最重要的目的在促進雙方接受政治現實，並在一中架構下面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之存在。
44最後臺灣學者石之瑜認為過去國民黨所主張的

邦聯制，仍是有其發展的空間。他提出兩岸可供組「內邦外聯」的制度，也就是

兩岸在彼此的關係上採用邦聯制，但在共同的對外關係上則採聯邦制。兩岸之間

的相互關係是一種互不隸屬的關係，故在他們分別管轄的範圍中，行使管轄的正

當性與合法性，不是來自對方的授權，而是來自於兩個政治體系內部各自的認

可。臺灣對外而言，屬於邦聯的一部分，不能逕自執行邦聯一部分之主權，則即

使臺灣對內的主權不能剝奪，似乎又不必與「一國兩制」抵觸。45 

 

    可以看出邦聯制的論述，均是由臺灣方面提出，因先從較為鬆散的制度，逐

步建立互信與共識後，才可以繼續往更緊密的模式或是聯邦制前進。 

 

肆、兩岸朝向「統合」方向的論述 

 

    在本節的分類裡，被非單純指兩岸可共同朝向統與合的目標前進，而是有兩

個完全不同的主張需要先行區分。一個是民進黨陳水扁執政時期所提出的「統合

論」，這裡的統合論述並非以兩岸邁向統一為方向，另一個是臺灣學者張亞中所

提的「一中三憲」，這個論述就是以統一為目標。 

 

一、非以統一為目標的統合 

 

過去擔任過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的顏建發，對於陳水扁總統任內提出的

「統合」願景認為，在民進黨執政下的兩岸關係其主張的立場和國民黨大不相

同。2000 年臺灣總統選舉首次政黨輪替後，同年 12 月 31 日陳水扁總統的跨世紀

                                                      
43

 大前研一，《中華聯邦》（臺北：商周出版社，2004 年），頁 68-73。 
44

 學者訪談內容參見附件一，時間：2012 年 6 月 11 日。 
45

 學者訪談內容參見附件一，時間：2012 年 5 月 21 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 
 

談話首度向中共提出「統合論」
46
的構想，希望能擱置主權爭議發展兩岸關係。

顏建發分析陳水扁總統的「統合論」其內涵是恪守中華民國憲法，用和平對等的

方式和中國大陸發展政經關係，但用「主權」概念要和中國大陸交流協商，並將

「一個中國」視為可討論與協商的議題，而非雙方談判前的前提條件，這對北京

來說是「臺獨」思維，也與「一個中國原則」相悖，沒有協商的餘地。可以這麼

說，這裡的「統合論」精神在於尋求共存共榮，不管是邦聯、國協、共同體或其

他任何形式都可以是可能的統合模式。47陳水扁在 2001 年所提出的「統合論」，

認為統合和統一之間仍有一段差距，統合既是一個過程，一種整理綜合的程式方

法，也可指一種國家地區及人民之歸宿狀態，故「統合」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相

互對等的「主權」關係，依翁松燃教授的觀點，含有「統而不一」及「分而不獨」

之意，並且是自願的結合。 

 

二、以統一為目標的統合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亞中則對統合的定義與上述兩位學者不同。他於 2000

年始從「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角度來思索，可否借鏡歐盟模式來處

理兩岸關係的統合路徑。張教授從國際關係理論中分別擷取部分適用於兩岸之間

政治定位爭議的解決途徑，並且吸收「歐洲共同體」的成功經驗，提出「兩岸三

席」的新思維來解決兩岸的歧異。借用「屋頂理論」的概念，主張在不分裂「一

個中國」的前提下，創造出第三個憲法性文件，把「和平協議」跟「軍事互信機

制協議」、「國際空間協議」放入第三個憲法，「一中三憲」的兩岸治理即可提供

另一思考方式。「治理」的概念來自於現實主義的主權至上、新自由主義的平等

觀、建構主義的和平觀，所謂的「兩岸三席」排除了雙邊政府都想要「統治」對

岸的想法，第三席是建立一個跨兩岸的機制並扮演協調整合的功能，而其職權與

權限則由兩岸共同討論，等到建立足夠的互信基礎後，可望有「兩岸統合」的外

溢（spill over）的效果。從過去到現在的交流可發現，兩岸經濟互動唯有在建立

足夠的政治信任下，對彼此產生認同感，才可能有可長可久的發展。48 

 

伍、其他模式 

 

    前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魏鏞則早在 1976 年時提出兩岸的分裂

是一種「多體制國家模式」，非文化或民族的分裂國家模式。他分析過去中國的

歷史朝代，也歷經過多次的分裂，出現多個「政治體系」並存的情況，但這些「政

治體系」不涉及主權的問題，中國的主權從來沒有被分割，若單從十七世紀西發

                                                      
46

 「統合論」內容請見〈總統發表跨世紀談話〉，《總統府網站》，2000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388&rmid=514&sd=2000/12/31&e

d=2000/12/31>。 
47

 顏建發，〈兩岸統合的前景〉，《遠景季刊》，第 2 卷，第 4 期，2001 年，頁 101-120。 
48

 張亞中，〈論兩岸治理〉，《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6 期，2003 年，頁 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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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條約的主權觀念來解釋中國情況，則不盡恰當。2002 年魏教授更提出「民

族內共同體」的過渡安排以實現兩岸統一。他認為兩岸現階段為兩個競爭的政治

體系，不是國家與國家間的分裂，在未達成最終的國家統一之前，雙方可以先建

立一個過渡性的制度，共同體的核心內涵為「兩岸同屬一個歷史、地理、文化的

中國」，不單指兩岸任何一方；國際上，應允許外國雙重承認，同時和臺灣與中

共建立外交關係。而魏教授的所創的名稱不用西方制度的「邦聯」或「國協」，

是為於避免混淆解讀成兩國主權國家的結合，引起爭議。49 

 

    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駱偉建則是認為，與其說兩岸要走向怎麼樣的國家結構

模式，不如先探討兩岸之間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什麼，雙方的底線是什麼，實質的

東西比較重要，而不是流於形式或將某個框框套進來。
50 

 

    金門技術學院國際事務學系教授周陽山結合四個國家結構的政治制度來說

明兩岸關係可有「一個中國，四重聯盟」的構想。四重聯盟的第一個是「不均等

的聯邦制」，適用於統一後的臺灣。單一制國家內可劃分一小部分為自治區，自

治區內享高度自治，在國際上自治區也有代表權，形成「一國兩席」；第二個是

在港澳實行的「準聯邦制」，這是港澳回歸後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模式；

第三個是「協商式民族自治制度」，所指的地區是少數民族的自治制度，但卻不

同於現今中國大陸對西藏、新疆的自治。其目的是區隔少數民族的特色，而不是

希望民族統合或民族同化；最後是「均權制之下的地方自治」，這適用於中國大

陸各省，依照中央放權及地方分權的概念下建構單一制的國家體制。最後周教授

認為「四重聯盟」必須透過憲政改革的一連串工程才得以實現。51 

 

 

 

 

 

 

                                                      
49

 魏鏞，〈邁向民族內共同體: 臺海兩岸互動模式之建構, 發展與檢驗〉，《中國大陸研究》，

第 45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10 月。 
50

 學者訪談內容參見附件一，時間：2013 年 3 月 26 日。 
51

 周陽山，〈「不統不獨不武」與統合前景〉，《臺灣民主季刊》，第 5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14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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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家結構模式的探討 

 

國家結構是指一個國家內部的縱向構成形式，也就是國家如何在全國政權與

地區政權之間進行權力劃分。中央政府或聯合政府的權力和地方政府（只各省、

邦、州）的權力何為原始的權力，何為賦予的權力，剩餘的權力歸誰所有？都有

詳盡的規範。52國家結構模式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運作、政府治理與社會穩

定等亦影響重大。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國家的結構形式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單

一制國家，另一種是複合制國家。而後者又因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限細分為

君合國、政合國、邦聯與聯邦四種。 

 

「君合國」(Personal Union)是指多國共戴一君的現象。中古歐時期君合國是

很普遍的現象。當某國君主逝世，而他國君主要按照君位繼承法繼承該國君位。

一般而言，「君合」關係沒有永久性，各組成國保留獨立國地位，只是保持著很

鬆散的聯繫。53而「政合國」(Real Union)是比君合國更為緊密的結合，一般由條

約或法律確定這種關係。一方面各組成國保留各自的政府，在內政上保持各自獨

立；但另一方面各組成國又共戴一君，在對外時被視為一個國家。歷史上「政合

國」國家只有三個：奧地利與匈牙利帝國、波蘭與立陶宛王國和瑞典與挪威聯合。
54 

 

本章主要針對單一制、聯邦制、邦聯制三種國家結構模式對兩岸政治整合的

可行性進行探討。 

 

第一節 單一制國家 

 

壹、單一制國家的定義與特徵 

 

    根據何適教授從國際法對國家結構的解釋，他認為單一制國家(Unitary State)

是指：「國傢俱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中央政府，地方或其他的行政機關僅具有一部

分特定的行政權力，例如臺灣、日本、泰國、菲律賓、法國、義大利、比利時等

等」。55因此辨別單一制國家最具明顯的特徵，即為國家憲法中明訂，中央政府為

一個唯一統籌與決策的單位，而其他地方機關則無決策的權力，其權力是被中央

政府所授予的，是一個執行與遵從的角色。 

 

                                                      
52

 王振民，《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2。 
53

 任德厚，《政治學》，（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 
54

 任德厚，《政治學》，（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 
55

 何適，《國際公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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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單一制國家設有統一的立法機關和統一的中央政府，全國只有一個憲

法，並且按行政區域劃分行政單位，這並不是分子國或成員國的結合，各行政單

位和自治單位都受中央的統一領導，沒有脫離中央而可獨立制定的權力。地方政

府雖然也設有相應的權力機關或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但許可權是由

憲法授予的，或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授於或委託的，地方權力的大小完全取決於憲

法的規定或中央的授予。在對外關係中，它是單一的主體，具有完整的國際法人

格，在單一制國家的領土上沒有其他任何類似的國家組織存在。 

 

貳、單一制國家運作的優點 

 

    單一制國家的權力由中央政府進行統籌與分配國家資源，在統一決策控制之

下，優點有：1、國家政策明確：政策是由中央政府單獨作成，毋須與次級政府

協商或衝突，施行的效率較佳。2、權責不致發生混亂：各級政府應為所屬問題

或功能負責，對選民而言是相當明確的。3、避免國會、官僚制度、與政策計畫

的重疊，以節省大量的直接成本，且毋須付出不必要的、重疊繁複的、和可觀的

實際成本。4、不致引發各級政府對公帑的籌措和支出的公正問題，只有一個財

政機關，國家預算容易掌控，也較少發生中央與地方的衝突。 

 

參、單一制國家面臨的問題 

 

    單一制國家大多走向中央集權制（centralization），雖然優點在於促進凝聚

國民意志與統合國家資源和建構整齊的社會，以協助國家有效率統治社會於內並

對抗敵患於外。56但中央政府卻面臨離地方政府遙遠，無法聽到民眾的心聲，導

制各項制度不能因地制宜。陳建仁教授在分析日本在施行單一制的結構形式時，

指出：「單一制國家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是「府際合作」（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或「跨域治理」（interregional governance）的考驗。前者的府際合作

是指在突破過去層層節制和壁壘分明的行政區劃統治的藩籬上，各政府之間共同

處理某些特定的公共事務。而其彼此之間的互動往來，則稱為府際關係。傳統行

政模式與府際合作模式之差異點在於：前者堅持中央政府在所有公共事務和各級

政府之間，扮演資源分配和指揮監督的角色；後者則重視垂直或水準層級內各政

府間彼此分享權力，強調跨行政區與跨部門的整合與協調，中央政府在此僅是平

行互助過程中的一個行動者。換言之，前者代表著傳統上傾向權威主導、向上集

中、封閉本位、各自為政的舊地方主義；後者則是代表著主張溝通協商、資源共

用、開放跨域、相互依存的新地方主義（new localism）」。57 

 

                                                      
56

 陳建仁，〈單一制國家中央與地方夥伴關係之建構〉，《東吳政治學報》，第 26 卷，第 4 期，

2008 年，頁 99。 
57

 陳建仁，〈單一制國家中央與地方夥伴關係之建構〉，頁 99-100。 

http://www2.scu.edu.tw/politics/journal/doc/j264/3.pdf
http://www2.scu.edu.tw/politics/journal/doc/j264/3.pd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 
 

     陳建仁進一步分析，府際合作大致分為兩種類型，其一為垂直型府際合作

模式，指中央與地方或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之間的相同業務整合；第二為水準型

府際合作模式，為同級政府或地方自治體之間的相同業務整合。單一制國家推動

府際合作最大的困難點在於如何解除中央管轄地方之制度與習慣，以落實真正意

義的垂直型府際合作。事實上，即使是水準型府際合作，亦同樣存在如何避免中

央積極幹預之困境。  

 

肆、現階段單一制結構模式對兩岸關係的適用性 

 

    就目前兩岸的國家結構形式來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均採行單一制

的國家結構模式，要將臺北與北京兩個獨立的中央政府合而為一，則實困難。依

照馬英九政府的主張，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目前兩岸關係的明確定位為「一

個國家，兩個地區」，
58這裡的「一國」指的是中華民國，而「兩個地區」是指台

灣地區和大陸地區，依照目前兩岸分治的現實，臺北與北京雖然不是國與國的關

係，但是對等的關係。中共長期宣稱中國為一個單一制的國家，未來也必定不會

改變。雖然目前在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區實行「一國兩制」，但仍是在中共中央政

府領導下的兩個特區政府，並根據全國人民大會所制定的《香港基本法》與《澳

門基本法》之規定，兩個特區的行政長官還是要由中央政府任命，故權力來自於

中共中央政府的授予。針對港澳的「一國兩制」中共亦強調絕不能與聯邦制畫上

等號，其原因在於，中國歷來是單一制國家，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然而，自香港

回歸和澳門回歸以來，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

和終審權，大大超過了省、直轄市和民族自治區的權力，在許多方面超過了聯邦

制國家成員國的權力。59過去江澤民時期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的專訪時，明確

指出無論是聯邦制或邦聯制，都是國家的組合形式，不能套用在所有的地方，制

度存在與適用都是基於特定歷史背景與獨特的國家條件。江認為「一國兩制」充

分考量到台灣的歷史與現實，符合台海兩岸人民統一的共同願望以及根本利益，

完全配合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所有針對香港和澳門的政策都可適用

於台灣。60對於中共主張「一國兩制」內涵的討論，將會在第三章中做詳細的探

討。 

     

    故單一制國家結構模式強調全國只有一個唯一的中央政府授權地方政府權

限，臺北政府與北京政府誰應為中央政府的難題會出現相當大的分歧與爭議，無

                                                      
58

 〈中華民國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宣誓就職典禮〉，《總統府網站》，2012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00&rmid=514&sd=2012/05/20&

ed=2012/05/20>。 
59

 宋小莊，《論「一國兩制」下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

頁 103-116， 
60

 〈江澤民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中共國臺辦網站》，2001 年 3 月 26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657.htm>。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00&rmid=514&sd=2012/05/20&ed=2012/05/20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00&rmid=514&sd=2012/05/20&ed=201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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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決。此外，在國際上的國號、國名、國旗等問題若要符合單一制國家的規範，

進行整併合一，兩岸現狀則勢必不可行。 

 

第二節 聯邦制國家 

 

壹、聯邦制國家的定義與特徵 

 

    聯邦制國家(Federation)是一個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子國聯合的國家，在國

際法上聯邦國視同一個統一的國家，並有一部聯邦憲法來分界聯邦中央政府與州

政府的權力關係，兩者之權限不能超出憲法的規定，在聯邦憲法中「列舉權利」

以外的即為「保留權力」，職權劃分的目的是要保障各州能自由行使的權限。聯

邦政府擁有全國性的權力，如對外宣戰、媾和、簽約、締盟、派遣及接納外交代

表等，而其他地方性的法律則由各州政府制定，如商業行為、稅收、教育制度、

交通法規、一般民事案件等，並且在憲法所容許的範圍之下，可以與外國訂立有

限的協定。
61聯邦制國家的國會必定有兩院制，第一院代表人民，第二院代表各

邦。62 

 

根據 Aandrew Heywood 所列出的四個聯邦制的特徵看，有 1、確立聯邦制有

兩種自主性相當高的層級政府，所謂的層級，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雖不是對

等關係，但仍有互不侵犯的權力，而故兩岸政府誰是中央誰是地方？都有待解

決。2、成文憲法。每個層級的政府的職權與權力定義都需依照單一或成文憲法

約束，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從制定這套憲法到修改這套憲法所要先產生

的議員，都將是很困難的問題。3、憲法的裁決者。憲法條文由最高法院解釋，

仲裁各層級政府的糾紛，為解決各層級政府的管轄範圍 由司法部門涉入政策制

定過程。4、連鎖性制度。為了促進聯邦與州層級政府的合作與瞭解，各地方政

府必須賦予在中央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擁有發言權，這通常由兩院制國會來達成，

第二院或是上議院的設計是來代表州的利益。 

 

    聯邦政府的地位高於省（或邦、州），主要也有幾個面向：第一，聯邦憲法、

法律及以聯邦名義締結的條約，在全國範圍內適用，各省（或邦、州）必須遵守；

第二，省（或邦、州）的憲法或法律，凡與聯邦憲法、法律或條約相抵觸者一律

無效。第三，各省（或邦、州）的憲法與法律，若與聯邦憲法和法律發生衝突，

聯邦憲法和法律優於州的憲法和法律。而在省（或邦、州）政府各自的權力範圍

內享有的最高權力，主要有：第一，各省（或邦、州）規定的許可權範圍內享有

最高權力，各自對內的公民有直接管轄權；第二，各省（或邦、州）設有立法、

                                                      
61

 何適，《國際公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頁 21-22。 
62

 任德厚，《政治學》(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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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和司法機關，各自有法律；第三，各省（或邦、州）的任命、監督和考核各

自的政府官員，互不干涉事務。 

 

貳、聯邦制國家運作的優點 

 

    聯邦制最顯著的優點是能調整省（或邦、州）政府的要求，使其適應各地

方的不同情況。尤其是對那些不同種族、語言或宗教集團按地區聚居的國家來

說，情況更是如此。63故各省（或邦、州）政府享有因地制宜的立法權限，並允

許政策的差異性是單一制國家的政府無法實現的，實踐了地方治理的精神。其

次，聯邦制國家賦予各省（或邦、州）利益在憲法上有政治發言權，分散聯邦中

央政府的權力，如此可以創造出一個保障個人自由的制衡網絡。第三、具有統一

的經濟關係，使各省（或邦、州）在貿易、財政、金融與貨幣等方面統一管理。

這提供一套制度性機制，使多元社會得以維持團結性和一致性。最後，聯邦制符

合地方治理的精神，最重要的仍是能夠高度保障個人自由。這既反應了多元特

色，並也對中央權力形成制衡，聯邦制度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在國家強大的同時，

也確保省（或邦、州）的靈活性和創造性。正因為聯邦制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所

以世界上的大國及次大國（如美國、俄羅斯、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巴西、

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亞等）大多採行聯邦制，聯邦制國家約占世界

1/2 的土地和 1/3 以上的人口。由於實行聯邦制的國家在政治體制上存在著很大

差異，於是有些學者主張以美國、瑞士、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為典型的聯邦制。 

 

參、聯邦制國家面臨的問題 

 

    聯邦制國家雖然相較單一制國家的立法較為因地制宜，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些

問題：一、全國無統一的立法，民眾每到一個州就需重新適應法律規定。二、各

省（或邦、州）政府可能與聯邦政府產生權力矛盾與鬥爭，雖然憲法保障了各省

（或邦、州）的權力，但聯邦政府的職能與幹預有不斷增加的趨勢。三、分權制

可能助長分離勢力壯大，全國政策的施行效率不高，聯邦政府與省（或邦、州）

政府之間相互扯皮、推諉，各省（或邦、州）政府之間各自為政。實行聯邦體制

並非能夠確實調和中央政府與各省（或邦、州）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解決分歧。 

 

肆、現階段聯邦制結構模式對兩岸的適用性 

 

兩岸目前若要採行聯邦體制達成國家統一，可能仍有很大的困難。 

 

首先，與單一制相同的情況是，台灣與中國大陸都無法放棄其原本的主權國

家地位，共同聯合成立一個新的聯邦國。兩岸雖然都邁向一個統一的國家有意

                                                      
63

 陸潤康，《美國聯邦憲法論》(臺北：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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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但若要求任何一方放棄國家地位併入另一方的方式就不可能被接受。對中國

大陸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被大多數的國家承認其為代表中國唯一合法的政

權，若要捨棄其國家地位，與其所認為分裂的一省平等地共組成一個國家的可能

性不高。江澤民過去也表示聯邦制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與國家條件。但單就從

中國大陸對於港澳地區施行的「一國兩制」來看，有學者認為其實這樣的制度模

式已具有聯邦制的色彩。香港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地位明顯超出了聯邦制國家中

的州的地位，因此中共的單一制已經是特殊的單一制，是一種複合制，是結合了

單一制和聯邦制內涵的新型國家結構形式。64另外，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特別行

政區不僅是特別，「特別」一詞不能表達出香港和澳門的地位，而是要說「例外」，

是「例外行政區」，甚至可以說這是一種帶有中國特色的聯邦制。65雖然以上對港

澳實行的「一國兩制」是否為單一制存有不同的看法，但就現行制度來說，中共

的國家結構模式仍是單一制，而臺灣不同於港澳地區，因此即便中共施行聯邦制

度，臺灣地區仍不應該被視作特區政府的地位。對臺灣來說，中華民國的存在是

一個事實，國家地位不可抹滅，若只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或特區，則不會

被中華民國的人民接受。 

 

兩岸如果要真的採用聯邦制度，還是必須回到要先調和兩岸之間的立場這一

步驟開始，也就是說聯邦要在達成共識的前提下，找出一個雙方都同意的制度才

能施行，若未能達成共識，面對聯邦制的特徵就會產生許多問題，並就目前的兩

岸情勢來說，「九二共識」裡仍沒有對「一個中國的內涵是什麼」達成共識，故

還不到採行聯邦制的階段與條件，就算聯邦制度是個可行的方案，在現階段也有

施行上的困難。兩岸關係從 2008 年 5 月後才逐步改善，但兩岸官方對於政治議

題的接觸仍然停滯，截至 2012 年 9 月為止，兩岸共簽訂十八項的經貿協議，目

前仍在經貿的「深水區」，兩岸互設辦事處的事宜亦仍在洽談當中，故要跨入政

治領域的接觸，尚欠缺成熟的條件。 

 

第三節 邦聯制國家 

 

壹、邦聯制國家的定義與特徵 

 

    邦聯制國家(Confederation)是一種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子國家基於條約的國

家聯合，從過去的國家經驗來說，會結合成邦聯是由於軍事、貿易或其他共同的

目的而組成的。何適教授認為：「分子國根據條約而組織中央機關(或委員會)，

行使一種共同的權力，但範圍有限，且大多數分子國對自己國內擁有獨立自主的

                                                      
64

 傅思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通論》(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 年)，頁 33-35。 
65

 王禹，〈論國家對特別行政區授權的意義、依據、形式及其體系〉，《「一國兩制」研究》，

第 9 期，2011 年，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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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不失為國際法人格的地位」。
66
也就是說，邦聯制國家沒有一個最高的立法

機關，也沒有最高的行政機關，因此，邦聯國沒有統一的賦稅、財政、軍隊、國

籍等，分子國成員保有對內與對外的自主性，是為較鬆散的國家結構。 

 

    任德厚教授認為邦聯制國家的關係緊密度低於聯邦制國家，但又較一般條約

關係更全面且涉及社群意識。是由條約性的協定構成國家間的結合，任何的變動

均需各方的同意。67從國際法上解釋，可由《奧本海國際法》中的定義來界定邦

聯國家的特徵：「邦聯是若干具完全主權的國家，為維持它們對內和對外的獨立

的目的，根據一個條約而聯合成為一個具有自己的機關的聯合體，而這些機關被

賦有對各成員國的而不是對各該國的公民的一定權力。這種邦聯和政合國一樣，

本身不是一個國家，它只是國家之間的國際聯合，是一個國際性的社會，因為各

成員國仍然各自是完全主權國家，和獨立的國際人格者。但是邦聯為著某些目的

可以被視為一個國際人格者，因為它代表著完全主權的成員國的複合權力。邦聯

的主要的有時是唯一的機關，是由外交使節代表各成員國的一個機關，它擁有的

權力是一種國際權力，對各成員國的完全主權並沒有任何影響。這種權力基本上

不外是：如果某一成員國拒絕遵從邦聯條約的要求，各成員國代表機關有權對該

成員國使用各種方式的強迫」。
68過去出現過短暫的邦聯制國家有 1776 年到 1787

年的美國邦聯、1815 年到 1848 年瑞士邦聯、1815 年到 1866 年的德意志邦聯。 

 

貳、邦聯制國家運作的優點 

 

由幾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軍事或經濟等利益而聯合，是為邦聯制國家的最大

特徵，邦聯制的優點在於： 

 

第一，各成員國之間是透過外交代表進行協商，因此成員國除了遵守訂定的

協約外，其他的外交活動仍是以本身國家為一個國際法的主體，雖與其他成員國

共同組成一個邦聯政府為最高機關，但邦聯政府的權力不具約束力，組織內的共

同機構往往只具備有限的權職，不在協約內的權力成員國有權利可以不需要遵

守，因而邦聯政府的力量可有所節制，甚至受相當的侷限，例如行政或立法機構

通常對成員國內的公民不具有直接的管轄權，若有直接的法規訂定則是少有的情

形，在上述的情況之下，分子國因共同的利益進行結合，也有利於合作。 

 

第二，成員國的聯合不必然是走向統一的方向，這可讓各成員國之間有一段

磨合期，現階段的聯合可以幫助思考未來成員國之間的分或合，故邦聯內的成員

得以保有獨立的主權，以及脫離邦聯的權利。 

                                                      
66

 何適，《國際公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頁 20。 
67

 任德厚，《政治學》，三民書局，2008 年，頁 100。  
68

 詹寧斯‧瓦茨修訂、王鐵崖、陳公綽、湯宗舜、周仁譯，《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一分

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 年，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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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邦聯制國家面臨的弱點 

 

    邦聯制的缺點可從過去施行邦聯體制的國家中找出端倪。最根本的弱點是，

邦聯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只是各州之間的鬆散聯盟，邦聯國家內的公民亦沒

有共同的國籍。其次的問題在於邦聯國家沒有一個最高的立法機關去規範各成員

國的行為，沒有一部統一的憲法，不是一個具有國際法人格的國家。從歷史性的

經驗來看，某一國家實行邦聯制是一種過渡性的階段，這樣的過度性在未來有可

能走向聯邦制或單一制的傾向。 

 

    若從美國 1776 年首部憲法《邦聯條款》來看，首先，邦聯國的政府在推行

政策之時，無法執行法律，所有國會(委員會)的決議需要透過各成原國的支持才

可完成。第二，邦聯政府的權力僅及於各成員國，無法對成員國國內的民眾進行

管理，並且民眾也指效忠所屬的成員國，非效忠邦聯政府。第三，邦聯制府的國

會沒有徵稅權，因此邦聯政府的運作需要成員國分攤，但成員國可因財政困難等

理由拒絕支付，造成邦聯政府無法運作。故在財政和經濟方面，邦聯政府既無權

向國民徵稅，又無權管制州際貿易和對外貿易，邦聯政府所需經費，根據各州土

地的價值，按比例攤派到各州，但是否繳納則取決於各州。第四，邦聯政府的成

員國可各自訂定關稅，相互競爭的結果，貿易障礙增加。第五，邦聯政府沒有強

制力，缺乏讓各成員國履行條約的能力。第六，雖有權力組織軍隊，但必須經過

成員國的同意，故沒有真正的常備軍隊，僅擁有規模很小的海陸軍，仍是需要依

靠各分子國民兵的支持。
69 

  

    並且根據各成員國的明確委託行使某些權力，但它的決定是協商式的，只有

經所有分子國政府認可後才具有約束力，而這個拘束力也有限，故會造成分子國

可能分裂行動的後果，亦達不到當初為了共同利益而結合的目的。 

 

肆、現階段邦聯制結構模式對兩岸關係的適用性 

 

    邦聯體制的鬆散結構雖可能導致一個邦聯政府在最後無法運作，但對於兩岸

關係現狀無法解決的主權與治權問題，若從鬆散的邦聯制度著手，雙方在同一個

屋頂的架構下邁向國家統一，或許是一個突破的方向。 

 

臺北方面，過去已有許多關於兩岸建立邦聯制的建議被提出來。1981 年有

國策顧問陶百川先生倡議「中華聯盟」，後來撰寫文章提倡「中華邦聯」。1984

年黨外立委費希平提出「大中國邦聯制」，遭到社會輿論駁斥。1990 年海外民運

                                                      
69

 鄭瑞耀，《聯邦國及邦聯國成員建立國際人格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3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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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嚴家其訪台提到「兩岸採邦聯制」，因此引發了國內對邦聯、聯邦及國協的

討論。當時民進黨立委林正傑等人提議「大中華國協」，立委趙少康直言「聯邦

制不如邦聯制」，陶百川在 1991 及 1992 年多次倡議「中華邦聯」，由邦聯制過渡

到聯邦制，邁向國統綱領中程階段。70若欲將邦聯或類似聯盟、共同體體制落實

於兩岸的政治統合模式，首先即需面對此一中華邦聯定位問題，亦即兩岸是否

要、以及可能追求一個國家的型態，從現實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當前政策面來看，

幾乎難以想像，畢竟主權分享尚有協商空間，讓渡主權到一更高層級機構，可能

性極微。倒是聯盟制的特色「成員國可以自由加盟或退盟」，此一設計對處於較

弱勢的台灣或許會較有吸引力。71 

 

從兩岸關係的政經制度來看邦聯制，臺灣學者丘宏達教授過去曾撰文指出：

「兩岸要和平統一，走向一個中國，目前來看，只有朝邦聯制的方向走才能打開

現存政治僵局，邦聯為一因應兩岸發展狀況可行之政策。因為邦聯是由兩個對等

的政治實體來成立，且由條約規定聯合在一起，享有國際上的保障，唯有這種方

式才有可能為臺灣人民所接受。因為臺灣繼承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在臺灣努力

五十多年，擁有政治、經濟上的建設成就與民主經驗，不會考慮放棄既有的主權

地位，去成為中國的一省或類似美國的一州，不管是否實行『兩制』」。
72 

 

過去許多國民黨智庫學者，亦倡議以「邦聯制」作為兩岸走向整合的方向。

在連戰提出「邦聯制」的構想後，周育仁教授撰文指出：「在邦聯的架構下，『一

中』的形式出現，它可以稱之為中國或中國邦聯。兩岸暫時共同分享中國主權，

化敵為友，簽訂停戰或和平協定，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並建構台海和平區。一旦

兩岸全面和解，以合作代替對抗，共同攜手加速經濟建設，必將為全體中國人創

造雙贏的成果」。73而關中教授也為連戰做出澄清，其所提出的「邦聯制」統一的

立場鮮明，與李登輝時期的兩國論毫無關連，並且在兩權相害取其輕的情況之

下，「邦聯制」的主張比民進黨的「臺獨」理念更為務實，故關中認為「如果在

維持自主的前提下，與中共合組『中國』當然是較理想的安排」。74時任中央日報

社長的邵玉銘認為：「邦聯可以解釋國統綱領中、遠程，接近統一的狀態」。75他

解釋邦聯是政治學上的名詞，並不否定中國統一，邦聯可以解釋國統綱領中、遠

程，接近統一的狀態，有其想像空間，和「一國兩制」不一樣，兩岸在統一前要

                                                      
70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編，《解決兩岸僵局話邦聯：鼎談集第二集實錄》，臺北：國家政策研

究基金會，2001 年，頁 15-18。 
71

 洪丁幅，〈邦聯的運作與成效〉，《國家主權與統合模式的比較》，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13

期，2001 年 3 月 30 日，頁 13-14。 
72

 丘宏達，〈中國統一問題：「一國兩制」與「中華邦聯」〉，《當代中國研究》，2002 年，第

4 卷。 
73

 周育仁，〈邦聯符合兩岸人民利益〉，《中華日報》，2001 年 7 月 6 日，版 9。 
74

 關中，〈邦聯是兩岸和平共存的基礎〉，《國家政策論壇》，第 1 卷第 6 期，2001 年 8 月。 
75

 關於邵玉銘的看法，收錄於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編，《解決兩岸僵局話邦聯：鼎談集第二集

實錄》(臺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1 年)，頁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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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雙方自主和主權完整。  

 

    北京方面，雖然江澤民曾公開否定邦聯制的構想，他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時已

強調，邦聯涉及兩個或多個主權國家的聯盟，它並不代表一個統一的國家。76但

2001 年錢其琛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的訪問時，被問及台灣提議兩岸合組「邦聯」

的主張，錢其琛也未直接拒絕，他說「只要臺灣當局同意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解

決臺灣問題，我們可以耐心等待」。錢其琛並說：「為了化解他們的疑慮，我們說

『一個中國』，不只包括大陸，也包括台灣」。錢其琛宣稱中國大陸已採取「務實

而更包容性」的「一個中國」說法。77 

 

從過去國家的經驗來看，單一制走向邦聯制，是一個過渡的階段，也代表著

國家從獨立走向聯合，其原因在於：1、國家在面臨共同強大的壓力下，互相結

合以抵禦外侮。2、提高國際社會地位，若能結合共同的利益形成聯合，有助於

國際地位及影響力。3、國際環境的壓力，包括外交孤立、強權威脅利誘、區域

合作要求等。4、傳統歷史關係，如對外政治、經濟或文化活動上，均有歷史上

的連結。78而上述幾項對與兩岸關係的現狀來分析，符合現實的需求。2008 年 5

月 20 日馬英九總統上臺後，兩岸關係改善，但臺灣在國際空間上，仍受到中國

大陸方面的壓迫；在國際貿易上，同時面臨著東南亞國家國協的貿易競爭以及歐

洲債務危機的進出口壓力；在區域領土上，南海與釣魚台等領土爭議仍待解決；

在傳統文化上，兩岸更是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語言和文字。因此兩岸關係的未

來走向若是朝向邦聯制運作，雙邊合作可望有較佳的解決方案。  

 

第四節 小結 

 

 國家結構模式涉及一個國家內部的權力運作關係以及外部的國際地位，本

章節歸納三種國家結構模式的優缺點及對兩岸整合的適用性。其權力結構、中央

與地方的關係、相互優缺點之比較，可用表一簡明對照。 

 

 

 

 

 

                                                      
76

 〈江澤民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中共國臺辦網站》，2001 年 3 月 26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657.htm>。 
77

 關於錢其琛接受訪問的談話，見〈錢其琛談對臺政策〉，《大紀元網站》，2001 年 1 月 5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5/n30336.htm>。 
78

 鄭瑞耀，《聯邦國及邦聯國成員建立國際人格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3

年，頁 137-138。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5/n303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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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國家結構型式之比較 

 

 

 單一制國家 聯邦制國家 邦聯制國家 

特徵 1、中央集權制。 

2、中央政府統籌分配權

力，地方政府需有授權。 

3、依照行政區域劃分行政

單位，不是分子國或成員

國的結合。 

1、分權制。 

2、有一部聯邦憲法規定聯

邦政府與州政府間可行使

的權限。 

3、聯邦政府代表國家發展

對外關係，各成員單位的

人民具有統一的國籍。 

1、鬆散分權制。 

2、由條約組成的國家聯

合。不是一個統一的國

家，各分子國保有自主的

主權，各分子國的人民沒

有共同的國籍。  

國際法人地位 具有完整的國際法人地位 具有完整的國際法人地位 不完整的國際法人地位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權

限 

擁有最高的權力，所有事

務均由中央政府統籌。 

有一部成文憲法明文列舉

聯邦政府的權力，如外

交、媾和、宣戰、締盟、

接見外交代表等。 

有一個邦聯議會或委員會

扮演協調的角色，但無拘

束力。 

地方政府/州政府/分子國

的權限 

所有的權力皆來自於中央

政府的授權。 

聯邦憲法中無列舉之權

力，則屬於州政府可行使

之範圍，可制定州法律、

稅收、交通規則、文教制

度等。 

邦聯條約並沒有強制力要

各分子國遵守規定，分子

國可自行對外發展關係。 

優點 1、國傢俱有統一的行政體

系與法律制度，推行的政

策效率較佳。 

2、只有一個財政機關，國

家預算容易掌控。 

1、州政府享有因地制宜的

立法權限。 

2、具有統一的經濟關係。 

3、符合地方治理的精神，

並保障個人自由。 

1、邦聯政府的權力可因分

子國的力量而有所節制。 

2、分子國的結合有利於合

作。 

 

弱點 1、中央政府離地方政府遙

遠，無法聽到民眾的心

聲。 

2、各項制度不能因地制

宜。 

 

1、全國無統一的立法，民

眾每到一個州就需重新適

應法律規定。 

2、各州政府可能產生權力

矛盾與鬥爭。 

3、分權制可能助長分離勢

力壯大。 

1、分子國可自行宣佈退出

邦聯國，可能會造成邦聯

國瓦解，不穩定。 

2、所有條約需經每個分子

國同意後才能施行。 

3、邦聯國的公民沒有統一

個國籍。 

案例 英國、法國、義大利、荷

蘭、比利時、日本、泰國

等。 

美國、加拿大、德國、俄

羅斯、瑞士、巴西等。 

1776 年-1787 年美國邦聯、 

1815 年-1848 年瑞士邦聯、 

1815 年-1866 年德意志邦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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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內部來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結構，單一制國家主要是中央集

權的制度，亦即有一個中央政府依據憲法所賦予的完全的權力，掌有統籌全國事

務的分配權力，包括軍事、財政、司法、外交、教育制度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地方政府的角色多屬執行任務居多，雖然中央政府會將部分的權力釋放，但都均

屬於中央政府的權力下放或稱授權；在對外關係中，單一制國家是單一的主體，

具有完整的國際法人格，中央政府是唯一代表國家與他國簽訂條約或建立外交關

係。而聯邦制的憲法雖然賦予地方政府很大程度的權力，但與單一制相同的情況

是，聯邦政府仍是代表國家唯一的政府，台灣與中國大陸都無法放棄其原本的主

權國家地位，共同聯合成立一個新的聯邦國家。主權問題尚待解決，因此單一制

與聯邦制對國家內部來說，雖較為穩定，並且對外具有完整的國際法人格，利於

與他國交往，但均無法適用現階段的兩岸關係。 

 

就現階段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狀態，邦聯制雖是為較鬆散的分子國成員聯合

的形式，但能維持雙方的核心利益，對內各分子國成員對等、政府互不隸屬，分

子國的自主性高，可與外國進行結盟或簽訂條約，雖為一個邦聯制國家，但並不

會涉及到分子國的國名或國號需要更改的問題，這些具有彈性的制度作為兩岸國

家結構安排的第一階段，可以解決兩岸對於相互定位與兩岸在國際定位的問題，

也可以解決「誰是中央政府，誰是地方政府」的主權爭議。臺北方面過去一直大

力研究邦聯制對於兩岸統一的可能性，並為邦聯制再加上兩岸共同遵守「一個中

國」的屋頂架構，以讓北京對於「可自由退出邦聯」可以放心，但對北京來說，

已明確拒絕接受兩岸共組邦聯制國家的可能性，不過在中共官方的講話中，屢次

聲明「只要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什麼都可以談」，故可以這樣說，在兩岸都接受

「一個中國」的屋頂下，北京應不會排斥談判「邦聯制」這項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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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京對國家統一的方針與論述 

 

    「一國兩制」的概念起於 1958 年毛澤東時期，但「一國兩制」的名詞則完

成於鄧小平時期，鄧小平為了收回港澳而提出了一種創新的政治模式，這便是「一

國兩制」制度出現的原因。但中共所提的「一國兩制」其焦點在於一國而非兩制，

中共認為如果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兩制」是毫無意義的。從這樣

的概念出發，本章將敘述「一國兩制」的源起於發展，並敘述各個時期中共對於

「一國兩制」的態度與立場、解析近來中共對於「一國兩制」展現出來的彈性，

並歸納中共學者對於未來兩岸統合所提出的建議。 

 

第一節 「一國兩制」的緣起與發展 

 

    「一國兩制」是中共從對香港、澳門、臺灣與中國實際的情況不同出發，而

制定出的政策框架。鄧小平提到：「『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

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中國有臺灣、香港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何在

呢？…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79也就是說，中共承認香港與臺

灣的情況與中國有異，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下，如何將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整合在

一個國家之下，採取的政策便是一國兩制。因此，鄧小平說：「我們的政策是實

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的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大陸實行社

會主義制度，香港、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80因此，「一國兩制」是中共為了

穩定的解決臺灣與香港問題所提出的政策，希望「採用和平解決香港問題…，如

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

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

我們所希望的香港」。81故「一國兩制」的提出，就是為了穩定香港的局勢，而不

以社會主義作為收回香港的手段，而是以收回一個穩定的香港作為最終目標。 

 

壹、「一國兩制」的起源 

 

    「一國兩制」構想的形成與提出，是為瞭解決臺灣問題，但是先應用在香港

及澳門問題上。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正式進入第二代領導班

子，也就是鄧小平主政的時代。1981 年 9 月，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在

中共三十二周年國慶前夕，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談話中提出中共的新對臺政

策，也就是著名的「葉九條」，這時一國兩制的概念雖尚未形成，但一國兩制概

                                                      
79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59。 
80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286。 
81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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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雛形已出現在此談話中。
82
此後，1982 年 1 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九

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名義提出來的，實際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83這是

中共領導人首次正式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 

 

    1982 年 9 月，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會面時，正式向央國方面提出中

國準備使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的態度。首先，鄧小平認為在「關於主權問題，

中國沒有迴旋餘地，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1997 年，中國將收

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84中國

方面明確的為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定調，主權一定要收回，是中國的底限，因為如

果不收回香港「中國政府就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就是李鴻章」！85但是，至

於回歸後的香港要實行何種制度，鄧小平在此問題上卻保持了比主權問題更大的

彈性，他說：「香港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當然，

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我們

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廣泛交換意見，制定我們在十五年中的方針政策」。
86也就是

說，中國一定要收回香港，但收回香港之後要用什麼政策來治理香港，仍然有很

大的討論空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中共願意維持香港現行的制度，而不去作太

多的更動。因此，在中英談判前夕，中共提出一國兩制的想法，當然是希望能夠

說服英方能與之合作，以免香港問題複雜化，並希望以和平方式而非武力收回香

港。 

 

    1983 年 6 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紐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針對臺灣問

題發表了著名的「鄧六條」，87鄧小平主張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臺灣可以實行不

                                                      
82

 葉九條的內容為：（一）為了儘早結束中華民族陷於分裂的不幸局面，我們建議舉行中國共

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雙方可先派人

接觸，充分交換意見。（二）海峽兩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訊、親人團聚、開展貿易、增

進瞭解。我們建議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以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

流提供方便，達成有關協議。（三）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

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共政府不干預臺灣地方事務。（四）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

活方式不變，同國外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

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五）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

務，參與國家管理。（六）臺灣地方財政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七）臺灣各族

人民、各界人士願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八）歡迎臺灣

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興辦各種經濟事業，保證其合法權益和利潤。（九）統一祖國，

人人有責。我們熱情歡迎臺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眾團體通過各種渠道、採取各種方式

提供建議，共商國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一國兩制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

出版社，1997 年)，頁 5-6。 
83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提法正式使用〉，《華夏經緯網》，2008 年 12 月 29 日，

<http://big5.huaxia.com/zt/pl/08-068/1273888.html>。 
8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一國兩制重要文獻選編》，頁 8。 
8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一國兩制重要文獻選編》，頁 9。 
8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一國兩制重要文獻選編》，頁 9。 
87

 「鄧六條」的內容為：（一）臺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

語言。（二）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三）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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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大陸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但不能在國際上代表臺灣，臺灣不能完全自治，

但可以最為一個特區，保留自己的立法、司法和終審權以及自己的軍隊，但不能

對大陸構成威脅。88鄧六條提出後，一國兩制的構想更加完整。 1984 年中英聯合

聲明簽署，一國兩制的政策確定將在九七回歸之後實行於香港，對中共而言，一

國兩制政策已經確立，之後的工作便是要讓世人理解，何謂一國兩制以及一國兩

制的主要內容。 

 

    1984 年，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工商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時表示：「一

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的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

會主義制度，香港、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89這是中共領導人明確的對一國兩

製作出明確的定義。鄧小平也提到：「我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

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

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

不變，我們說的這個話是算數的」。90鄧小平對回歸後的香港做出了承諾，在社會、

經濟、法律、生活方式以及香港的地位都不會改變，並做出了五十年不變的具體

時間表。此外，鄧小平也同意讓香港人民治理香港，但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

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香港人來治理香港。91從鄧小平對鍾士元與香港工商

界代表的談話可以看出，鄧小平對香港人士是出很大的善意，包括五十年不變以

及港人治港等中共對港基本分針，都包含在這次的談話中。但鄧小平也對港人治

港留下了伏筆，也就是必須以愛國人士為主，唯有愛國人士才能治理香港，至於

何謂「愛國人士」，鄧小平僅做出了籠統的定義，也為回歸後特區政府統治班底

的組成，是否可以代表香港的人民，埋下了變數。 

 

貳、「一國兩制」的理論內涵 

 

    「一國兩制」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達到求同存異，而其又以一個中國做為

發展的前提，故北京方面才將其視為可行的政策。也就是中共不堅持一個意識型

                                                                                                                                                        
臺灣「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自治不能沒有

限度，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四）祖國統一後，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

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司法獨立，終審權

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

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

給臺灣留出名額。（五）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臺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臺灣把大陸吃掉，所謂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現實。（六）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

談，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定後可以正式宣佈，但萬萬

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一國

兩制重要文獻選編》，頁 12-14。 
88

 王維新，〈中共的「一國兩制」政策及其在香港的實施〉，《中山學報》，第 21 期，2000 年

12 月，頁 116。 
8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一國兩制重要文獻選編》，頁 17-18。 
9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一國兩制重要文獻選編》，頁 17。 
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一國兩制重要文獻選編》，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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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下的統一中國，接受主權統一的一個中國，也接受在主權統一的情況下，中國

國內可以含有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兩制的概念。但此兩制的概念卻非平

等，必須有主從關係的兩種制度。92對中共而言，一國原則基本要求是維護領土

完整和國家主權。所以，一國兩制中，一國才是目的，兩制僅是達成一國的手段；

一國是前提、是基礎也是根本原則。相較而言，一國的地位最為重要，若無法維

持一國的原則，那麼兩制的意義也就不存在了，93因此，一國兩制顯現強烈的工

具性。 

 

    所謂「一國」，便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與領土統一為前提。實行「一

國兩制」的目的，是要「解決國家的主權和統一問題，如果離開了祖國的統一，

離開了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一切問題都無從談起。這是前提」。
94也就是說，「一

國」是「一國兩制」的核心價值，目的在於中國統一。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

得到國際上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採用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在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兩制」才能實施。95其次，「兩制」並不是平行的兩

種社會制度，也不是相互對立、排斥的政治實體，而是以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

度為主體，中國實施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而香港實行的是例外的資本主義制度，

北京方面的設想是，在「兩制」之下，中國境內可以容許兩種制度長期並存，共

同發展，香港可以維持其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

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等方

面也都可以得到切實保障，因此可以繼續保持穩定與繁榮。96雖然實行不同的制

度，但決定「一國」性質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如此一來，中共就可以確保一國兩

制不會變質，不會變成類似具有和平演變的性質，只要以社會主義為主體的中國

不變，一國兩制也就不會改變。97但所謂不變的前提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不變，也

就是鄧小平所指出的五十年間，不改變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改變香港的資

本主義制度，是「相互保留原來完整型態的兩種制度在一國之內長期並存」。98在

這樣的條件下，部分地區和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就不會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性

                                                      
92

 王維新，〈中共的「一國兩制」政策及其在香港的實施〉，《中山學報》，頁 116。 
93

 張玉曉，《關於香港特區基本法解釋衝突解決機制的思考》（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37。 
94

 蕭蔚雲，《一國兩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0 年)，頁 4。 
95

 學者蕭蔚雲即認為：在一國兩制中，一國是前提和基礎，首先要看到一國。一國和兩制不是

平分秋色，不是半斤八兩。我的理解是，如果沒有一國，我們確實許多事情辦不了。首先，沒

有一國，沒有強大的祖國，不可能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要想在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政

策，這在背後有內地在支持；如果沒有內地十二億人口的支持，沒有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就沒有一國兩制，也不可能在香港實行兩制。所以一國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首先是一國，不能

離開這個前提。蕭蔚雲，〈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幾個問題〉，《法學雜誌》，第26卷第2

期，2005年，頁5。 
96

 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與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中國臺灣問題)》(幹部讀本)(北京：九

洲圖書，1998 年)，頁 62。 
97

 施漢榮，《「一國兩制」與香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35。 
98

 程林勝編，《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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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99
因此，資本主義可以補充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不足，將有利社會主義的發

展。 

 

第二節 中共各時期對「一國兩制」方針的論述 

 

壹、毛澤東時期 

 

    早在 1956 年，毛澤東關於採用在一個國家裡實行兩種社會制度並存的方式

及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構想大的框架已經基本形成了。100具體的表現在當時毛澤東

多次闡述了解放臺灣的兩種方式，並強調要力爭用和平方式解決；並且，他強調

「－個中國」的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的原則，國共兩

黨只能在這個前提下來談統一的問題。最後，他表達了這樣一個意見：「和平統

一後，對蔣介石可以諒解，蔣介石還可以在臺灣，軍隊也還可以在他手中掌握，

其他具體問題和步驟都可以協商」。
101 

 

    此外，毛澤東還考慮，應該把黨中央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在上述框架

之下加以具體研究。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想法，1956 年 7 月 29 日，中共中央發出

了《關於加強和平解放臺灣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對和平解放臺灣的

工作必須改變方式，才能適應當前新的情況和政策。對外宣傳應該採取「強調同

不去強調異」的方針，強調「愛國一家」。102毛澤東又在原有構想的基礎上，進

一步提出了怎麼樣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方案，其內容是：1、臺灣必須回到

祖國懷抱，以實現祖國統－；2、如果臺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臺灣「現

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

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臺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就秘密來」。103 

 

    1960 年 5 月 22 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了對台

工作問題，認為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裡，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

們可以等待，解放臺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

辦；現在要蔣過來也有困難，逐步地創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為推

動這項工作的發展，周恩來隨即將中國共産黨對臺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一

綱」即臺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為：一、臺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須統一

                                                      
99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保證〉，《人民日報》，2004年2月20日。 
100

 陳立旭，《「一國兩制」起始於毛澤東的構想》，《環球視野》，第 376 期，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5167>。 
101

 陳立旭，《「一國兩制」起始於毛澤東的構想》，《環球視野》，第 376 期。 
102

 〈毛澤東對臺灣政策的演變：從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中國網》，

<http://guoqing.china.com.cn/2013-05/28/content_28953953_2.htm>。 
103

 〈毛澤東籌劃用武力解放臺灣為何沒能實現？〉，《人民網》，

<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3/0523/c198865-21584349-5.html>。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5167
http://guoqing.china.com.cn/2013-05/28/content_28953953_2.htm
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3/0523/c198865-2158434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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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系委於蔣；二、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

之數系由中央撥付；三、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一等條件成熟並征得蔣之同

意後進行；四、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104毛澤東一再表示，臺

灣當局只要一天守住臺灣，不使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改變目前的對臺

關係。這一新的對臺政策於 1963 年 1 月 4 日由張治中致陳誠函中告知臺灣當局。  

 

貳、鄧小平時期 

 

    1978 年 12 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已經

結束，黨和國家工作重心已由「階級鬥爭為綱」調整為「全力發展經濟」和「實

現四個現代化」的歷史條件下開展一國兩制的構想。
105隨之，1979 年元旦中共人

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內容宣告「殷切期望台灣早日回歸祖國」後，

才有真正的「一國兩制」構想。106 

 

    而「一國兩制」一詞最早已文字出現應是 1984 年 6 月 22 日在鄧小平接見香

港工商界訪京團時所提「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看法。從鄧小平的談話中，清

楚的說明瞭:「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內，大陸十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107大陸方面表示未來會使用「一國兩制」來實現兩岸的統一，可是臺灣方面拒不

接受「一國兩制」，因為在臺灣方面看來，「一國兩制」屬於「垂直統一模式」，

該模式把臺灣變成了與香港、澳門一樣的地方行政單位，這與他們一貫主張的「兩

岸對等」相差甚遠。所以，他們明確表示不接受大陸的「一國兩制」方案。不過，

在中共的官方文書中，鄧小平早於 1982 年 1 月 11 日在葉九條發表之後直指葉的

建議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108而 1981 年 9 月 30 日人代會常務委員

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九點方案時，是表示「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

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109 

 

    由於臺灣問題不同於港澳問題，大陸在將「一國兩制」適用於臺灣問題時，

具體表述就與港澳模式有些不同。就「一國」來說，在香港模式和澳門模式中，

它是指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和澳門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對於解決臺灣問題來說，「一國」的涵義已由「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變

為「一個中國」，不再堅持「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表述。這裡的「一個中

                                                      
104

 〈周恩來的「一綱四目」〉，《人民網》，<http://tw.people.com.cn/BIG5/14864/14918/3064448.html>。 
105

 李家泉，〈「一國兩制」的提出及在港澳的實踐〉，《百年潮》，第 2 期，2009 年。 
106

 趙建民，〈一國兩制理論與實際〉，《東亞季刊》，第 18 卷第 1 期，1986 年，頁 17-18。 
107

 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收錄於郭立民編，〈中共對臺政策資料選輯 1949-1991〉，

上冊，臺北：永業出版社，1992 年 4 月 5 日出版，頁 606。 
108

 請參閱中共官方在 1993 年公佈的「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收錄於邵宗海，〈兩岸關

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0 年)，頁 556。 
109

 請參閱「葉劍英提出的九點方案」，頁 541。 

http://tw.people.com.cn/BIG5/14864/14918/30644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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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既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

的統一的中國。典型的例證是，根據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的

精神，「一國」的涵義是三句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

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全國人大是全國人民的最高代表機關和最高立

法機關，經全國人大全體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對「一個中國」的涵義所

作的表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這表明了國家為實現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對於

「一國」的涵義作了超出一般政治概念的新解釋，從而使「一國」的涵義變得更

加寬泛。這是根據時代發展和情勢變化的需要而賦予「一國」的新涵義。110 

 

參、江澤民時期 

 

    2002 年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上的報告上，發表「一國兩制」和祖國統一的

發言時，提出：「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事

實證明，『一國兩制』方針是正確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我們將堅定不移地實

行這一方針，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香港和澳門兩個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的工作，廣泛團結港澳各界人士，共同維護和促進香

港和澳門的繁榮、穩定和發展」。111而最受到臺灣當局關切的是緊接而來的，「在

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暫時擱置某些政治爭議，盡早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在

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可

以談臺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也可以談

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問題。我們願與臺灣各黨派和各界人士就發展兩岸關係推

進和平統一交換意見」。112 

 

肆、胡錦濤時期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主政時期仍然延續了鄧小平與江澤民的對台方針基

調，仍然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基本方針推動各項的對台工作。 

 

    2005 年 3 月 4 日，胡錦濤對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發表四點意見，簡稱「胡四

點」。「胡四點」可以說是胡錦濤全面掌權後北京對臺政策的第一個重要宣示與目

標，當中延續了「江八點」的堅持與兼有大陸新領導層的新意，體現了兩岸關係

未來的延續與發展。他在談話一開始就提出：「我們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

                                                      
110

 王英津，〈關於「一國兩制」臺灣模式的新構想〉，《臺灣研究集刊》，第 2 期，2009 年。 
111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

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2002 年 11 月 8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 
112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

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2002 年 11 月 8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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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繼續貫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現階

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繼續以最大的誠意、盡最

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同時絕不容忍『臺獨』，絕不允許『臺獨』分裂

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臺灣從祖國分割出去」。113 

     

    對於港澳實施「一國兩制」的成果，胡錦濤也順勢的對臺灣喊話，2007 年

10 月 15 日，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我們將遵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和現階

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

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

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真誠為兩岸

同胞謀福祉、為台海地區謀和平，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根本

利益」。
114 

 

    胡錦濤最重要的對臺指導綱領是在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講話，胡指出：「推

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的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

決不改變，反對『臺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

真誠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台海地區謀和平，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

華民族根本利益」。115 

 

    在胡六點之後，胡錦濤在公開場合中提及對臺灣實施「一國兩制」的發言已

大幅減少，只有在幾次重大的紀念節日講話中才會提及。2009年 12月 31日的

新年賀詞116、2011年 1月 1日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的講話117、2012 年新年前

夕的新年賀詞118，而最近一次是則已是在 2012 年底，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的內容

                                                      
113

 〈胡錦濤就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提四點意見〉，《中共國臺辦網站》，2005 年 3 月 4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786.htm>。 
114

 〈胡錦濤強調：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和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中共國臺辦網站》，2007

年 10 月 15 日，<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906.htm>。 
115

 〈紀念《告臺灣同胞書》30 周年 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中共國臺辦網站》，2008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962.htm>。 
116

 「我們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加強兩

岸交流合作，更好造福兩岸同胞」。全文見〈胡錦濤發表新年賀詞 共創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美好

未來〉，《中共國臺辦網站》，2009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4022.htm>。 
117

 「我們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鞏固兩岸

關係發展基礎，深化兩岸經濟合作，擴大兩岸人員往來，繼續為兩岸同胞謀福祉」。全文見

〈胡錦濤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的講話（全文）〉，《中共國臺辦網站》，2011 年 1 月 1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4080.htm>。 
118

 「我們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中華民族

根本利益，增進兩岸同胞共同利益」。全文見〈胡錦濤發表新年賀詞：共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786.htm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906.htm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962.htm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4022.htm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40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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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胡指出：「實現和平統一首先要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必須堅持『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方針，堅持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

全面貫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119，從 2009 年到 2012 年底為止，共計

只有四次談到一國兩制。也可以證明北京確實對於方針有淡化的跡象。 

 

第三節 近期中共對「一國兩制」方針的彈性策略 

 

北京開始淡化「一國兩制」的概念。自從 2008 年馬英九總統上臺以來，兩

岸交流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熱絡，無論是大三通的實現、陸客、陸資、陸生來臺，

規模都是前所未見的。對於中共來說，國民黨重回執政表示著「臺獨」可說是不

可能再度成為臺灣內部佔有一股勢力，因此中共對於「一國兩制」的態度在這四

年中也更加出現了彈性的政策，不再如同陳水扁任期時，刻意的強調「一國兩制」

及「反分裂國家法」，反而是將重點放在擴大兩岸交流，淡化「一國兩制」的概

念。 

 

胡錦濤在 2009 年以後的對臺政策已著重在「反對臺獨」，而非急於「促統」。

他多次在公開場合中提出「我們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全面深化兩

岸交流合作，擴大兩岸各界往來，共同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活動」120，而非

像過去一樣屢次強調「一國兩制」的方針統一臺灣。 

 

過去臺北方面始終對於北京所提出的「一國兩制」無法接受，「一國兩制」

在臺灣亦被「汙名化」，但是對於臺北官方的立場以及台灣歷年對於「一國兩制」

的民調數據都不支持之下，北京仍始終維持一貫的態度與說法，對於「一國兩制」

方針的論述絲毫沒有退讓，這也就造成了兩方均隔空喊話，各持立場，看似沒有

妥協的空間，各說各話。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中共對臺政策的核心價值已

逐漸轉變為只要雙方認同「一個中國」，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下即可展開

交流合作，對於「一國兩制」的說法雖仍是目標，但是未來統一後的安排，不是

現階段需要處理的。大陸內部的涉臺學者也有聲音認為「一國兩制」思考模式已

陳舊，不符合現實情況，建議中國大陸改弦更張，但是也無法有共識，故只能盡

量不在公開場合中提及。 

 

美國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Ezra F.Vogel）表示，鄧小平若健在，可能對

                                                                                                                                                        
展〉，《中共國臺辦網站》，2011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201/t20120102_2234741.htm>。 
119

 〈胡錦濤強調，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中共國臺辦網站》，2012 年 11

月 8 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211/t20121108_3358728.htm>。 
120

 〈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共國臺辦網站》，2011 年 7

月 1 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107/t20110701_1908955.htm>。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201/t20120102_2234741.htm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211/t20121108_3358728.htm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107/t20110701_19089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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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這個詞有新的提法，但精神不變，原因在於鄧不急於統一，會讓兩

岸當前的良好形勢延續下去。他說針對絕大多數台灣民眾並不接受「一國兩制」，

傅高義接受本報專訪時說，他若是中共領導人的顧問，他會建議不用「一國兩制」

這個詞，但精神不變，就是「換湯不換藥」。他接受專訪時說亦說到，中共十八

大後的新一代領導人也會延續鄧的對台方針，目前來看臺灣追求獨立的可能性已

大為降低，兩岸關係朝順利與好的方向發展，新形勢下雙方的合作會越來越緊密

與深化，才會讓好的形勢持續發展下去，讓事情水到渠成。121這樣的說法對於胡

溫時期與馬英九時期的兩岸關係似乎也有說服力。 

 

2008 年布希與胡錦濤熱線時，新華網的英文版網站內容提到兩岸關係在「一

中各表」的共識之下恢復交流，英文及翻譯內容如下： 

 

Mainland and Taiwan should restore consultation and talks on the basis of “the 1992 

consensus”, which sees both sides recognize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but agree to differ 

on its definition. （中國一貫的立場就是中國大陸與臺灣應該在「九二共識」的基

礎上恢復協商，「九二共識」就是雙方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但同意彼此定義不

同）。 

 

但反觀新華社的中文網站上卻沒有出現「一中各表」四個字，可以說明雖然

北京仍不願意直接認同「一中各表」，但胡錦濤與布希在熱線中確實提到「一個

中國、各自表述」，布希也對胡錦濤的論點表達高度肯定，並認為將有助兩岸的

復談。時任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兼大陸事務部主任張榮恭認為布胡熱線，說出

「一中各表」他認為意義重大，因為這不僅是大陸方面第一次承認，而且是由最

高領導人向另一個國家的元首表達，在形式上是非常鄭重的，這當然也與台灣的

大選結果有關。
122 

 

而在 2012 年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中，首次將「九二共識」一詞納入官方的

文件，顯見其政治意義。前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也指出，中共十八大提到「九二

共識」，胡說兩岸關係做適度安排格外有意義，如何使「九二共識」成為各類互

動的共識基礎，也是各方應該思考的地方，從台灣角度而言，必須自處理兩岸問

題的原則，轉為兩岸國際合作開創條件。123時任國臺辦主任王毅在出席「九二共

                                                      
121

 亓樂義、鄭閔聲，〈傅高義：鄧若健在 不會堅持一國兩制，《中國時報》，2012 年 6 月 5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1356/112012061500089.html>。 
122

 張榮恭，〈胡錦濤提「一中各表」張榮恭：意義重大〉，《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 年 3 月

28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6/0/6/5/100606501.html?coluid=98&kindid=2997&docid

=100606501&mdate=0329231558>。 
123

 〈趙建民：十八大提九二共識 格外有意義〉，《中國評論新聞網》，2012 年 11 月 9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2/9/8/2/102298270.html?coluid=93&kindid=7490&docid

=102298270>。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6/0/6/5/100606501.html?coluid=98&kindid=2997&docid=100606501&mdate=0329231558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6/0/6/5/100606501.html?coluid=98&kindid=2997&docid=100606501&mdate=0329231558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2/9/8/2/102298270.html?coluid=93&kindid=7490&docid=102298270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2/9/8/2/102298270.html?coluid=93&kindid=7490&docid=10229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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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20 週年座談會」時亦再次更定「九二共識」的意義，他說：「十八大報告提出

了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主張、新論述。一是首次把堅持『九二共識』

寫入黨的代表大會正式檔，表明了我們對『九二共識』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

治基礎重要組成部分的高度重視」。124在王毅講話之前，國臺辦研究局局長黃文

濤在北京一場「紀念九二共識 20 周年」學術研討會就提到：「『九二共識』能達

成，證明兩岸存在的政治分歧並不可怕，兩岸有智慧找到雙方都可接受，且妥善

對待、處理政治問題的辦法」。125可以看出十八大以後的兩岸政策，繼續堅持反

對「臺獨」的同時，進一步鞏固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 

 

第四節 「一國兩制」作為兩岸整合模式可行性探討 

 

    在分析一國兩制的歷史背景之後，筆者整理了大陸方面對於一國兩制的各項

建議，本節將從大陸學者所提出的各項建議，分析這些創新概念的內涵。 

 

壹、官方堅持「一國兩制」 

 

    從 1960 年代初期開始至今，中共中央的對台政策終以「一國兩制」做為收

復台灣後的政經制度安排。北京官方不斷的在公開場合發表重要談話，認為「一

國兩制」方式解決分裂國家整合問題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創舉，具有尊重現

實、包容不同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付出政治代價小、可使分裂兩造利益最大化

等優點，是對當代國家學說的偉大貢獻。香港澳門回歸十餘年來實施「一國兩制」

的情況表明，這一構想儘管像所有新生事物一樣，不斷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

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補充發展完善，但從政治制度創新與實驗的角度來看，從兩制

的平穩結合與過渡來看，基本上是成功的，符合大陸內地與港澳的實際情況，因

而也是得民心的。通過港澳的實踐，人們對「一國兩制」構想的偉大意義的認識

更加深化，對以「一國兩制」方式實現海峽兩岸的最終統一增強了信心。
126中共

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第三十二條，所謂的設置特別行

政區，但是台灣的二千一百萬人，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並未行使過同意

權，沒有行使過同意權當然沒有履行的義務和接受的義務。 

 

貳、大陸學界以聯邦製作為模式 

 

                                                      
124

 〈王毅在「九二共識」20 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共國臺辦網站》，2012 年 11 月 26

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211/t20121126_3391669.htm>。 
125

 〈陸學者揭九二共識寫進十八大報告原因〉，《維多新聞網》，2012 年 11 月 12 日，

<http://taiwan.dwnews.com/big5/news/2012-11-12/58956731.html>。 
126

 楊立憲，〈關於以「一國兩制」模式促進兩岸統一的若干思考〉，《中國評論》月刊，2012

年 1 月號，總第 169 期。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211/t20121126_3391669.htm
http://taiwan.dwnews.com/big5/news/2012-11-12/589567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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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模式的框架時，應立足於現行的單一制，同時借鑒聯邦制的有益經驗，

進行制度創新，使統一架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筆者認為，聯邦制的以下特點和

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一）、聯邦制下的權力關係 

 

    在一般聯邦制的國家結構中，聯邦政府通過控制外交、國防、統一貨幣、統

一法律來體現自己對國家主權的擁有。聯邦政府和所屬的州或省或邦各自的權限

由憲法來規定。分權是對應於授權而言的概念。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首先，授

權是權力主體將原屬於它的權力授予被授權者，被授權者的權力範圍以授予的權

力為限，未授予的權力仍保留於權力主體。被授權者原本無權，因授權者的授權

而享有權力。 

 

  一般說來，它反映的是單一制下的權力關係。而分權則是兩個或兩個以上權

力主體分割權力，除明確劃分歸屬各權力主體的權力外，需要解決「剩餘權力」

的歸屬問題，一般說來，它反映的是聯邦制下的權力關係。其次，在授權的情況

下，被授權者應當按照授權的規定行使權力，權力主體對被授權者是否按規定行

使權力有監督權；而在分權的情況下，兩個或兩個以上權力主體各自按照分權的

規定獨立行使其權力，如果發生許可權爭議，各權力主體之間的爭議通常由獨立

的協力廠商來協調解決，而不存在一方對另一方的監督。聯邦制的分權特徵和手

段，對於我們正確地理解單一制與聯邦制的區別以及進一步挖掘「一國兩制」的

可供資源具有重要的意義。
127 

 

    郝志東基於兩岸之間的歷史與文化具同一性，在國家結構上提出了「中華聯

邦」（United States of China）的概念，對於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以及臺北許

多人士提出的「邦聯」取兩者各自的優點，在不觸及雙方各自堅持的原則與底線

下共同組成一個聯邦政府。「中華聯邦」的國家位階是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

國之上的中央政府，有一部聯邦憲法，對外是一個主權國家，中華民國和中華人

民共國為兩個邦政府，分享其主權，各邦政府高度自治。作者認為這樣的一個構

想，滿足了北京方面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也滿足了臺北堅持「民主、對

等」的原則，在經濟上更可大力發展與合作，因此他認為聯邦的想法其可能性是

存在的。128 

 

(二)、聯邦制的權力授權模式 

 

                                                      
127

 王英津，〈關於「一國兩制」臺灣模式的新構想〉，《臺灣研究集刊》，2009 年第 2 期，頁

1-7。 
128

 郝志東，〈一個聯邦和邦聯的複合體：論中國國家結構的一個可能性〉，發表於「第二屆兩

岸關係澳門論壇」，（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1 年 1 月 25-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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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後的制度安排新構想主張，不再按「一國兩制」的傳統解釋，像「一國

兩制」的香港模式和澳門模式那樣，將臺灣方面的有關權力收回大陸中央，再由

大陸中央以基本法的形式授權給臺灣特別行政區，然後讓臺灣特別行政區實行高

度自治；而是照顧現實，承認或認可臺灣方面目前正在掌握和運用的權力是其兩

千三百萬人民所固有的本源性權力（即主權行使權）。在此基礎上，兩岸通過協

商，臺灣方面向中央政府交還能體現國家統一的部分主權行使權（如外交權等），

其餘未交還的部分由臺灣方面作為「剩餘權力」予以保留。也就是說，在中央和

臺灣之間在本源性權力層面上實行「分權」，而不再是中央對臺灣在派生性權力

層面上實行「授權」。 

 

  倘若轉換為自治權的話語來表述上述思想，那就是：通過某種法律方式，讓

臺灣享有分權性自治權，而不是像香港、澳門一樣享有授權性自治權。這樣的制

度安排的結果是，臺灣方面在其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不必向北京的中央政府負責，

而只需向臺灣島內的人民負責即可。因為臺灣方面行使的權力既然屬於主權行使

權範疇，那麼他們怎樣行使權力，那是他們自治範圍內的事情；就像聯邦制國家

內的成員單位（州、邦等）一樣，他們在自己的許可權範圍內並不向聯邦政府負

責，只向其轄區的人民負責。這樣一來，未來臺灣地區領導人就不必像香港、澳

門的行政長官一樣每逢年底就要來北京向中央政府述職，以示對中央政府負責。
129 

 

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楚樹龍 2011 年 6 月 22 日在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撰

文，提出「一國兩府」概念，主張兩岸應協議維持「一中各表」的台海現狀，進

而相互接受及相互承認對方是「『一個中國』之內的『中央政府』」，雖然事後他

否認有這樣的主張，但解釋主要的核心在於，如果兩岸相互承認並相互接受為「一

個中國」之內的「中央政府」，可幫助兩岸關係更向前邁進。130由於過去大陸方

面強烈反對「一國兩府」，楚樹龍這樣的主張，不可能不清楚北京的立場而說出

來，他出面公開作此主張，且連續三年說了三次，皆未見北京當局在第一時間出

面阻擋。因而台灣學者與媒體認為楚樹龍的說法「可能是從外圍試水溫」；在某

種程度上，這樣的判斷符合經驗法則。聯合報將楚樹龍的見解解讀為是一種「泛

屋頂理論」，聯合報報導先前在大陸上已有「國家球體理論」、「正視中華民國存

在問題」，及「不宜採砍頭論（砍中華民國的頭）」等說法，雖然主張迂迴，但皆

指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安排。楚樹龍的說法之所以引發台灣的關注，是因「一國

兩府」在北京當局是個紅線，加上「一國兩府」又再度掀開了兩岸的癥結。而對

此中共國台辦的回應是說純屬於個人觀點，不代表官方的立場。 

 

                                                      
129

 王英津，〈關於「一國兩制」臺灣模式的新構想〉，《臺灣研究集刊》，2009 年第 2 期，頁

1-7。 
130

 〈從駐港澳機構更名談楚樹龍的龍尾效應〉，《聯合報》，2011 年 7 月 6 日，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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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從上述對一國兩制的探討中可以發現，「一國兩制」的名詞起源是中共為了

收回香港與澳門而提出的一套政治主張，希望透過一國兩制的概念將截然不同於

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港澳融入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系中。但

一國兩制的概念卻早在 1955 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時便已提出，主要是希望能夠

解決臺灣問題，希望在臺灣的蔣介石政府能夠回到中國大陸的懷抱。 

 

    但在經過二十餘年的時間之後，一國兩制的概念被鄧小平具體化，也因為一

國兩制模式是為了收回港澳而建立，故而鄧小平賦予了它更多的具體意義；例如

一國兩制的重點在於一國，一定要在一國框架下兩制才有存在的意義。但中國大

陸將一國兩制的概念套用在臺灣時，便出現了一個極大的分歧，也就是雙方政府

對於一國的概念可說是南轅北轍，這也造成了兩岸在近三十多年的交流互動中，

雙方始終無法就進一步進行統一或者整合議題的重要原因。因此，為了使得兩岸

間能夠求同存異，找尋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統合或是統一的模式，兩岸的學者

在這個問題上可說是各自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準此，本章從一國兩制的歷史回顧

以及一國兩制的概念出發，筆者認為，在目前兩岸互動頻繁但政治僵局未解的情

形下，任何整合的模式都較難於現在被有效的實施。目前兩岸應該從各項的交流

與互動的過程中建立互信。目前中共所提出的國家統一方針可能較難以被臺灣人

民所接受，換言之，未來兩岸的整合勢必要加入臺灣方面的意見，而不能僅僅遵

從大陸所提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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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北對國家統一的目標與立場 

 

台灣從 1987 年開放大陸探親開始，使隔絕近 40 年的兩岸關係出現了新的變

化，也開啟了兩岸關係新的里程碑。1990 年歷經國民黨李登輝執政時期、民進

黨陳水扁執政時期至現任國民黨馬英九執政，由於國、民兩黨對於國家統一及兩

岸政策有相當大的分歧，因此各主政時期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也大不相同，對兩岸

政治整合的看法與主張應加以釐清。 

 

第一節 各時期政府對國家統一的主張 

 

    臺灣在兩蔣時期對於國家統一的目標是一致的，即為「恢復國家的統一」，

這裡的國家指的就是中華民國。直到李登輝執政時期開始，對於兩岸關係的論述

與走向開始出現變化，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對於國家統一的論述與主張亦大

相逕庭，故本節從李登輝時期、陳水扁時期與馬英九時期分別進行歸納與探討。 

 

壹、李登輝執政時期 

 

李登輝初期對國家統一的立場是延續過去蔣經國時期以「一個中國」政策來

維護中華民國的事實，但在大陸政策上顯得開放。首先是在 1990 年 10 月 7 日李

登輝宣佈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並在 1991 年 2 月 23 日第三次國統會的會議

上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以下簡稱《國統綱領》），並以此綱領為當時國民黨

的大陸政策與國家統一的最高指導原則。《國統綱領》主要目標是以建立民主、

自由、均富的中國，而這個「中國」則是包含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並將中國

大陸自「叛亂團體」之定位調整為「政治實體」，並以「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

對抗北京主張的「一國兩制」。1311992 年 8 月國家統一委員會並在第八次會議通

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內容界定臺海現狀是一個分裂分治的狀態，並

提及兩岸雙方對於「一個中國」的意涵有不同的意見，臺灣方面認為「一個中國」

應指 1912 年成立迄今的中華民國，並自 1949 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

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不容忽視，臺灣與大陸都是

中國的一部分。132 

 

在 1996 年李登輝以直選方式當選總統後，對於中國統一的目標逐漸出現轉

變，原因在於中共過去在國際社會中屢次打壓臺灣的參與空間，加上 1995 年發

                                                      
131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家統一綱領與大陸政策》，臺北：國立編譯館，1991 年。 
132

 〈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陸委會網站》，1992 年 8 月 1 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57875&ctNode=5645&mp=1&xq_xCat=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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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臺海危機，導致李登輝逐漸將中華民國臺灣化，背離「一個中國」。他多次

公開表示：「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他的國號叫做中華民國」。133 陸委會

當時更將「目前是『一國兩區』，分成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政治上是兩個對等

政治實體，法律上是不同的法域。…現階段兩岸關係，猶如在同一屋頂下的兩戶

人家，我們已不再說代表大陸，但中共當局也不能代表我們」。134 

 

1999 年 7 月 9 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的專訪時，對兩岸關係的法律定位，

更給予這樣的解釋：「1991 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

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

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北京政府將臺灣視為『叛離的一省』，

這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
135並且對於「一個中國」是指自由、民主、

均富、統一的新中國。雖然李登輝事後在接見美國西南區中華會館訪問團時再度

做出解釋，「對於追求國家統一的目標與政策沒有改變」，但事實上，李登輝「特

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講話已顯示出他在執政後期對於國家統一的方向不再是遵循

《國統綱領》所說的「中國」為原則，對北京來說更視此言論已趨漸走向「臺灣

獨立」的立場。136 

 

貳、陳水扁執政時期 

 

2000 年 3 月陳水扁獲任第十屆總統，其大陸政策無法脫離 1999 年 5 月民進

黨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的《臺灣前途決議文》的「臺獨」色彩。

在《臺灣前途決議文》中將兩岸的政治定位為「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另一「中國政策白皮書」亦在同年 11 月提出，內容規範與大陸共存共榮，建構

更密切的關係，推動兩岸關係全面正常化，但其前提是要北京承認「臺灣的對等

國家地位」。而在 12 月陳水扁提出的《憲政白皮書》中主張在未來的「憲法」中

明確臺灣主權獨立地位，要將「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界定在臺、澎、金、馬及

其所屬島嶼，以及任何改變臺灣獨立的現狀都必須經由全體臺灣人民公開投票來

決定。 

 

雖然從陳水扁 2000 年 5 月 20 日的就職演說談話中並沒有凸顯「臺獨路線」，

其大陸政策的主張「四不一沒有」的宣示，即「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

                                                      
133

 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臺北：新自然

主義，2001 年)，頁 148-150。 
13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華民國政府推動兩岸關係的誠意和努力〉，(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1996 年)。 
135

 〈總統接受德國之聲專訪〉，《總統府網站》，1999 年 7 月 9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6423&rmid=514&sd=1999/07/09&e

d=1999/07/09>。 
136〈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就李登輝分裂中國言論發言人發表談話〉，《人民日報（海外版）》，

1999 年 7 月 12 日，版 1。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6423&rmid=514&sd=1999/07/09&ed=1999/07/09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6423&rmid=514&sd=1999/07/09&ed=199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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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

統會的問題」。137但對於過去國民黨所持的政策「九二共識」與「一中原則」是

堅決反對的，當時任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在解釋陳水扁的就職演說時，強調兩岸從

來沒有就「一個中國原則」有共識，兩岸應先就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加以討

論，提出共同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最後才有雙方是否接受「一個中國

原則」的問題。138同年年底的「統合論」139談話，都是以「模糊」的話語跳過對

國家統一的直接描述。雖然陳水扁執政下的兩岸關係無進展但也未惡化，主要因

素就在於陳水扁的溫和的態度與言詞。140 

 

直至 2002 年 8 月 9 日陳水扁在世界臺灣同鄉聯合會時提出「一邊一國論」，

陳水扁此時的講話顯然是刻意，的「臺獨」傾向也完全的彰顯。他說：「臺灣不

是別人的一部分；不是別人的地方政府、別人的一省，臺灣也不能成為第二個香

港、澳門，因為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簡言之，臺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

要分清楚」。
141陳這樣的「事實陳述」相較於過去李登輝的「兩國論」論述更顯

激進，「一邊一國」的論述說明瞭不管是稱「臺灣」或「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這是一個事實，而未來兩岸之間是否會朝向統一的方向前進，則要

臺灣人民進行公投來決定。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更解釋：「近年來中共對於

我方種種善意，不但沒有具體而明顯的回應，還持續在外交上打壓我們，在軍事

上強調不放棄武力犯臺，並大幅強化對臺軍事佈署。臺灣不希望中共一再藉由採

取破壞兩岸關係的作為，測試我方的政策底線」。142由於陳水扁的民進黨籍身分，

因此臺獨立場顯著，導致其大陸政策不管如何表現出善意都不足以讓北京相信，

「一邊一國論」對兩岸現狀的描述，更是直接踩到了北京的紅線。143 

 

                                                      
137

 全文請見〈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慶祝大會〉，《總統府網站》，2000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7542&rmid=514&sd=2000/05/20&e

d=2000/05/20>。 
138

 〈蔡主任委員八十九年六月廿八日就有關「一個中國」問題舉行記者會〉，《總統府網站》，

2000 年 6 月 28 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58006&ctNode=5645&mp=1&xq_xCat=2000>。 
139

 陳水扁指出：「在既有的基礎之上，以善意營造合作的條件，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

問題」。全文請見〈總統發表跨世紀談話〉，《總統府網站》，2000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388&rmid=514&sd=2000/12/31&e

d=2000/12/31>。 
140

 鄭安國，〈陳水扁一年來大陸政策之評析〉，《國家政策論壇》，第 1 期第 8 卷，2001 年 10

月，頁 45-46。 
141

 指「臺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全文請見〈總統以視訊直播方式於世界臺灣同

鄉聯合會第二十九屆年會中致詞〉，《總統府網站》，2002 年 8 月 3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311&rmid=514&sd=2002/08/03&e

d=2002/08/03>。 
142

 〈總統 0803 有關大陸政策談話本會之說明〉，《陸委會網站》，2002 年 8 月 5 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5272&ctNode=5652&mp=1&xq_xCat=2002>。 
143

 邵宗海，《兩岸關係》(臺北：五南出版社，2006)，頁 331-332。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7542&rmid=514&sd=2000/05/20&ed=2000/05/20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7542&rmid=514&sd=2000/05/20&ed=2000/05/20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388&rmid=514&sd=2000/12/31&ed=2000/12/31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388&rmid=514&sd=2000/12/31&ed=2000/12/31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5272&ctNode=5652&mp=1&xq_xCat=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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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自第二任任期開始，其大陸政策更走向極端，衝撞北京的底線，2005

年 1 月開始推動正名制憲的運動、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2005 年 2 月 24 日陳

水扁與親民黨榮譽主席宋楚瑜會談時，兩人達成了「不會在任期內宣佈臺灣獨立」

的共識，陳水扁說在他執政的兩任內都不會更改國號，陳水扁說：「在兩岸和平

的前提之下，我未來的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四、五年來阿

扁沒有改變過，未來的任期之內，我們也不會改變」，「在臺灣前途決議文中特別

提到，依照目前的憲法，我們的國號就叫做中華民國，一直到現在，民進黨沒有

改變過」。最後陳水扁對於國家主權及臺灣前途的「三段論」定調為：「中華民國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臺灣前途任

何的改變，只有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有權利作最後決定」。144但實際上所推行的

一連串正名制憲運動卻無法說服北京他多次拋出和平橄欖枝的善意。 

 

陳水扁雖然不刻意凸顯「臺獨」的主張，但其堅定的立場從許多公開場合的

言論中可以看出，例如問及連胡會和宋胡會後的意見，陳水扁更是表達了反對的

立場。2005 年連戰和宋楚瑜分別與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並分別達成幾項共

識，但對於反對「臺獨」的立場，連胡會和宋胡會都是具有高度認同與共識的。

宋楚瑜與胡錦濤「兩岸一中」的共識，陳水扁反駁說「不能說只有中國統一才是

唯一選項」，臺灣的前途應該由二千三百萬臺灣人民來決定，因此「臺獨」的選

項不能被忽視；對於連胡會，陳水扁質疑連戰所支持的「九二共識」與「一中個

表」說法與反對「兩個中國」的說法相互矛盾。
1452006 年年初，陳水扁在一個新

年的餐敘上，提出開始要認真考慮廢除國家統一綱領的想法。他說：「我們應該

要走自己的路，所以大家在喊、在呼籲、在要求是否要廢除國統會、廢除國統綱

領。…應該要認真來思考，在適當的期間好好來處理，這是非常嚴肅的課題，因

為大家知道，國統會只剩下一個招牌，如果一間店不但招牌已經不見了，而且沒

東西可賣，這樣的機構、這樣的國統會、這樣的國統綱領要來追求什麼共同的統

一，甚至在綱領中來接受所有一個中國的原則，這都是非常有問題的，所以好好

處理這嚴肅的課題」。在同年 2 月 27 日宣佈「終止適用」《國統綱領》146、2007

年 5 月欲推動「入聯公投」及「制憲公投」147等，一連串的作法完全背離了「四

                                                      
144

 全文請見〈總統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會談後談話及記者會答問全文〉，《總統府網站》，2005

年 2 月 24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0292&rmid=514&sd=2005/02/24&

ed=2005/02/24>。 
145

 全文請見〈總統接受三立電視臺大話新聞節目專訪〉，《總統府網站》，2005 年 5 月 8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0659&rmid=514&sd=2005/05/07&

ed=2005/05/09>。 
146

 全文請見〈總統主持國安高層會議〉，《總統府網站》，2006 年 2 月 27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1391&rmid=514&sd=2006/02/27&

ed=2006/02/27>。 
147

 全文請見〈總統接見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訪臺團〉，《總統府網站》，2007 年 5 月 23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2679&rmid=514&sd=2007/05/23&

ed=2007/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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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沒有」的承諾。 

 

參、馬英九執政時期 

 

馬英九對於國家統一的主張與立場，主要仍是遵循過去國民黨的大陸政策。

特別是 2005 年連胡會達成的「五點願景共識」，當時擔任國民黨黨主席的馬英九

就曾徵求黨內高層意見，爾後也匯入黨內政策，並承諾他將貫徹連胡會的共識。
148同年 12 月馬英九以國民黨黨主席的身分接受「亞洲週刊」的訪問時說到，大

陸方面要解釋一中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按照國統綱領的處理方法，就是臺

北不去否認它，但若依照中華民國憲法，那麼臺北就無法承認它。149國民黨在 2006

年 1 月 14 日發佈新聞稿說，馬英九與朝日新聞、產經新聞、NHK 等十多加日本

媒體茶敘時曾經表示，國民黨基於「一中憲法」和「國統綱領」的精神，以兩岸

在自由、民主、均富的前提下將統一作為選項。
150隨後，前往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演講時，「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一中憲法，所以不排除當兩岸間的整體發展條件

趨於成熟時，換言之，當中國大陸在政治民主、經濟繁榮和社會福址方面的發展

可以與台灣相互調和的時候，以兩岸的終極統一作為選項。再由於臺灣已經是一

個完全的民主，要實現兩岸統一必須取得臺灣人民的同意。即因如此，我們沒有

統一時間表。而無論是對臺灣還是對大陸來說，統一都不具有急迫性」。151換言

之，馬英九當時已認為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的規範，中華民國已是一個統一個國

家，因此不可能有「臺灣獨立」的可能性，但對於兩岸未來是否邁向統一，馬英

九的表示若條件成熟加上民意支持，不排除往這樣的方向走。2008 年 5 月 20 日

馬英九總統上任，在就職典禮上宣示在他任內的大陸政策將會秉持「不統、不獨、

不武」的理念維持臺海的現狀。152這樣的宣示是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除了

「反對臺獨」之外也確保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依照上述前提之下與中國大陸恢

復協商與談判。 

 

因此馬英九對於國家統一的目標是依循過去國民黨李登輝時期所訂定的《國

統綱領》，依照近程、中程及遠程分階段，沒有統一的時間表，只是現階段的大

陸政策沒有這樣的目標宣示。馬英九 2005 年在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

國民黨不贊成國家永久分離。但是他也不認為這個時候要去討論統一問題。馬英

                                                      
148

 邵宗海，《新形勢下的兩岸政治關係》(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1 年)。 
149

 馬英九接受「亞洲周刊」的訪問時所透露的看法。童清峰，〈專訪﹕中國國民黨主席、臺北

市長馬英九-臺灣民主要廉政提升〉，《亞洲週刊》，第 19 卷 51 期，2005 年 12 月 18 日。 
150

 馬英九 2006 年 1 月 5 日接受聯合報的專訪報導。請見《聯合報》，2006 年 1 月 6 日，版 A4。 
151

 〈跨越對立：東亞和平的新願景〉，《國民黨網站》，2006 年 2 月 13 日，

<http://old.npf.org.tw/Symposium/s95/950213-KMT.htm>。 
152

 全文請見〈中華民國第 12 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演說〉，《總統府網站》，2008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3752&rmid=514&sd=2008/05/20&

ed=200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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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強調說，並非這個問題不該談，只是時機未到，談了也是白談。
153

馬英九上任

後多次提及現階段的兩岸情勢與條件都不足夠談統一，因此不會在其任內跟中共

討論有關兩岸統一的問題。在建國百年的慶祝典禮上，馬英九也再次重申要秉持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154 

 

2012 年 7 月 26 日馬英九在接見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訪問團成員時，再

度重申 1992 年 8 月 1 日李登輝執政時期通過的「關於『一個中國』的涵意」，這

一文件賦予了日後「九二共識」的重要基礎，馬英九解釋：「涵義其實即蘊含『一

中各表』之意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是雙方所賦予的意義不同，這也

是之後兩岸關係能有效推動的重要基礎」。155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曾經說過「統一的路會走的很長」，相較馬英九，兩人

都具有共同的觀點，對於未來兩岸統一的事宜，均認為尚須要時間來培養雙方的

默契與氣氛，而現階段兩岸對防獨的看法具有相當程度的重疊，這是比急統更要

去推動的事情。
156 

 

第二節 各時期政府對中共「一國兩制」的反應 

 

壹、李登輝執政時期 

 

台灣學者邵宗海提出，1994 年「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中對「一國兩制」，

堅決不接受的主張。說明書裡有非常明確的表達：「中華民國對兩岸目前暫時分

裂分冶的認定，與中共「一國兩制」的說法有著絕對不同的內涵。我們認為傳統

概念的中國，現已分裂成兩個政治實體，即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陸地區，以及

實行民主自由體制的臺灣地區。依照中共的說法，其所搞的『一國』是指『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管轄下的臺灣，則只是中共統治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雖可在中共的同意下享受有限的『高度自治』，但不能違背中共的『憲法』與『中

共中央政府』的旨意」。157 

 

                                                      
153

 馬英九接受「亞洲周刊」的訪問時所透露的看法。童清峰，〈專訪﹕中國國民黨主席、臺北

市長馬英九-臺灣民主要廉政提升〉，《亞洲週刊》，19 卷 51 期，2005 年 12 月 18 日。 
154

 全文請見〈總統出席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0 年國慶典禮〉，《總統府網站》，2011 年

10 月 10 日，<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515&rmid=514>。 
155

 〈總統接見參加「第 8 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我方代表團〉，《總統府網站》，2012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794&rmid=514&sd=2012/07/26&

ed=2012/07/26 >。 
156

 邵宗海，《新形勢下的兩岸政治關係》(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1 年)。 
157

 黃昆輝，《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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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曾對北京「一國兩制」不適用於臺灣，而發出申明，臺灣不是香港，

不同之處有四。1、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香港原是英國殖民地。2、

我們在國際上有自主的外交，國防上有自衛的能力，香港都沒有。3、我們是民

主國家，國家前途由人民決定，香港人民無法決定自身的前途。歷年民調顯示，

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臺灣人民，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港人認為「一國兩制」不適

用臺灣(如表七、八)。4、我們和大陸統一沒有時間表，而香港主權移轉在歷史裏

已決定。中華民國政府認為：（一）「一國良制」優於「一國兩制」。臺灣、香港、

澳門和大陸統一的「良制」是民主、自由和均富。我們尤其希望「良制」早日在

大陸實現。（二）「一國兩制」可能適用於「九七」後的香港，但不適用於兩岸之

統一。臺灣與大陸是對等的政治實體，分別統治互不隸屬的兩個地區。（三）「一

國兩制」是一矛盾性、過渡性、壓制性之設計，其目的是把臺灣併吞在一黨專政

之大陸當局之下。「一國兩制」不能確保臺灣能永遠享有目前自由、民主、均富

的生活。實行「一國兩制」，臺灣民主自由將倒退三十年。（四）中華民國堅持未

來中國應統一在民主的制度下。只有統一在民主的制度下才能確保兩岸雙方達成

的協議被嚴格遵守。也只有統一在民主的制度下，大陸、臺灣、香港與澳門的聯

合力量才不會對亞洲的安全與和平造成威脅。（五）我們所關心的不只是統一的

形式。我們更重視統一的內涵：民主、自由、均富。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158 

等到李登輝在 1999 年 7 月提出「特殊兩國論」後，更可確定對「一國兩制」

主張的全面排斥。而對於北京的「一國兩制」模式不被臺灣人所接受，李登輝認

為關鍵在於「制度」的不同。他說：「從制度上的統合，逐步推演到政治上的統

合，才是最自然、也是最符合中國人福祉的選擇。現在，中華民國可說是華人社

會中首先實現民主化的國家，我們正努力在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更積

極的角色。因此，我們也希望中共當局能早日進行民主改革，為民主統一創造更

有利條件，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要維持現狀，在現狀的基礎上與中共維持

和平的情況」。159 

 

貳、陳水扁執政時期 

 

    2001 年 5 月 10 日亞洲華爾街日報一項專訪中，就特別強調「平等」是兩岸

對談最重要的原則。根據他的看法，「平等就是平等，不應有某人是中央」而另

一人是地方:一位是主人，他人是傭人」。1602001 年陳水扁接見美「中」關係全國

委員會會長何立強（John L. Holden）也提出民調數據反對堅決「一國兩制」。他

提到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台灣民眾無法

                                                      
158

 陸委會，〈我們對一國兩制之看法〉，《陸委會網站》，1998 年 7 月 23 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5564&CtNode=6075&mp=1>。 
159

 陸委會，〈我們對一國兩制之看法〉，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5564&CtNode=6075&mp=1>。 
160

 〈陳水扁：平等是兩岸對談最重要原則〉，《大紀元網站》，2001 年 5 月 10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0/n86943.htm>。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5564&CtNode=6075&mp=1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5564&CtNode=6075&mp=1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0/n869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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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所謂的「一國兩制」，因為「一國兩制」的結果只剩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

國」，意思就是中華民國被消滅了，台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1612002

年 8 月 3 日陳水扁提出的「一邊一國」，主張不也就是這樣「企圖」的呈現？比

起國民黨主政時代的「一國兩體」或「一國兩區」，甚至「特殊國與國關係」的

「對等」要求，顯有更強烈的超越。 

 

2007 年 7 月 3 日，陳水扁撰文以「北京的一個中國－兩岸關係的掣肘」為題，

投書美國華盛頓時報 (Washington Times)，針對香港主權移轉中國十週年及一國

兩製錶達看法並反對「一國兩制」。陳水扁說「一國兩制」的「兩制」是假的，「一

國」才是真的；「兩制」沒有任何的意義，只是為了包裝「一國」才存在。十年

過去了，但相同的文字遊戲繼續上演，只是這次的場景換到了臺灣，「一國兩制」

的「香港模式」變成了「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162 

 

參、馬英九執政時期 

 

早期再對照 1991 年 7月23 日馬英九在參加全球中國學聯臺灣之旅研習營「大

陸政策」，專題演講時的表示：「中國統一的前提是大陸先民主化」。2005 年 8 月

5 日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時，馬英九再提說「六四不翻案，統一不能談」。因對他

來說，「六四」，不是個案，而是整個中國大陸是否能轉換民主的指標。那更可確

定他偏愛的統一之後的中國，應建立在「一國一制」的體制下，而絕對不是「一

國兩制」。 

 

在擔任臺北市市長時期的馬英九，在《原鄉精神》一書中曾多次表達對於北

京「一國兩制」的批判。他說：「中共所主張的『一國兩制』已不合時宜，落於

形勢之後。中共應解放思想，走出苦大仇深式的民族主義號召，讓臺灣和大陸共

同創造穩定統合的兩岸關係」。163在提到兩岸關係問題的本質時，馬英九認為與

中國大陸的歧見是民主的問題，「堅決反對不符合中國人民民主和平前景的『一

國兩制』主張」。164對於香港直選特首的提案被中共否決，馬英九更是批評：「原

先就反對臺灣人民意願的一國兩制，更失去了最後的一點說服力」。165 

 

                                                      
161

 〈總統接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何立強〉，《總統府網站》，2001 年 6 月 18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68&rmid=514&sd=2001/06/18&e

d=2001/06/18>。 
162

 〈美國「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以「北京的一個中國－兩岸關係的掣肘」為題刊出

總統投書〉，《總統府網站》，2007 年 7 月 3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2795&rmid=514&sd=2007/07/01&

ed=2007/07/10>。 
163

 馬英九，《原鄉精神》(臺北：天下遠見文化出版社，2007 年)，頁 126。 
164

 馬英九，《原鄉精神》，頁 156。 
165

 馬英九，《原鄉精神》，頁 191。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68&rmid=514&sd=2001/06/18&ed=2001/06/18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68&rmid=514&sd=2001/06/18&ed=2001/06/18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2795&rmid=514&sd=2007/07/01&ed=2007/07/10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2795&rmid=514&sd=2007/07/01&ed=200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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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認為：「如果連地理上緊鄰大陸而經濟

上依賴大陸的港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感都不斷創下新低，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而不是中國人；當港人在遊行中開始高舉過去英國殖民地的旗幟時，都讓臺灣人

有一種熟悉的感覺。因為臺灣在對中國人的認同問題上，也曾出現爭議與衝突。

這也是北京當前希望透過兩岸文化交流，簽署兩岸文化交流協定，達到「撥亂反

正」效果的原因；而臺灣人對於日本殖民時代的特殊情愫，對日本的友善態度，

也讓大陸人迄今難以接受，甚至多所批判」。「一國兩制」實施迄今，港人對北京

的信任感，不增反減；自我防禦心態則不減反增。如果連港人都如此，北京實在

沒理由期待臺灣人，會在短期內，因若干的惠臺讓利，就根本改變對中共信任不

足的問題，臺灣「自我防禦」心態，也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繼續存在。166 

 

第三節 各時期政府對兩岸整合的主張 

 

壹、李登輝執政時期 

 

李登輝時期對兩岸整合的主張是依循《國統綱領》的進程，分階段逐步達成

國家的統一。針對北京所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回應。其主張是在一個國家的基

礎上，尋求良好制度之意，而良好制度，簡單來說，就是民主制度，講求人民主

權、民主政府體制、多數決定原則、人權之保護等普世價值。制度是否良好，其

實是可以有一套較為公平之衡量標準，例如民主政府，是否達成對於人民之自

由、公正、福利、秩序、安全等目標，是否對於人權有一定之最低程度之保障，

政府之執政者是否有固定之任期及服從多數決精神，即是（一）民意政治；（二）

法治政治；（三）責任政治；（四）政黨政治等四項作為判斷標準，是否保有人民

之自由權、平等權、參政權及受益權，是否有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是否符

合憲政主義精神，是否以憲法之立法精神及意旨，作為保障人民權利之重要依

據，此一廣受世界性肯定之民主化潮流，對於人民之保障之良好制度，大陸方面

其實很難自圓其說唯有「一國兩制」才符合兩岸人民之需要。 

 

貳、陳水扁執政時期 

 

陳水扁總統在 2001 年元旦祝詞中提出：「兩岸原是一家人，也有共存共榮的

相同目標，既然希望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就更應該要相互體諒、相互提攜，彼

此不應該想要損害或者消滅對方。我們要呼籲對岸的政府與領導人，尊重中華民

國生存的空間與國際的尊嚴，公開放棄武力的威脅，以最大的氣度和前瞻的智

慧，超越目前的爭執和僵局，從兩岸經貿與文化的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兩岸

之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的新架構。為二十一世紀兩

                                                      
166

 范世平，〈一國兩制 面臨深水區〉，《中國時報》，2012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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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人民最大的福祉，攜手開拓無限可能的空間」。針對「統合論」及「屋簷論」，

大陸方面則是平鋪直述地將內容反應，並無負面評價  

 

2006 年 5 月 18 日，陳水扁在表示：「兩岸未來要建立什麼一個政治關係或模

式，只要 2300 萬臺灣人民同意沒有什麼不可能，但以目前來說，我們認為條件

還不夠成熟，也不可能實現，因為中國一再把臺灣矮化、邊緣化、地方化、甚至

去政府化、去主權化，所以包括所謂邦聯模式，2300 萬臺灣人民目前是不可能

接受」。至於歐盟整合的模式，我們非常重視，我們認為對於未來的兩岸關係，

有很大可以參考的地方。所以我一再強調，只要在主權、民主、對等、和平的四

大原則之下，我們願意與中國政府展開任何議題的協商。167 

 

參、馬英九執政時期 

 

馬英九在《原鄉精神》書中，曾論及兩岸統合的終極目標，他提出要以「民

主」和「人權」為終極目標，以有效貫穿兩岸政治統合的過程，並透過兩岸物質

建設、文化意識上都充分相互認同後，政治的統合性將大為提高。馬英九認為這

是一項艱钜的工程，但兩岸的統合應與百年來中國的現代化連在一起，因此需要

極大的智慧與耐心，兩岸的統合符合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
168 

 

馬英九從過去擔任臺北市市長、國民黨主席到現任國家元首，對於兩岸統一

是以什麼樣的模式前進，其發言不多，但對 2001 年連戰提出「邦聯制」並欲納

入國民黨政綱的事件，當時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則在國民黨十六屆全會中提出

意見。馬英九認為，邦聯制的提出應該有配套措施，特別是和憲法、國統綱領之

間的相容性，應該要釐清，謀定而後動，他主張先成立專案小組，再決定何時把

邦聯納入國民黨政綱中。169連戰提出的「邦聯制」被部分媒體認為有「兩國論」

的影子，馬英九欲乎對於「邦聯制」的內容為何亦有些疑慮。雖然馬英九沒有明

確的表態贊成或反對「邦聯制」，但可以確定的是，馬英九對於兩岸政策的一貫

主張是遵循過去國民黨時期的《國統綱領》。 

 

從另一個面向來看，馬英九在其任內不提「邦聯制」模式，但卻屢次提到兩

岸關係的特殊性，他多次重申是對等的關係，但不是國與國的關係，是一種特殊

的關係。 2009 年 9 月 3 日在接受墨西哥太陽報的專訪時，說到：「我們基本上認

                                                      
167

 總統府新聞稿，〈總統與日內瓦國際重要人士舉行越洋視訊會議〉，《總統府網站》，2006

年 5 月 19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1650&rmid=514&sd=2006/05/19&

ed=2006/05/19>。 
168

 馬英九，《原鄉精神》，頁 125-126。 
169

 〈連戰將邦聯制和兩國論 劃清界線〉，《大紀元網站》，2012 年 7 月 25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25/n112815.htm>。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1650&rmid=514&sd=2006/05/19&ed=2006/05/19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1650&rmid=514&sd=2006/05/19&ed=2006/05/19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25/n1128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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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雙方的關係應該不是兩個中國，而是在海峽兩岸的雙方處於一種特別的關係。

因為我們的憲法無法容許在我們的領土上還有另外一個國家；同樣地，他們的憲

法也不允許在他們憲法所定的領土上還有另外一個國家，所以我們雙方是一種特

別的關係，但不是國與國的關係，這點非常重要」。170馬英九 2009 年在接受「國

際政治」期刊書面訪問時，問到德國分裂國家的情況與臺海之間的比較時，他雖

認為分裂模式不是用於臺灣，但解決的方式可以參考，可以借鑑過去東西德的和

平相處模式。他說：「1972 年兩德簽訂『基礎關係協定』，對雙方領土相互承認，

且雙方相互承認對方的統治權。以台灣來說，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中的

統治權。我們如同德國一樣將主權與統治權加以區分，用此方式來解決法律上與

政治上的困擾。在『基礎關係協定』簽訂後，兩德分別加入聯合國，在國際間互

不代表對方。但這期間也有憲法背景，兩德當年都在 1949 年制憲，時間相隔很

近，沒有一個是以全德國作為制憲的基礎」。171 

 

至於該如何解決兩岸主權主張重疊之議題，馬英九認為「德國模式」可以借

鑑。2012 年 5 月 26 日，馬英九出席 2012 年「國際比較法學會」大會開幕典禮致

詞時，他說：「政府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原則，在既有的基礎上推動兩

岸關係。…上述原則係奠基於『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概念，而這概

念係受到德國經驗的啟發，東德與西德的關係主要係依據 1972 年的基礎條約，

雙方以「統治高權」（hoheitsgewalt）一詞取代了「主權」（souveranitaet），並區隔

了主權（sovereignty）與治權（governing authority）等概念」。172因此雖然德國統一

模式的屋頂理論（roof theory）173無法適用於兩岸關係的整合，但部分爭議問題的

解決作法是馬英九認為可以研議的。北京當局對馬英九將國家的統治權與主權分

開處理的主張，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雖在數日後的中共國臺辦例行記者會

上有問到對此的看法，發言人楊毅只回應了：「馬英九先生闡述的是他一貫的大

陸政策，我們並不感到意外」。174並說，只要符合「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沒

有改變，兩岸不是『兩個中國』，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都是對兩岸關係和

                                                      
170

 〈總統接受墨西哥「太陽報」系集團董事長瓦斯蓋茲(Mario Vázquez Raña)專訪〉，《總統府

網站》，2009 年 9 月 3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151&rmid=514&sd=2008/09/01&

ed=2008/09/05>。 
171

 〈總統接受「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e Politik）期刊書面專訪〉，《總統府網站》，2009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9547>。 
172

 〈總統出席 2012 年「國際比較法學會」大會開幕典禮〉，《總統府網站》，2012 年 5 月 26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90&rmid=514&sd=2012/05/24&

ed=2012/05/24>。 
173

 屋頂理論（roof theory）又稱為部分秩序理論（partial order theory），其內涵是「一個民族，

兩個國家」（one nation, two states）。根據臺大教授張亞中的說法，由於當時德國仍然處於分裂

狀態，故對於整個德國事務而言，東西德均非完整的憲政秩序主體（不是個完整的主權國

家），雙方都只是個部分秩序主體。換言之，西德對東德的承認是整個德國內部的兩個憲政秩

序主體間的相互承認，而不是外國關係的承認，西德並以「特殊關係」形容與東德的關係。 
174

 〈國臺辦新聞發佈會輯錄（2012-05-30）〉，《中共國臺辦網站》，2012 年 5 月 30 日，

<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205/t20120530_2703546.htm>。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151&rmid=514&sd=2008/09/01&ed=2008/09/05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151&rmid=514&sd=2008/09/01&ed=2008/09/05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90&rmid=514&sd=2012/05/24&ed=2012/05/24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90&rmid=514&sd=2012/05/24&ed=2012/05/24
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205/t20120530_27035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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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可見北京當局雖不認同馬英九提出「德國模式」的主張，

但也沒有強烈的回應與反對，可見北京當局確實有做到對於政治事務採取「擱置

爭議」的作法。 

 

第四節 當前我國政府對兩岸整合模式的主張 

 

壹、臺北對兩岸關係定位為「一國兩區」 

 

馬英九對於兩岸的定位提出「一國兩區」的說法，一國指的是中華民國，而

兩區指的是中華民國下的臺灣地區與中華民國下大陸地區。這樣的論述來自於對

於中華民國憲法所賦予的定位，馬英九多次提出這是憲法架構下的現狀，也彰顯

中華民國主體性。 

 

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 2012 年 3 月 26 日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見面時，首

度對現行兩岸關係給予明確定位為「一國兩區」。吳伯雄說：「臺灣現行推動兩岸

關係的依據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這是以『一國兩區』概念做為法理的基礎，

處理兩岸事務的部門是大陸委員會，而非外交部，這就足以說明兩岸並非國與國

的關係，而是特殊關係」。
175會後陸委會副主委劉德勳也再度澄清說：「一個中華

民國，兩個地區」中的『一個中華民國』，就是政府大陸政策一貫的立場。…『兩

個地區』是中華民國憲法授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兩岸條例）

所規定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臺灣地區的定義就是「臺、澎、金、馬

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而大陸地區則是「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

土」。176「一國兩區」的說法無非是馬英九希望藉由吳胡會傳達給北京，而吳伯

雄拋出「一國兩區」的說詞有可能有助於未來的政治談判，原因在於雙方都認同

「兩岸同屬一中」的這一個原則，有了「一中原則」的共識，雙方就有更進一步

的互信；而馬英九透過吳胡會的接觸，將「一國兩區」的說法提供給大陸參考，

就如同「九二共識」的精神，雙方可求同存異。177 

 

早在 2001 年，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對於提出「邦聯制」的闡述說，「邦聯制」

是在基於現狀、不改變現狀的基礎上，促進兩岸彼此的合作，往「合」方向推動

的長程目標，但不是唯一的方向與方式。他也強調，我們不能接受中共所提的「一

國兩制」。178對於這樣的構想是不是有陳水扁「兩國論」的影子，他解釋：「兩國

                                                      
175〈吳榮譽主席與胡總書記會面新聞稿〉，《國民黨網站》，2012 年 3 月 26 日，

<http://www.kmt.org.tw/hc.aspx?id=32&aid=6934 >。 
176

 陸委會新聞稿，〈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劉副主任委員德勳今(25)日表示〉，《陸委會網站》，

2012 年 3 月 25 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01751&ctNode=5649&mp=1>。 
177

 劉曉霞，〈邵宗海：一國兩區為解決政治難題鋪路〉，《旺報》，2012 年 3 月 26 日，版 C5。 
178

 田世昊，〈連戰：一國兩制 我們不能接受〉，《自由電子新聞網》，2001 年 7 月 14 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01751&ctNode=564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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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並沒有談到『一個中國』、也沒有統一的目標，沒有『國統綱領』的精神，也

沒有九二共識，而邦聯都具備這些基本精神，邦聯制是在國統綱領的架構下，包

含『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連戰進一步說明，「邦聯制」基本上是作為一個

過渡期，是以「九二共識」作為基礎， 以邦聯為階段性，追求一個民主、均富、

統一的國家，而「兩國論」並沒有統一的目標。179因此連戰提出的「邦聯制」主

要仍是依循著《國統綱領》的內涵進一步去充實兩岸施行「邦聯制」的條件，並

依照「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的兩岸關係定位，逐步朝向統一的方向前進。 

 

    馬英九在出席「中國大陸發展模式的內政與全球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亦

公開表示，兩岸目前交流的模式有別於「港澳模式」或「西藏模式」，而是獨特

的「兩岸模式」。而兩岸模式的核心內涵為則仍是他「憲法一中」的大陸政策，

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同時在「九

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180 

 

貳、臺灣學界對兩岸關係定位之主張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嶽 2012 年 3 月 23 日接受中評社專訪時表

示，馬英九授權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北京吳胡會上提出「一國兩區」的表述，

是在既有基礎上奠定深化兩岸政治互信的良好氛圍。這是無可避免要對不可迴避

的兩岸政治議題的定位問題做出表述，來求同存異，求基本原則的大同，存若干

事項的差異，agree to disagree（同意歧見），才能做到擱置爭議，來深化互信，以

及深化兩會經貿、社會與文化交流的協商，又能避免臺灣內部在野黨因為過度疑

慮而對總體氛圍有負面的過度解讀，兩岸關係比互不否認更往前一步。181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楊開煌表示，「一國兩區」當然與「憲法」規定

不一樣，「憲法」沒規定一個國家有兩個區，「憲法」能延伸出來的是一個國家、

一個「中央政府」、還有特別地方就是蒙藏，延伸法理概念就是「一國、一府、

一特區」。「一國兩區」是以鄧小平式的平等觀來處理兩岸之間的問題，這個平等

觀處理了制度、政黨定位，沒有處理政府定位，所以一方透過民主實現政黨輪替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1/new/jul/14/today-p2.htm#home>。 

179
 〈臺國民黨政綱放棄「邦聯」〉，《BBC 中文網》，2001 年 7 月 25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1450000/newsid_1457200/1457244.stm>。 
180〈總統接見「中國大陸發展模式的內政與全球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外賓〉，《總統府網

站》，2011 年 11 月 3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751&rmid=514&sd=2011/11/03&

ed=2011/11/03>。 
181

 王宗銘、倪鴻祥，〈張五岳：馬表述一國兩區 深化兩岸互信〉，《中國評論新聞網站》，

2012 年 3 月 23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5/0/7/102050721.html?coluid=93&kindid=8530&docid

=102050721>。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1/new/jul/14/today-p2.htm#home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1450000/newsid_1457200/1457244.stm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5/0/7/102050721.html?coluid=93&kindid=8530&docid=102050721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5/0/7/102050721.html?coluid=93&kindid=8530&docid=1020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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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時，就無法再適用。
182

楊開煌表示，德國人的智慧就是相互承認，但「國統

綱領」講的是互不承認、互不否認；所以必需在這中間找才是中國人的智慧，若

要抄德國的想法，大陸也不會承認。 

 

前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表示，「一國兩區」對事實承認有幫助，因為這是「憲

法」的基礎，是「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所寫的「一國兩區」的概念，也是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明訂的，所以法律層次沒問題，但政治實際上，對方現在不承認

「中華民國」。「一國兩區」已經約略接近德國 40 年前提出的「最高治權」，就是

承認事實統治，法律主權的問題各自表述。183 

 

在邦聯的架構下，「一中」的形式出現，它可以稱之為中國或中國邦聯。兩

岸暫時共同分享中國主權，化敵為友，簽訂停戰或和平協定，建立軍事互信機制，

並建構臺海和平區。一旦兩岸全面和解，以合作代替對抗，共同攜手加速經濟建

設，必將為全體中國人創造雙贏的成果。184 

 

參、臺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走向態度 

 

    臺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的整合其方向與態度都不太相同，加上受到臺灣藍綠

政黨的影響，因此對於兩岸關係的走向有呈現分歧的情況，對於國家認同和統獨

立場兩者之間都有存有相當複雜的因素，過去民間與官方針對臺灣民眾對於兩岸

的整合立場都有進行相關的民意調查。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 1992 年到 2012

年的調查來看，可以看出臺灣民眾對於自己是臺灣人、自己是中國人或兩者都是

的比例趨漸分散，特別是從 2008 年開始，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例從 44.7％至

2012 年 6 月為止升到了 53.7％，上升 7％；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則是從 4.0％

更下降至 3.1％。185雖然國家認同 (National identity)，是個廣泛的概念，是一個國

家的公民對自己歸屬哪個國家的認知以及對這個國家的構成，如政治、文化、族

群等要素的評價和情感。因此臺灣人民的認同調查雖無法直接解釋對於兩岸整合

態度的看法，但這樣的趨勢似乎也代表著臺灣民眾在兩岸開放交流合作後，兩岸

人民之間沒有更為靠近，反而對於中國的認同趨漸分離。這也讓一些學者懷疑，

在臺灣蘊育出的中華文化比中國大陸更為深厚，但在國家認同上卻不認同自己是

                                                      
182

 倪鴻祥，〈臺北論壇激辯「一國兩區」〉，《中國評論新聞網站》，2012 年 3 月 25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5/2/4/102052402.html?coluid=93&kindid=2910&docid

=102052402>。 
183

 倪鴻祥，〈臺北論壇激辯「一國兩區」〉，2012 年 3 月 25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5/2/4/102052402.html?coluid=93&kindid=2910&docid

=102052402>。 
184

 周育仁，〈邦聯符合兩岸人民利益〉，《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2001 年 7 月 6 日，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0/CL-P-090-019.htm>。 
185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

<http://esc.nccu.edu.tw/modules/tinyd2/content/TaiwanChineseID.htm>。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5/2/4/102052402.html?coluid=93&kindid=2910&docid=102052402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5/2/4/102052402.html?coluid=93&kindid=2910&docid=102052402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5/2/4/102052402.html?coluid=93&kindid=2910&docid=102052402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5/2/4/102052402.html?coluid=93&kindid=2910&docid=102052402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0/CL-P-090-0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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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張亞中教授在 2012 年 12 月 10 日臺北會談會議中亦指出：「雖然兩岸的

交流越來越密切，可是兩岸之間的認同，按任何一個民意調查的比例，彼此間的

認同已經是背對背的奔跑，這樣子下去，我們很擔心下一代會變成什麼樣子」。

陳明通教授指出，過去有七、八成民眾支持中國認同，現在也是大幅減少，即使

馬英九執政後，民眾對臺灣的認同仍不斷上升。186 

 

 

 

 

圖一、臺灣民眾統獨力場趨勢分析。（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86

 〈臺北會談 兩岸談認同〉，《中央廣播電臺網站》，2012 年 12 月 10 日，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9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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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布。（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

究中心） 

 

另一方面，從統獨的立場來看，自 2008 年開始到 2012 年 6 月為止，臺灣人

民贊成「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上升了 7.9％，相較陳水扁時期，雖力主反對開

放與中國大陸的交流，但執政八年「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也只上升了 2.3％；

而贊成臺灣「偏向獨立」的比例，陳水扁時期上升了 4.4％，2008 年為 16％，馬

英九執政四年後，其贊成比例雖下降 0.7％，變成 15.3％，但仍比陳水扁時期高。
187因此馬英九時期的積極推行大陸政策下，臺灣民眾對於兩岸走向統一或獨立的

立場也並沒有明顯的好轉。 

 

若是從贊不贊成「一國兩制」進行調查，臺灣民眾絕大多數是拒絕北京所提

出的「一國兩制」模式，邵宗海教授認為這樣的結果可以用幾個原因來說明：第

一，中共官方文書不斷強調「一國兩制」為兩岸整合過程中的唯一方案時，臺北

當然就會有反對的情緒出現。其次，「一國兩制」讓北京居於中央政府的地位，

臺北是為地方政府，這樣的說法臺北自然不可能接受。第三，從上述來看，「一

國兩制」的「一國」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臺北也不可能接受。188 

                                                      
187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

<http://esc.nccu.edu.tw/modules/tinyd2/content/tonduID.htm>。 
188

 邵宗海，〈新形勢下的兩岸政治關係〉(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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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李登輝初期對國家統一的立場是延續過去蔣經國時期以「一個中國」政策來

維護中華民國的事實，但在大陸政策上顯得開放，1994 年「臺海兩岸關係說明

書」中對「一國兩制」，堅決不接受的主張。2000 年 3 月陳水扁獲任第十屆總統，

雖然從陳水扁 2000 年 5 月 20 日的就職演說談話中並沒有凸顯「臺獨路線」，其

大陸政策的主張「四不一沒有」的宣示，但對於過去國民黨所持的政策「九二共

識」與「一中原則」是堅決反對的，陳水扁自第二任任期開始，其大陸政策更走

向極端，衝撞北京的底線。 

 

2008 年 5 月馬英九對於國家統一的主張與立場，是遵循過去國民黨的大陸政

策，特別是 2005 年連胡會達成的「五點願景共識」，在擔任總統後，也繼續履行

連胡會的五點共識。對於國家統一的目標，馬英九對於國家統一的目標是依循過

去國民黨李登輝時期所訂定的《國統綱領》，依照近程、中程及遠程分階段，沒

有統一的時間表，只是現階段的大陸政策沒有這樣的目標宣示。馬英九從過去擔

任臺北市市長、國民黨主席到現任國家元首，對於兩岸統一是以什麼樣的模式前

進，其發言不多，但從另一個面向來看，馬英九在其任內不提「邦聯制」模式，

但卻屢次提到兩岸關係的特殊性，他多次重申是對等的關係，但不是國與國的關

係，是一種特殊的關係。至於應如何解決兩岸主權主張重疊之議題，馬英九認為

「德國模式」可以借鑑，北京當局雖不認同馬英九提出「德國模式」的主張，但

也沒有強烈的回應與反對。馬英九對於兩岸的定位提出「一國兩區」的說法，一

國指的是中華民國，而兩區指的是中華民國下的臺灣地區與中華民國下大陸地

區。這樣的論述來自於對於中華民國憲法所賦予的定位，馬英九多次提出這是憲

法架構下的現狀，也彰顯中華民國主體性。 

 

從民調數據看，我國人民贊不贊成「一國兩制」進行調查，臺灣民眾絕大多

數是拒絕北京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模式。馬英九時期雖積極的推行大陸政策，

但臺灣民眾對於兩岸走向統一或獨立的立場也並沒有明顯的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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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當前兩岸對國家統一之交集與分歧 

 

第一節 「一個中國」問題 

 

壹、兩岸有交集之處 

 

（一）「九二共識」 

 

兩岸長期對於「一個中國」有相當大的分歧，但自 2005 年中共國家主席胡

錦濤（以下簡稱胡錦濤）與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以下簡稱連戰）會時達成的五

項共同願景後，國共兩黨對於「一個中國」的主權到底是指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有擱置爭議的共識，並以「九二共識」一詞去模糊長期爭論的「一個中

國」的主權問題，恢復談判，重啟交流。當時，兩黨開宗明義有這樣的認知：「堅

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謀求臺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兩

岸同胞利益，是兩黨的共同主張」。189「九二共識」的核心即在於海峽兩岸對於

一個中國是什麼，各以口頭的方式表述，雖然兩岸都分謀求國家的統一為目標，

但「一個中國的內涵是什麼」的問題，以模糊的方式取代，對北京來說，一個中

國的內涵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北來說的一個中國內涵則是指中華民國。 

 

「九二共識」一詞的歷史背景是 1992 年 3 月 23 日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

稱海基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下簡稱海協會）在北京的會談上進行「文書

驗證」及「掛號信函查詢補償」的議題時，對於「一國中國原則」雙方有不同的

意見，因此在雙方來回共提議十個「一個中國原則」的表述方案但均不被雙方接

受，1992 年 11 月 3 日海基會再提三案後，第三案獲得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同意，

臺北方面仍遵循國統會所通過「關於『一個中國』意涵所作出的決議」，其內容

為：「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

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190而大陸方面的認定則是：「海峽

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

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191雖然雙方對於一個中國的表述方式不同，

但其雙方容許與尊重各自不同詮釋的立場，這樣的精神放入「九二共識」之中，

                                                      
189

 〈胡錦濤與連戰會談新聞公報（全文）〉，《中共國臺辦網站》，2005 年 4 月 29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800.htm>。 
190

 〈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行政院陸委會網站》，1992 年 8 月 1 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57875&ctNode=5645&mp=1&xq_xCat=1992>。 
191

 〈海協 11 月 16 日致海基會「有關繼續進行海峽兩岸公證書使用問題商談的函件」〉，《中共

國臺辦網站》，1992 年 11 月 16 日，

<http://www.gwytb.gov.cn/zt/92/201101/t20110110_1686387.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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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九二共識」在當時發揮了務實協商的功能，也開啟了 1993 年在新加坡的

辜汪會談，並簽署四項的協議。在 1995 年 8 月時任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因此又

簡稱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時任前陸委會副主委與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受訪

時也說，所謂「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這是來自 1992 年雙方

在實質談判前不互相爭論主權立場的一種「默契」，當初也是在這樣的共識下，

才能繼續商議兩岸的實質問題。192 

 

馬英九在第一任總統就職典禮上，對於胡錦濤和美國總統布希談到兩岸應就

「九二共識」恢復協商談判給予正面回應，馬英九並說「這些觀點都與我方的理

念相當的一致」。193由 2008 年 3 月 26 日新華社英文版網站發佈胡錦濤和布希通話

的內容，可以證實「九二共識」一詞得到了北京與華盛頓的認同。胡錦濤的原文

對話內容為「He said it is China's consistent stand that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should restore consultation and talks on the basis of "the 1992 consensus," which sees both 

sides recognize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but agree to differ on its definition」 . 194翻成中

文即為「大陸和台灣應以『九二共識』的基礎展開協商和談判，雙方都承認只有

一個中國，但同意對其定義可各自表述」，雖然此段內容沒有放在新華社的中文

版新聞網站之中，但英文版也沒有因此被刪除，因此「九二共識」就形成了北京

與馬英九上臺後兩岸恢復協商談判的重要政治基礎。 

 

胡錦濤並於 2008 年 12 月 31 日發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三十週年講話中，指

出：「（2008 年）5 月以來，本著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精

神，兩岸協商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得到恢復並取得重要成果，兩岸全面直接

雙向『三通』邁出歷史性步伐」。1952012 年 3 月 5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第五次會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反對「台獨」、

認同「九二共識」。這是中共高層首次在正式場合中，提出「九二共識」的言論。

此外，同年十八大政治報告中，胡錦濤也提出：「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台獨』、

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

求同存異」。196「九二共識」首度被寫入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黨成為的正式檔

中，也被外界高度評價。 

                                                      
192

 章文，〈「焦仁和：92 共識是兩岸不談主權的默契〉，《醒報新聞網站》，2011 年 9 月 2 日，

<http://www.anntw.com/awakening/news_center/show.php?itemid=24891>。 
193

 〈中華民國第 12 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演說〉，《總統府網站》，2008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3752&rmid=514&sd=2008/05/20&

ed=2008/05/20>。 
194

 Chinese, U.S. presidents hold telephone talks on Taiwan, Tibe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03/27/content_7865209.htm>. 
195

 〈紀念《告臺灣同胞書》30 周年 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中共國臺辦網站》，2008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gwytb.gov.cn/zt/hu/201101/t20110125_1732427.htm>。 
196

 〈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

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共國臺辦網站》，2012 年 11 月 8 日，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211/t20121108_33587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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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者邵宗海認為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首度將「九二共識」一詞納入黨的

重要文件之中，具有極高的政治意義與評價，並且在 2012 年 3 月並也已列入中

共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197前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亦認為，「九二共識」是 60

年來兩岸政治紛擾中僅有的交集，得之不易，效益包括交流去政治化、協商準政

府化、政治議題去敏感化、主權問題不再是雙方爭鋒相對的零和遊戲。198中國大

陸學者王英津對於兩岸之間的交集點，他認為自馬英九上任以後，兩岸對於「一

中原則」是有交集的，只是對於「一中意涵」到底是什麼仍缺乏交集。199礙於目

前雙方政治互信仍不足夠的情況之下尚無法解決。 

 

在李登輝與陳水扁任內都否認「九二共識」的存在，但馬英九在出席「九二

共識」20 週年學術研討會致詞時，特別針對「九二共識」的緣由以及後來的名

詞創設再做一次解釋。他說「九二共識」的出現是白紙黑字有函電往來的，「九

二共識」不應是一個政治符號，而是一個歷史事實。他也提出在 1991 年國家統

一委員會通過「一個中國的涵義」，明確指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只是雙方賦予的涵義有所不同。
200因此馬英九對於對一個中國的看法是根據國統

會通過的 81 決議文描述。 

 

（二）反對「臺獨」 

 

    兩岸之間除了有「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以外，雙方對於反對「臺獨」的立

場也是存在交集的。所謂臺獨運動主要是由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所推

動，民進黨在 1991 年制訂的黨綱中第一條：「建立主權獨立自主的台灣共和國」。
201這樣的主張除了讓國民黨無法接受以外，也是脫離北京當局一直以來的一中原

則。尤其是民進黨政府時期，陳水扁主張「臺獨」的理念強烈且激進，導致兩岸

之間交流中斷，北京更在 2005 年 3 月 14 頒布「反分裂國家法」，聲明若有危及

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重大事變，將採取不和平的方式處理。202讓臺海情

                                                      
197

 邵宗海，〈2012 年兩岸關係回顧與展望〉，《中共研究雜誌社》，第 46 卷第 12 期，總期 552

期，2012 年。 
198

 趙建民，〈從「九二共識」看兩岸政治互信〉，《交流雜誌》，2012 年 12 月號，第 126 期。 
199

 王英津，〈「一國兩區論」與「兩岸一國論」之比較分析〉，《中國評論月刊》，2012 年 12

月號，頁 24。 
200

 〈建立互信基礎，確保兩岸和平〉，《總統府網站》，2012 年 11 月 9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103&itemid=28537&view=home>。 
201

 民主進步黨於 1991 年 10 月 13 日第五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修訂黨綱中的一個條

文，黨綱全文請見《民進黨網站》，

<http://www.dpp.org.tw/upload/history/20100604120114_link.pdf>。 
202

 「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臺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

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

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全文請見《新華

社網站》，2005 年 4 月 14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5-03/14/content_2694168

http://www.dpp.org.tw/upload/history/20100604120114_link.pdf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5-03/14/content_26941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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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一度造成緊張。而國民黨執政後，重新建立與北京方面的政治信任，國共兩黨

基於「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政治共識，共同反對「臺獨」。最早的連胡會五

項共同願景中，第一項即聲明「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謀求臺海和平

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是兩黨的共同主張」。203「反對

『臺獨』」是國共兩黨長期以來的共識，連胡會所建立的共識也是對當時民進黨

政府的一種反制。 

 

在馬英九上任後多次申明，他說他的前四年任期是要「撥亂反正」，目的是

要「跟上世界」，而後四年則要讓國家「脫胎換骨」，為的是「邁向卓越」。204他

所說的「撥亂反正」指的就是過去陳水扁時期採取「臺獨」的主張以及製造「一

中一臺」的言論，這不僅是違背中華民國憲法的原則，更讓臺灣民眾對國家認同

出混亂與省籍對立；此外，也衝撞了北京的底線，造成臺海之間的緊張。直至今

日，臺北與北京官員重要的公開講話中，「反對『臺獨』」一詞必定會出現在發言

中。對北京來說，兩岸和平的前提是對內不造成國家領土與主權的分裂，對外也

不造成「兩個中國」或「一邊一臺」。相較於「九二共識」，「反對『臺獨』」更是

國共兩黨完全沒有爭議的共識；北京的對台政策上，胡六點早已提到：「繼續反

對『臺獨』分裂活動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必要條件」。
205因此「反獨」大

於「促統」的對臺工作已是最優先的序位。 

 

貳、兩岸分歧之處 

 

雖然各界對於用「九二共識」去模糊兩岸主權問題及「一個中國原則」的爭

議，建立兩岸和平發展互信的基礎，給予正面的評價，但事實上，兩岸對於「一

個中國」的意涵存在爭歧尚無法獲得解決。對於主權「擱置爭議」的作法，在現

階段雖然可行，但也只是一種消極的態度，非永久之計。依目前的互信基礎，兩

岸似乎沒有累積到可進一步發展到政治對話的程度。206行政院陸委會在大陸護照

風波事件中，也嚴正聲明臺北對於主權的立場：「依據憲法，我們在法理上並不

承認大陸地區尚有一主權國家的存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均為中華民國主權所

及。由於兩岸之間對『一中』主權意涵各有主張，為了務實互動與往來，雙方在

20 年前達成『九二共識』，擱置雙方對於主權的爭議，尊重彼此對『一個中國』

                                                                                                                                                        
.htm>。 

203
 〈胡錦濤與連戰會談新聞公報（全文）〉，《中共國臺辦網站》，2005 年 4 月 29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800.htm>。 
204

 〈總統接見「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19 屆主席團〉，《總統府網站》，2011 年 9 月 21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340&rmid=514&sd=2011/09/21&

ed=2011/09/21>。 
205

 〈紀念《告臺灣同胞書》30 周年 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中共國臺辦網站》，2008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gwytb.gov.cn/zt/hu/201101/t20110125_1732427.htm>。 
206

 高輝，〈「九二共識」與兩岸互信的建構〉，《交流雜誌》，，2012 年 12 月號，第 126 期。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5-03/14/content_26941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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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義與認知的各自表述。兩岸之間目前仍處於相互不承認主權的狀態，因此我們

必須擱置主權爭議，方能務實面對彼此及互動」。207 

 

如何解決兩岸主權重疊的問題，雙方目前仍分歧。北京對於主權問題始終採

取無妥協的立場，解決台灣問題，仍是依照港澳的「一國兩制」模式，統一後的

政治安排將臺灣視為一個特區政府，這樣的對台政策仍沒有動搖。 

 

依中華民國憲法所訂定，中華民國之領土主權為「固有之疆域」，208何為「固

有」?對照 1936 年的五五憲法草案，領土包含了中國大陸地區，目前的自由地區

是指大陸地區以外的領土，臺澎金馬。而依中華人民共合國憲法規定，序言中明

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份」。
209若基於憲法的定位，兩岸

憲法的國家領土重疊，無法承認對方的主權。馬英九主張希望北京正視「中華民

國存在」，才能逐步解決政治分歧。在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典禮的致詞上，馬英九

向北京呼籲：「紀念辛亥雙十，也不能割裂歷史，而必須呈現歷史原貌，正視中

華民國存在的事實」。210但若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表示也承認了中華民國的主

權存在，這樣的做法會造成北京對自己主張「國家的權與領土不容分割」的矛盾，

更有可能導致讓國際社會以為有兩個中國的問題，這是北京不容所見。 

 

參、對現狀之解決辦法 

 

    兩岸關係的主權正義仍無法解決，但可借鏡許多分裂國家的模式。可以確定

的是已無法套用過去中世紀歐洲對主權國家的定義，即國家對內擁有至高無上的

權力，對外擁有獨立排他性及無法分割的權力。211 薩孟武政治學 p63(國家主權

的定義) 

 

冷戰結束後，主權概念進一步模糊化，主權國家之上有歐盟等「超主權」

（supra-sovereignty）； 主權國家之下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即國家賦予

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主權國家競爭者為「片面主權」（unilateral 

sovereignty），多是單方面立國的分離主義運動；主權之旁有「類主權」

                                                      
207

 〈陸委會針對今(28)日中時社論及旺報投書「批陸版護照 陸委會違憲」內容之說明〉，《陸

委會網站》，2012 年 11 月 28 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03637&ctNode=5649&mp=1&xq_xCat=2012>。 
208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

之。 
209

 中華人民共合國憲法全文請見《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210

 〈總統出席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0 年國慶典禮〉，《總統府網站》，2011 年 10 月 10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515&rmid=514&sd=2011/10/10&

ed=2011/10/10 >。 
211

 最早提出國家主權概念的是法國學者博丹(Jean Bodin)。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03637&ctNode=5649&mp=1&xq_xCat=2012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515&rmid=514&sd=2011/10/10&ed=2011/10/10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515&rmid=514&sd=2011/10/10&ed=20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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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si-sovereignty），像當年東印度公司，或今天部分取代國家的跨國企業。
212

隨

著全權化的浪潮，國際組織與跨國企業組織的蓬勃交流，國家主權的絕對性已逐

漸模糊，最顯著的例子是歐盟的成立，27 個歐洲國家各自讓渡一部分的主權組

成一個國家聯合體，有共同的理事會、會旗、會歌、貨幣、經濟與政治政策，處

理內外事務。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故無法仿效歐盟的情況，共組一個更

高權力的統治機構。 

 

馬英九則是認為目前的主權問題雖難以解決，但可從治權的角度來處理。他

曾提出主權與治權可分的論點，希望參考當年東西德的模式。他在出席一場國際

法學大會時，提出兩岸主權與治權的解決方法可以借鑑德國。「東德與西德的關

係主要係依據 1972 年的基礎條約，雙方以『統治高權』（hoheitsgewalt）一詞取代

了『主權』（souveranitaet），並區隔了主權（sovereignty）與治權（governing authority）

等概念」。213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在一場紀念九二共識 20 周年研討

會則指出，當前兩岸官方仍停留在互不否認的「不」中，未來應該要往前走向兩

岸相互承認彼此主張的主權與治權。他認為，若兩岸應共用一個中國的主權，且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範疇是重疊的，在此前提下，範疇都是中國，那

台灣享有主權並享國際空間應是合乎邏輯的。214 

 

第二節 兩岸的政治定位 

 

壹、兩岸有交集之處 

 

對於兩岸政治定位的爭議有「擱置爭議」的共識，並且也有解決的替代方案。 

 

2008 年在馬英九已勝選總統選舉但尚未就任之際，蕭萬長已是副總統當選

人但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的顧問名義參加 2008 年 4 月的博鰲論壇，並在 4

月 12 日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面時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

求雙贏」的十六字箴言。稍後 29 日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接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

戰時，也回應了十六個字：「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215對

                                                      
212

 沈旭暉，〈解構香港次主權 ——從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談起〉，《明報網站》，2010 年

10 月 27 日， <http://news.mingpao.com/20100827/fab1.htm>。 
213

 〈總統出席 2012 年「國際比較法學會」大會開幕典禮〉，《總統府網站》，2012 年 5 月 24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90&rmid=514&sd=2012/05/24&

ed=2012/05/24>。 
214

 宋丁儀，〈唐樹備：務實協商臺灣國際空間〉，《中時電子報》，2012 年 12 月 4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1/112012120400176.html>。 
215

 〈胡錦濤總書記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一行〉，《中共國臺辦網站》，2008 年 4 月 30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931.htm >。 

http://news.mingpao.com/20100827/fab1.htm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90&rmid=514&sd=2012/05/24&ed=2012/05/24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90&rmid=514&sd=2012/05/24&ed=2012/05/24
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1/1120121204001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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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這兩段十六個字，有重疊的部份是「擱置爭議」，而「擱置爭議」的內容即指

兩岸對於「主權問題」的歧義，雙方可以先擱置，不立即去解決它，而爭議以外

的部份則可以透過「九二共識」先行進行交流與合作，因此在馬英九 5 月 20 日

就職總統後的兩個月內就實現了兩岸的「三通」。 

 

中共中央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以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身分參加 2012 年

12 月 10 日於臺北舉辦的「臺北論壇」時提出，兩岸在對待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的

態度上，兩岸之間是有共同性和連結性的。他舉出：「毛澤東先生與蔣介石先生

對一個中國政治涵義的認知肯定是不同甚至是對立的，而且當時雙方正處在嚴重

的政治、軍事對峙之中，但在這種情況下，毛先生還是說他與蔣先生對只有一個

中國這一點是一致的，顯然這裡面存在共同點，即雙方都認為國家的領土和主權

沒有因此而分裂，臺灣和大陸還是一個國家，有了這個基點，雙方就可以求同存

異，求一個中國之同、存對一個中國政治涵義認知之異。」。
216因此，對於兩岸

雙方均認同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在這樣的說法上

兩岸是有交集的，只是目前兩岸憲法中都規定，其主權含括對方的領土。 

 

貳、兩岸分歧之處 

 

兩岸對「分裂分治的事實」的說法沒有共識。 

 

馬英九對於兩岸政治定位的看法，主要是延續 1991 年國統會制定的「一個

中國的意涵」，「一個中國的意涵」文件中明確的規範兩岸是兩個分治大陸地區與

台灣地區的政治實體，「1949 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

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217「中華民國（台灣）已於 1991 年明令終止

動員戡亂時期及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再將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

和國）視為叛亂團體」。馬英九對於現階段的政治定位在他出席「中華民國釋憲

60 年」研討會中也有詳細的說明。他表示：「兩岸非國與國關係，是因為中華民

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可能承認中國大陸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一個是國

家、一個不是，所以兩岸當然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在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架構

下，中國大陸就是大陸地區，因此完全沒有自我矮化的問題，完全依憲法增修條

文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所規定」。218因此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對中國大陸

的定位 

                                                      
216

 〈孫亞夫：兩岸關於一個中國的主張一直有共同點和連結點〉，《中共國臺辦網站》，2012

年 12 月 10 日，<http://www.gwytb.gov.cn/newsb/201212/t20121210_3436496.htm>。 
217

 〈陸委會針對今(28)日中時社論及旺報投書「批陸版護照 陸委會違憲」內容之說明〉，《陸

委會網站》，2012 年 11 月 28 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03637&ctNode=5649&mp=1&xq_xCat=2012>。 
218

 〈總統出席「中華民國釋憲 60 年」研討會〉，《總統府網站》，2008 年 12 月 21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549&rmid=514&sd=2008/12/21&

ed=2008/12/21>。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03637&ctNode=5649&mp=1&xq_xCat=2012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549&rmid=514&sd=2008/12/21&ed=200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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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錦濤則是認為兩岸現狀為內戰的延續，尚未結束內戰的狀態。他在 2008

年「胡六點」時開宗明義提到：「1949 年以來，大陸和臺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

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 40 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

政治對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219顯見，在兩岸現狀的看法上，雙方有相

當大的歧見。 

 

對臺北來說，從過去到現在，馬英九多次呼籲北京政府需要「正視中華民國

存在」的問題，並且，對主權與治權兩者的解決權宜辦法是「互不承認主權，互

不否認治權」。而陸委會亦聲明，兩岸於六十多年前隔海分治，根據中華民國憲

法增修條文授權制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務實定位兩岸關係為中華民國的主權及

於大陸地區，但事實上治權僅及於臺、澎、金、馬，這是兩岸分治的現狀。基於

中華民國的憲法定位，我政府正視治權不及於大陸的事實，而大陸治權不及於臺

灣則更是事實。
220但目前為止，北京雖沒有直接拒絕馬英九的說法，但也無正面

的回應。 

 

參、兩岸對現狀之解決方式 

 

兩岸應從「正視對方為對等的政治實體」作為開啟政治對話的起點。因兩岸

互不承認對方為國家，因此過去臺北一值強調的「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

去進行政治上的接觸，或許是可行的做法。現階段逐步透過兩岸兩會的談判和協

商，累積更多的交流與理解，化解雙方的歧見，從雙方簽署「和平協議」作為起

點，解決雙方對政治定位的僵固立場。馬英九就曾表示「目前兩岸已簽署的協議

有 18 項，內容包羅萬象，每一項的基礎都是和平，沒有和平如何三通？沒有和

平如何打擊犯罪？沒有和平如何互相保障和平安全？簽的內容都是以和平為基

礎，所以那不是最優先的」。221 

 

臺北方面在探討兩岸簽署可「和平協議」的問題，是在 2011 年 12 月馬英九

在第二次競選總統的政見內提出，之後受到各界的關注。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說：

「兩岸和平協議不會與停戰協議，或互不侵犯條約採取一樣的表述，但以什麼方

式呈現，或如何引導出兩岸永久和平期待或作為，才是兩岸雙方應致力找尋彼此

                                                      
219

 〈紀念《告臺灣同胞書》30 周年 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中共國臺辦網站》，2008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gwytb.gov.cn/zt/hu/201101/t20110125_1732427.htm>。 
220

 〈陸委會針對今(28)日中時社論及旺報投書「批陸版護照 陸委會違憲」內容之說明〉，《陸

委會網站》，2012 年 11 月 28 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03637&ctNode=5649&mp=1&xq_xCat=2012>。 
221

 〈總統接受《亞洲週刊》專訪〉，《總統府網站》，2012 年 11 月 8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8514&rmid=514&sd=2012/11/08&

ed=2012/11/08>。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03637&ctNode=5649&mp=1&xq_xCat=2012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8514&rmid=514&sd=2012/11/08&ed=201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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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集的核心關鍵」。
222

台灣學者邵宗海認為，以中共過去對台的說法來解讀，那

麼「兩岸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應該可以放在下面三個層面

來觀察：一是兩岸今後將在「不是中央與地方關係」前提下進行平等協商；二是

兩岸是「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二個「當局」，大陸必須正視台灣尚未

與大陸統一並一直存在的現實；三是這將是一項在統一前兩岸政治定位的「權宜

安排」，主要是讓台灣在走上政治談判桌上之前，感到有受到大陸「對等」視待

的合情合理安排。223 

 

第三節 臺灣國際空間問題 

 

壹、兩岸有交集之處 

 

(一)國際上和解休兵 

 

兩岸關係的改善，除了首先恢復經濟貿易文化的協商與交流外，接下來，對

於臺灣想要爭取更多國際空間參與的問題，是北京的棘手難題。但在邦交國的問

題上，雙方已有默契與共是。在陳水扁時期，因主張「一邊一國」言論，導致台

灣的對外關係與國際空間不斷的被打壓，在非政治性的國際組織場合也遭到阻

礙。兩岸互挖邦交國的情況也屢次出現，也造成對外金援的耗費，也讓兩岸在國

際的場合中處於敵對的狀態。 

 

2008 年國民黨馬英九上任後，雙方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主張兩

岸在國際上「和解休兵」。馬英九在 2008 年的就職典禮上說：「兩岸不論在台灣

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

重」。224馬英九也解釋說「活路外交」與過去所推動的「務實外交」，在精神上是

前後一貫的，都是以務實主義為原則。外交不應該是一個「零和遊戲」而是「務

實主義」。而「活路外交」基本的構想是，台灣是不是在國際社會上每一個場域，

都要與中國大陸對立與衝突，有沒有可能找出雙方互動、對話的模式？因此「活

路外交」基本的理念就是希望為中華民國的外交尋找一個出路，具體的方法就是

看能不能在兩岸關係當中，在國際社會方面，找出一個雙方可以互動的模式。225

                                                      
222

 〈和平協議內容 大陸必須面對  王郁琦：不會與停戰協議或互不侵犯條約採相同表述〉，《旺

報》，2012 年 12 月 6 日，版 A3。 
223

 邵宗海，〈2012 年兩岸關係回顧與展望〉，《中共研究雜誌社》，第 46 卷第 12 期，總期 552

期，2012 年。 
224

 〈中華民國第 12 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演說〉，《總統府網站》，2008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3752&rmid=514&sd=2008/05/20&

ed=2008/05/20>。 
225

 〈總統訪視外交部並闡述「活路外交」的理念與策略〉，《總統府網站》，2008 年 8 月 4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041&rmid=514&sd=2008/08/04&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3752&rmid=514&sd=2008/05/20&ed=200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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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指出，活路外交除避免兩岸惡性競爭，亦使得台灣的外交空間逐步擴大，我

國因此得以有意義參與更多的國際專業組織與活動，讓中華民國成為「和平的締

造者」。226 

 

兩岸雙方有了信任，臺灣在國際空間的參與有了更多的突破及實質的參與。

所謂「活路外交」，實質的作為即是兩岸以「對話」代替「對抗」，在雙邊互信的

基礎下外交休兵，不再進行惡性競爭式的「支票簿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

而是提倡「經貿外交」、「文化外交」和「形象外交」，節省開支也提升國際形象。
227故自 2008 年以來，中華民國的邦交數量維持在 23 個國家，而中共記有 169 個，

雙邊不再互挖邦交國較勁。最明顯的例子是 2008 年 8 月臺灣的拉丁美洲友邦巴

拉圭曾向北京要求金援，以建交作為交換，但北京沒有接受。
228隔年，中共外交

部長楊潔虎出訪非洲時，更是以兩岸外交休兵為由，拒絕部分國家要求建交的提

議。229從援外的經費預算來看，台灣外交部長楊進添受邀出席國民黨中常會時，

更表示採取活路外交之後，援外經費大幅降低，從 2009 年度的 172 億元台幣，

降低到 2012 年度的 125 億元台幣，降幅達到 27%。230顯示活路外交確實為臺灣帶

來實質的成果，而對大陸來說，減少刻意的對外金援拉攏支出，也符合北京的利

益。馬英九認為，兩岸關係改善後，台灣增加了許多國際朋友，不僅 23 個邦交

國邦誼穩固，更三度應邀以觀察員正式身份，派遣部長級官員參與世界衛生大

會，這是過去的政府做不到的，但現在的政府做到了。231 

 

另一方面，大陸學界也認為未來四年，大陸不會促使與台灣有外交關係的國

家斷交，但絕不允許台灣挖大陸的牆角。232 

 

(二)拓展臺灣實質參與國際組織 

 

                                                                                                                                                        
ed=2008/08/04>。 

226
 〈總統訪視外交部並闡述「活路外交」的理念與策略〉，《總統府網站》，2008 年 8 月 4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041&rmid=514&sd=2008/08/04&

ed=2008/08/04>。 
227

 〈活路外交 執政報告〉請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077>。 
228

 〈蔣孝嚴：北京放掉巴拉圭，呼應兩岸外交休兵〉，《中評社網站》，2008 年 8 月 11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1/7/7/10071775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

0717752。 
229

 〈巴拉圭要求金援 7000 万美元 北京断然拒绝〉，《黃埔軍事網》，2008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ccade.com.cn/Html/?1146.html>。 
230

 李光儀、王光慈，〈活路外交奏效 援外經費四年少近 3 成〉，《聯合新聞網》，2011 年 7

月 21 日，<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6476250.shtml>。 
231

 〈總統出席「2011 南方領袖教育學院(五)」閉幕式〉，《總統府網站》，2011 年 8 月 26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072&rmid=514&sd=2011/08/26&

ed=2011/08/26>。 
232

 邵宗海，〈名家－臺北參與國際空間的新局〉，《旺報》，2012 年 12 月 29 日，版 A7。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077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1/7/7/10071775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17752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1/7/7/10071775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17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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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5 年「連胡會」的五點共識的第四點，已對臺灣拓展國際空間的議

題有這樣的共識：「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促進恢復兩

岸協商之後，討論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參與世界

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233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胡六點」又釋放善意提到：「兩

岸在涉外事務中避免不必要的內耗」；對於台灣與外國開展民間性經濟文化往來

的前景，「可以視需要進一步協商」。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在不造成「兩

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234臺灣學者張五嶽即認為，胡錦濤在談到台灣國際活動空間問題時沒有多談一個

中國，而是採取負面表列的方式，顯示只要名稱適當、參與方式大家都可以接受，

這應該是短期內比較可以看到進展的。2352009 年 4 月 28 日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

陳馮富珍女士致函臺北，同意以「中華臺北」的名稱正式獲邀以觀察員身分出席

在日內瓦召開的第 62 屆世界衛生大會，本次也是最高層級由衛生署長葉金川率

團參加，這是自 1971 年後，首次重返聯合國體系。 

 

但北京對於台灣的國際空間也有堅持的底線。中共官方重要官員都多次提

及，台灣參與國際空間的前提是不能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才可允

許台灣參與不具主權性質的國際組織與活動。這樣的立場是不會改變的。中共國

台例行記者會也多次被問到關於臺灣國際空間參與的問題，北京給予的空間是不

是已有逐漸讓步，但範麗菁仍表示：「大陸方面處理有關臺灣國際空間的立場是

一貫的。只要兩岸關係保持發展的勢頭，兩岸政治互信不斷增強，這方面的問題

總是可以通過務實協商來加以妥善處理的」。236 

 

除了最高指導方針的「胡六點」強調「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以外，賈

慶林在海協會成立 20 周年紀念大會上曾說到：「兩岸在涉外事務中避免不必要的

內耗，理解和重視台灣同胞關心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願意通過兩岸協商作出合

情合理的安排」。237中共十八大後，楊毅在國台辦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及有關臺灣

國際空間問題，為什麼在十八大報告中並未涉及問題？楊毅回答：「我們的立場

是一貫的、明確的，兩岸在涉外事務中應避免不必要的內耗，以利增進中華民族

的整體利益。對於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

                                                      
233

 〈胡錦濤與連戰會談新聞公報（全文）〉，《中共國臺辦網站》，2005 年 4 月 29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800.htm>。 
234

 〈紀念《告臺灣同胞書》30 周年 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中共國臺辦網站》，2008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gwytb.gov.cn/zt/hu/201101/t20110125_1732427.htm>。 
235

 〈張五岳：臺灣國際空間 短期可見進展〉，《中國評論新聞》，2008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8/4/5/1/10084515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

0084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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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臺辦新聞發佈會輯錄（2012-09-12）〉，《中共國臺辦網站》，2012 年 9 月 12 日，

<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209/t20120912_3076877.htm>。 
237

 〈賈慶林：在海協會成立 20 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共國臺辦網站》，2011 年 12 月

16 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112/t20111217_22169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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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的務實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238

顯然不造

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這是胡錦濤對於臺北國際參與之基本立場，也是不

能讓步的底線。而十八大後接任的新領導人習近平對於此一立場仍將持續，亦不

希望看到台灣要求參與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臺灣學者邵宗海認為，中共外

交系統曾經評估，馬英九勝選之後可能會再進一步要求參與國際空間的問題，是

否因而會導致「兩個中國」的假像，所以特別憂慮將引發兩岸新的對立與衝突。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在北京會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習近平指出、將會繼

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連戰則表示、希望兩岸攜手把握時機、務實深化。另

外、有在場人士轉述、連戰向習近平提到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習近平當場給予

正面回應。「連習會」被外界認為具有高度政治意義，多位中共新一代領導團隊

也出席這場活動，包括即將出任大陸全國政協主席與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

副組長的俞正聲、以及多位對台事務官員，顯示中國官方對連戰此次率團訪問的

重視。台灣的國際空間從以「中華臺北」參加奧會及其他活動以來，幾近停滯，

直到參與世界衛生會議（WHA）才稍獲進展。日前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再度

重提「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透過兩岸務實協商做

出『合情合理的安排』。但外國勢力插手只會導致事情複雜化，大陸堅決反對」。
239 

 

貳、兩岸分歧之處 

 

雖然兩岸關係持續改善與累積互信，但北京對於臺灣在國際社會的互動其信

任仍然非常脆弱，北京仍是有很大的疑慮。誠如第一節所述，「九二共識」是目

前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臺灣學者包宗和認為，「九二共識」雖然有效地處理兩

岸關係，「一中各表」卻未能全面解決台灣國際空間問題。240臺北方面希望爭取

更多的國際參與，特別是加入以「主權國家」為會員資格的聯合國以及聯合國所

屬的國際組織；而北京亦不能直接拒絕臺北的要求，釋出善意的同時又怕臺北在

名稱或對外動作突顯「國家主權」的象徵。 

 

2008 年北京奧運就曾因「名稱」的問題引發爭議。大陸媒體因稱臺灣代表

隊為「中國臺北」而不是「中華臺北」，再度讓得來不易的兩岸關係陷入紛爭。

雖然中共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楊毅明確保證會依據「香港協議」，在奧運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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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臺辦新聞發佈會輯錄（2012-11-28）〉，《中共國臺辦網站》，2012 年 11 月 28 日，

<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211/t20121128_3399500.htm>。 
239

 〈國臺辦新聞發佈會輯錄（2013-03-27）〉，《中共國臺辦網站》，2013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209/t20120912_3076877.htm>。 
240

 包宗和，〈「九二共識」與兩岸政治互信的建構〉，《交流雜誌》，2012 年 12 月號，第 12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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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只要與台灣隊伍有關的名稱，大會一律稱為「中華臺北」。 
241

但陸委會在隔日

發表聲明認為「相互主動釋放善意」表示贊同，但中共仍不規範大陸媒體的說法

感到遺憾：「依據國台辦的說法，中國大陸似無意在奧運活動其他有關的場合以

及中共媒體的報導上比照辦理，對此，陸委會和台灣朝野各界一樣，感到難以理

解與遺憾」。242中國時報社論更認為名稱的爭議儘管只是「一字之差」，已經足夠

能牽動敏感的政治糾葛。243透露了兩岸雙方儘管都想維持目前友善的氣氛，但雙

方能夠容忍的底線也正逐漸浮現張力。  

 

2011 年「世界衛生組織」內部檔稱呼中華民國為「中國台灣省」的事件，

也讓馬英九向北京表達嚴正抗議，他提到：「在 2008 年就職演說中即明白表示，

台灣要安全、要繁榮、更要尊嚴，唯有台灣在國際社會不被繼續孤立，兩岸關係

才能穩健發展；世界衛生組織這樣的做為，顯然是受到中共壓力的結果」。244對

此，範麗青隔天在國台辦例行記者會上則回應：「我們希望台灣方面能夠客觀冷

靜地看待這件事，國際社會和國際組織在這方面的立場和看法是眾所周知的。近

年來，隨著兩岸關係的改善，世衛組織秘書處邀請中華臺北衛生署以觀察員身分

參加了世界衛生大會，得到了台灣同胞的歡迎，這也是大陸方面釋放的善意」。245

但事後這一段談話並沒有放入「國台辦例行記者會輯錄」當中，顯然北京對於「中

華臺北」的名稱仍有顧慮，不會放入公開的檔之中。 

 

但幾次「連胡會」雙方談及國際空間的問題卻又顯得格外和諧。特別是連戰

在 2012 年 9 月 7 日 APEC 高峰會上與胡錦濤見面時，直接地向胡錦濤提到了，

2005 年雙方的五大願景還有一項未完成，國際空間。246胡錦濤當時也善意的回應

表示「將認真研究讓台灣以適當方式參加國際民航組織 」。247爾後，12 日時

香港衛視記者詢問中共國台辦發言人範麗青，這是否已說明大陸同意臺灣加入國

際民航組織，範回答：「這是大陸方面考慮到臺灣的實際需要，對臺灣民眾釋放

的一個善意。大陸方面處理有關臺灣國際空間的立場是一貫的。只要兩岸關係保

持發展的勢頭，兩岸政治互信不斷增強，這方面的問題總是可以通過務實協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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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賢、林琮盛，〈「中華臺北」名稱爭議 大陸釋善意〉，《聯合報》，2008 年 4 月 23 日。 
242

 〈陸委會回應中共國臺辦對奧會名稱說法〉，《陸委會網站》，2008 年 7 月 24 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4823&ctNode=5649&mp=1&xq_xCat=2008>。 
243

 〈別讓名稱爭議再破壞兩岸氣氛〉，《中國時報》，2008 年 7 月 14 日，社論。 
244

 〈總統召開記者會向「世界衛生組織」（WHO）表達我政府嚴正立場〉，《總統府網站》，

2011 年 5 月 10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4206&rmid=514&sd=2011/05/09&

ed=2011/05/10>。 
245

 〈世衛稱謂爭議 國臺辦籲臺冷靜〉，《中央社網站》，2011 年 5 月 12 日，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105110027-1.aspx>。 
246

 〈連胡會 連戰提臺灣國際空間〉，《中央社網站》，2012 年 9 月 7 日，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209070002-1.aspx>。 
247

 〈APEC 連胡會 連戰提國際空間〉，《中央社網站》，2012 年 9 月 7 日，

<http://www.cna.com.tw/Topic/Popular/3205-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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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妥善處理的。至於臺灣如何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有關活動，我想一是要考慮

到章程的規定」。248這樣的說法顯然對於台灣國際空間給予了正面的支持，雖國

際民航組織是為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必須是聯合國會員國才能參與，但範在

此只提到「章程」問題，而不直接說出是「主權」問題，也顧及到了臺北的面子。

但到了今年 3 月(2013 年)楊毅在回答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外委會有人提出議案支

持臺灣參加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的立場時，楊毅則有較為強硬的態度，更表示外國

勢力介入兩岸間，都是不恰當的。楊說：「國際民航組織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

府間國際組織，是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一，其性質、章程、規則是眾所周知的。對

於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我們已經多次講過，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

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外國勢力插手

只會導致事情複雜化，我們堅決反對」。249今年(2013 年)9 月臺北是否能成功參與

國際民航組織大會，也會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步伐。 

 

另一個例子是馬英九出訪梵蒂岡。2013 年 3 月 18 日馬英九出訪梵蒂岡參加

新教宗上任，中共對此的態度則是採取內外有別的說法。在對外媒體上，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再度要求梵蒂岡：「斷絕同台灣『所謂的外交關係』，承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及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250

而對臺北則是語氣平和的說：「我們也希望兩岸雙方從大局出發，慎重處理有關

敏感問題，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良好局面」。上述一大段的

談話在中共外交部官網發布的例行記者會新聞稿中卻沒有出現。251 

 

參、兩岸對現狀之解決方式 

 

兩岸對於臺灣國際空間的問題仍是「主權」問題。以目前擱置爭議的做法下，

對於臺灣的國際參與雙方已建立某種默契，也就是在事前的溝通當中逐漸取得互

信。臺灣方面在不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

部分的意涵前提下，以「中華臺北」的稱謂，實質參與。而北京方面在處理這一

問題時除了既有的原則外，也多了靈活性，但採行的是各案逐一處理的方式。 

 

所謂各案逐一處理，大陸學者許世銓認為臺灣國際空間的問題沒有一攬子解

決方案，只能一個案例一個案例、一步一步地尋求解決方案，這需要時間，循序

漸進。維護現有安排原則。兩岸業已達成的安排，如亞洲航線、WTO、APEC 等，

無不經過長時間的反復磋商才取得的，要單方面地改變它們很難，最好先維持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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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臺辦新聞發佈會輯錄（2012-09-12）〉，《中共國臺辦網站》，2012 年 9 月 12 日，

<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209/t20120912_30768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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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臺辦新聞發佈會輯錄（2013-03-27）〉，《中共國臺辦網站》，2013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303/t20130327_40078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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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曼儂，〈馬訪教廷 陸外交部低調回應〉，《旺報》，2013 年 3 月 16 日，版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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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曼儂，〈馬訪教廷 陸外交部低調回應〉，《旺報》，2013 年 3 月 16 日，版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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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因為這些安排基本上觸及到雙方不可能再退讓的底線。
252

與兩岸關係改善一

樣，國際空間問題也是需要由易到難，由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在

不斷改善關係中累積互信與凝聚共識。有些國際組織與台灣人民的日常切身利益

關係比較密切，是對台灣人民有直接影響的重要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等，兩岸可以先進行相互磋商以尋找解決方案。253大陸學

者俞新天認為，台灣的國際空間可分為十項：一涉及邦交國；二涉及台灣與非邦

交國的關係的實質提升；三涉及參加地區經濟合作組織；四涉及參加地區性政治

合作組織；五涉及參加全球性經濟多邊組織；六涉及參加全球性政治多邊組織；

七涉及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或緊密經貿合作協定；八涉及中國的領海、

島嶼的主權與爭端；九涉及參加安全合作機制尤其是軍事安全合作機制；十涉及

參加聯合國活動。
254若從由易而難的步驟來看，目前臺灣的國際參與除了區域經

濟的國際組織以外，已進入較為難處理的部分。 

 

另外北京的一大隱憂是臺灣內部亦有不同的聲音。大陸學者饒戈平深入分

析：「臺灣『國際空間』問題向來是一個敏感度很高的政治議題。它既涉及臺灣

在國際法的地位，涉及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統一，也涉及兩岸關係，涉及臺

灣在一個中國框架下的政治定位，觸及大陸和臺灣方面各自的政治底線，在兩岸

關係中備受重視」。255饒戈平也負面提到，臺灣要拓展「國際空間」活動，對北

京來說存在著危險性和破壞性。他說在正視臺灣「國際空間」訴求一定合理性的

同時，也必須看到其背後始終存在或隱藏著危險性和破壞性的一面。臺灣方面認

為未加入「國際空間」是阻礙臺灣生存發展的重大因素也攸關「人權問題」，是

大陸方面圍堵打壓造成的結果。 

 

北京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在一場臺灣政治大學的座談

會中提出，兩岸的模式可借鑑當年的蘇聯「一國三席」，蘇聯在聯合國有三個席

位，國名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由 14 個共和國組成，而蘇聯憲法上將這 14 個共

和國視作「加盟國」，亦即視作一個「非外國的國家」。256每一「加盟共和國」

都有權與外國直接發展關係，簽定協議及互派外交及領事代表，並有建立武裝部

隊的權力。他認為臺灣要先在國際空間上有所突破與實質的參與，兩岸可共同加

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他形容兩岸關係就像在同一個位置，硬要放兩把椅子，就

行不通；如果換個方式，例如把椅子放一前一後，或許就能解決問題。他雖未提

                                                      
252

 許世銓，〈兩岸關係中的臺灣「國際空間」問題〉，《中國評論月刊》，2008 年 9 月號，頁

28-29。 
253

 夏立平，〈對臺灣擴大國際空間問題的若干思考〉，《中國評論月刊》，2012 年 6 月號。 
254

 俞新天，〈對擴大臺灣國際空間的思考〉，《中國評論月刊》，2009 年 3 月號，頁 18。 
255

 饒戈平，〈對臺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思考〉，《中道網》，2013 年 2 月 6 日，

<http://www.zhongdaonet.com/Newsinfo.aspx?id=7205>。 
256

 羅印沖，〈仿蘇聯模式 兩岸可同進聯合國〉，《旺報》，2013 年 3 月 31 日，版 A4。 

http://www.zhongdaonet.com/Newsinfo.aspx?id=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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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兩岸應走向什麼樣的模式，但提出了蘇聯的例子，顯見蘇聯的聯邦制是可為的

作法。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在探討 2008 年兩岸關係改善後，雙方在各項議題的交流過程中，所出

現的分歧範圍已有逐步縮小，由易而難，試圖找出解決的辦法。兩岸因主權問題

尚未獲得解決，但在「擱置爭議」的做法下，最大的共識就是雙方已建立「九二

共識」的政治基礎，兩岸在「一個中國」的問題上，雙方容許與尊重各自不同詮

釋的立場，這樣的精神下也發揮了務實協商的功能。兩岸雙方對「反對台獨」也

有共同的立場，這不僅是符合中華民國憲法的原則，也符合北京「一個中國原則」

的底線。其次，在兩岸政治定位上，馬英九多次主張希望北京正視「中華民國存

在」，對主權與治權的解決權宜辦法主張「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但目

前為止，胡錦濤雖沒有直接拒絕馬英九的說法，但也無正面的回應。顯然兩岸官

方在政治議題的互動上，仍停留在相互喊話及各說各話。最後，是擴大臺灣國際

空間的要求。目前兩岸對於臺灣國際空間參與的問題都有堅持的原則，但也各自

讓步，雖仍有零星的打壓與矮化的事件，但已逐步改善。對臺北來說，原則是「捍

衛中華民國主權與台灣尊嚴」，但礙於現實聯合國對中共的代表權承認，改以「中

華臺北」的名稱，實質參與國際社會的活動，但在國際場合上，仍然不會屈就被

視為「中國的一省」。對北京來說，絕不允許「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出現，因

與臺北有一個中國的共識，進而考量在國際上不以打壓的方式壓縮臺灣的國際空

間。以擱置爭議的做法，對於臺灣的國際參與雙方已建立某種默契。臺灣方面在

不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前提下，以「中華臺北」的稱謂，與中共

對等，實質參與。而北京方面在處理這一問題時除了既有的原則外，也多了靈活

性的採行各案處理的方式，回應臺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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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兩岸特色與中華邦聯之探討 

 

「邦聯制」作為兩岸未來統一後的國家結構模式是為最可行的選項，但國際

法上對於「邦聯制」的制度設計並不能完全適用於中國的國情，加上兩岸對於國

家統一的前提條件有其堅持的立場，雙方不能依照鬆散的形式組成邦聯，亦不能

擅自的離開邦聯，因此兩岸採用「邦聯制」的模式以外，應要加上「中華」的要

素。「中華」最核心的內容是兩岸同屬「中華民族」，有相同的文字、語言，在思

想內容與生活表現上都有所傳承與交集，這是兩岸共同的基礎，也是共同的財

產。在這個基礎上，「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歷史記憶也成為兩岸人民的連結，

兩岸的文化根基也都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因此將「中華文化」融合進「邦

聯制」之中，則可稱之為「中華邦聯」。 

 

第一節 中華邦聯的要素與內涵 

 

在「中華文化」當中，又以孫中山思想、儒家思想、易經陰陽和合的思想最

受兩岸推崇，也最具代表性。因此本節將上述三者納入「中華邦聯」的重要組成

要素並加以闡述。 

 

一、孫中山思想 

 

（一）孫中山民族主義的觀點與國家統一思想 

 

    對於中國民族主義一詞之創見，孫中山乃是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他講民族

主義之起源發達於十九世紀，盛行於二十世紀，並認為達爾文進化論對民族存亡

危機有反省的作用。257經孫中山觀察後認為，民族主義簡單的說就是國族主義，

而中國的社會中只有宗族主義和家族主義，缺少的了國族主義，因此外國人才會

視中國人為一盤散沙。258因此孫中山提出民族主義的觀點是與時俱進、不斷修正

與充實後的結晶，主要是基於當時的內憂外患，希望喚醒中國人起而振興中華的

民族意識，以謀求國家統一的目標。 

 

首先，孫中山最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思想目標是對內求取各民族一律平等。孫

中山認為：「國內各族，團結一致，在平等基礎上，把漢、滿、蒙、回、藏五族，

同化成一個中華民族，組成一個民族國家？統一具全體中國人的希望，能夠統

                                                      
257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硏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硏究所中華民國史硏究室、中山大學

歷史系孫中山硏究室合編(以下省略出版者)，《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217-218。 
258《孫中山全集》（第九卷），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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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體人民便能享福，否則便要受害」。
259

 

 

第二，對外求取中國國際地位平等，這些看法均受到對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

義反彈的影響。對外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在孫中山的遺囑更說到：「在過去最

重要的便是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第三，主張世界大同的理想。提倡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世界主義」之前，

首先要先鞏固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觀念。而「世界主義」的核心就是不分夷狄

華夏，孫中山主張世界上任何民族應不受其他民族的控制和壓迫，各個民族都有

平等的地位和同等的生存權利，「世界各民族間雖有文化上、性格上、體質上、

物質上、環境上與顏色上的差別，但不能因此就認為有優劣之分，因為講到聰明

才智，便不能說有什麼之分別」。
260他並期望中國四萬萬人民齊為世界上弱小的

國家打不平，這樣的任務也是中國人的天職。261而西方民族主義之所以變質的原

因，即是以「世界主義」之名行「帝國主義」之實，例如德國，以優秀民族自居，

歧視別的民族，並以物競天擇理論，侵略、壓迫其它民族。等到中國恢復了民族

精神與民族的地位後，就要開始濟弱扶傾。孫中山說：「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

因為中國有了這個好政策，所以強了幾千年。…中國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

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中國民族

才可以發達」。262 

 

    辛亥革命以前，孫中山傾向建立一個「聯邦制」的中國。在 1984 年成立興

中會時，其宗旨是為「驅逐達如，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263這裡所說「創

立合眾政府」的概念，是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當時是以美立堅合眾國的「聯

邦體制」為目標。但在辛亥革命以後，「聯省自治」的主張取代了「聯邦制」，主

因是由於軍閥割據嚴重造成中國的武人勢力無法收時，「聯省自治」的主張也遭

到了孫中山的批判。 

 

    孫中山認為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在《三民主義》第四講的

時候，他提出美國與德國的聯邦制不適合當時中國的情況，因為美國與德國過去

都是從分裂的十幾個、二十個邦聯合成一個大聯邦，但中國早已是一個統一的國

家，沒有先分裂國家再把它統一起來的道理。孫中山說：「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

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

時就是亂的」。264孫中山還以美國的例子解釋說：「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

                                                      
259《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頁 373。 
260《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頁 373。 
261《孫中山全集》（第九卷），頁 226。 
262《孫中山全集》（第九卷），頁 253-254。 
263《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 20。 
264《孫中山全集》（第九卷），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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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之獨立自治，還是由於各邦聯合後的進化所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

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

該把各省再來分開」。265 孫中山並且批評割據式的聯省，是軍閥的聯省，不是人

民的聯省，這樣的方式不是有利於中國，只是有利於個人。 另外，在德國的例

子孫中山也反駁認為德國的聯邦制不適合中國。他說德國在俾斯麥統治德國以

前，德國也只是 20 幾個同民族的邦，在聯合成大聯邦以後，才變得富強。266 

 

    在陳炯銘叛變之時，孫中山極力主張以農村組成一個地方自治的基本單位，

並認為提倡以省為自治單位將會是中國分裂的開始。他說：「在現在條件下的中

國，聯邦制將起離心作用，它最終只能導致我國分裂成許多小的國家。…中國是

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之中，正是這種意識，才

使我們能夠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盡管它過去，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

而聯邦制將必削弱這種意識」。
267因此孫中山有鑒於中國的國情與當時軍閥擁兵

自重的情形，對於國家統一的模式是期待以縣為基本單位的地方自治做根基，再

團結為緊密的單一制國家。 

 

   按照孫中山對於民主共和國的建國期望，兩岸朝向統一的國家邁進應是最符

合中華民族的利益，但就現階段的兩岸關係來看，兩岸從 1949 年分治到現在，

其條件狀態讓中國形成一個單一制國家的目標無法一步到位，若從邦聯制著手，

漸進式的讓兩岸人民融合，孫中山所謂的「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才可以達成。 

 

(二)兩岸對於孫中山思想的敬崇 

 

對中國大陸來說，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都讚揚孫中山的革

命精神與愛國情操。毛澤東曾全力參加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擁護孫中山革命的

三民主義；在土地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日戰爭初期，他提倡恢復孫中山革命的三民

主義，再次實行國共合作；在抗日戰爭中後期他提出新民主主義，開始發展並超

越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毛澤東充分肯定孫中山的革命功績，高度讚揚孫中山

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268 

 

1997 年江澤民在中共第十五大的政治報告中也提到：「一個世紀以來，中國

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

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的

君主專制制度。這是孫中山領導的。他首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開創了完

                                                      
265《孫中山全集》（第九卷），頁 304-305。 
266《孫中山全集》（第九卷），頁 309-310。 
267《孫中山全集》（第六卷），頁 528-530。 
268

 《毛澤東對孫中山民主革命精神的繼承與超越》，《毛澤東思想研究》，2012 年，第 2 期，

<http://big5.mlr.gov.cn/wskt/wskt_bdqkt/201207/t20120724_1123964.htm>。 

http://big5.mlr.gov.cn/wskt/wskt_bdqkt/201207/t20120724_11239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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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

慘境遇，但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269而

胡錦濤 2004 年在「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 5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也讚揚孫

中山當年的領導與創建，他說：「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結束了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

命，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但是，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

民的歷史命運，那時建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制沒有能保障廣大人民的權利，最終在

各種反動勢力的衝擊下歸於失敗」。270 2006 年胡錦濤更說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的

繼承者，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2712010 年第

六屆經貿文化論壇在廣東舉辦，賈慶林在致詞時也讚揚：「在當年中國內憂外患

的情況下，中山先生第一個喊出『振興中華』的響亮口號，至今激勵著我們為民

族團結富強而奮鬥。我們今天在這裡舉行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商討如何提升兩岸

競爭力，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272胡錦濤在紀念辛亥百年紀念會上也引用孫中

山的話，並呼籲臺灣人民要共同弘揚中華民族的復興。胡引用到孫中山的話：「『統

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

「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

任」。273並且勉勵兩岸人民應共同「振興中華」。馬英九在出席 100 年國慶典禮時，

除了提到辛亥革命是兩岸共同資產外，也同時提醒對岸不應忘記孫中山的建國理

念：「國父建國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國家，大陸應該勇敢地

朝這個方向邁進，也唯有如此，才能縮短兩岸目前的距離」。274  

 

對臺灣來說，孫中山是為中華民國國父，其「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亦被放

入《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的內容：「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

之民主共和國」，也是國民黨的黨綱。而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陳水扁雖然沒有在

公開場合表示對孫中山的尊敬，但陳水扁亦曾說過「立委參選人所站地方背後的

國父遺像與國旗，這是我們的國父、我們的國旗，這代表一切」，2752008 年 5 月

                                                      
269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共國臺辦網站》，1997 年 9

月 12 日，<http://www.gwytb.gov.cn/zlzx/jhzl/201101/t20110123_1725511.htm>。 
270

 〈胡錦濤在紀念全國人大成立 5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04 年 9 月 15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15/content_1987151.htm>。 
271

 〈孫中山先生誕辰 140 周年紀念大會在京舉行〉，《中共國臺辦網站》，2006 年 11 月 12 日，

<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871.htm>。 
272

 〈賈慶林在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辭〉，《新華網》，2010 年 7 月 10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4053.htm>。 
273

 〈胡錦濤：在紀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共國臺辦網站》，2011 年 10 月 9

日，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110/t20111009_2097614.htm>。 
274

 〈總統出席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0 年國慶典禮〉，《總統府網站》，2011 年 10 月 10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515&rmid=514&sd=2011/10/10&

ed=2011/10/10>。 
275〈看到國父遺像 陳水扁：這是我們的國父〉，《大紀元網站》，2004 年 11 月 13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13/n716710.htm>。 

http://www.gwytb.gov.cn/zlzx/jhzl/201101/t20110123_17255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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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國民黨重新執政，才恢復對於孫中山事蹟、紀念日的各項活動。2008 年 11

月 12 日馬英九重新將國父銅像置放總統府的敞廳，馬英九也提到孫中山在中國

大陸也同樣受到尊重，他說：「國父不但在台灣，也在中國大陸受到尊敬，國父

陵寢至今仍保存完整。…在中山陵謁陵，『中華民國』四個字仍留在陵寢中。更

重要的是，中國大陸不光在精神上，在近期的建設工程中，也與國父主張的『建

國大綱』、『實業計畫』有許多相似之處」。276 

 

2011 年對臺灣來說，是孫中山創建中華民國一百年的重要紀念日，馬英九

在致詞時也特別提到兩岸都在紀念孫中山的偉大思想：「一百年前的今天，國父

孫中山先生領導發動震驚世界的武昌起義，一舉推翻滿清政府與千年帝制，創立

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今天不僅臺灣，世界各地的華人，包括中國

大陸，都在紀念辛亥雙十」。277並在同年的國父誕辰紀念會上，馬英九更宣揚 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政府貫徹三民主義中的民權與民生主義，實施土地改革、

平均地權、發展經濟、普及教育，逐步實施政治民主化。278而對中國大陸來說，

是辛亥百年紀念日，孫中山對臺灣來說是國父，對大陸來說是革命的先行者，雖

兩岸對於孫中山的定位尚仍分歧，但對於孫中山過去推翻滿清的所做貢獻都是正

面肯定的。 

 

二、儒家思想的弘揚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中國自古至今乃有文化大國之稱號，弘揚中華

文化也必須將儒家思想放入其中，人文之道以和為貴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內涵之

一，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千年文化的基礎。在極為豐富的中華文化內涵中，充分蘊

藏了「和而不同」、「以和為貴」及「和諧共生」的意涵，而這個「三和精神」之

相輔相成則構成了當前中國和平與發展的基本理念。279按儒家的說法：「我與他

人的關係要保持『和合』，以和為貴，和平共處；按佛家的說法是：我與自身要

保持『和合』，要做到身心合一、心無雜念、四大皆空；按道家的說法是，我與

自然要保持『和合』，生態要平衡，自然規律不可抗。學習儒家思想的目的，就

是要我們聯繫實際活學活用」。280在中華文化中最早論及「和與同」的觀念是在

                                                      
276

 〈總統主持總統府敞廳國父銅像復置揭幕儀式〉，《總統府網站》，2008 年 11 月 12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402&rmid=514&sd=2008/11/12&

ed=2008/11/12>。 
277

 〈總統出席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0 年國慶典禮〉，《總統府網站》，2011 年 10 月 10

日，<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515&rmid=514>。 
278

 〈總統出席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千人大合唱」開幕儀式〉，《總

統府網站》，2011 年 11 月 12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828&rmid=514&sd=2011/11/12&

ed=2011/11/12>。 
279

 朱新民，〈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會網站》， 

<http://www.npf.org.tw/post/12/6236 >。 
280

 張泉源，〈人文之道，以和為貴——學習儒家思想的一點體會〉，《儒家郵報》，2013 年 2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402&rmid=514&sd=2008/11/12&ed=2008/11/12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402&rmid=514&sd=2008/11/12&ed=200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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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鄭語》中記載西周末期史伯的一段話，「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

平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281另一名學者劉夢熊

更是提出儒家文化有六大功能：1、能促進世界和平；2、能提升全人類道德素質；

3、能與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榮；4、是中國五十六個民族、十三億人民的精神軸

心；5、能促進中國和平統一；6、能達致與世界各宗教文化平起平坐。282 

 

另外，儒家也提倡的「求同存異」思想，意思是在持有自己的立場之外，也

要尊重、包容他人價值觀的重要。若能秉持這種開闊的胸懷，促成各種思想，不

但能夠彼此學習、交互成長，還可以保持文化生命的歷久常新。283在社會上如果

可以提供一個具多元性、包容性、求同存異的空間可讓人們不斷學習、各自追求

其人生價值和意義。中華民族幾十萬年的演進是以融合為主流，回顧華人百多年

前迫於生計飄洋過海，今日經營實業取得的成就，這是適應環境，互相扶持的結

果。 

 

2008 年 4 月 29 日胡錦濤在北京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在談話中特別

提出，「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2010 年 7 月 12 日，中國

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拜會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時，又傳

達馬英九向胡錦濤致送的 16 字箴言「正視現實、累積互信、求同存異、續創雙

贏」。
2842012 年博鰲論壇上，當時的準副總統吳敦義前往參加並會見李克強時，

就提出「求同存異、兩岸和平、講信修睦、民生為先」。285在這三次的十六字箴

言中，都引用到「求同存異」四個字，可見兩岸領導人對於現階段的政治交集與

分歧有「擱置爭議」的共識，也代表兩岸繼續發展的關係中，有共同利益時可以

續創雙贏，遇有歧異時這四個字也可以作為重要的緩衝。 

 

三、易經的陰陽太極論 

 

中華文化的源頭甚為多元且豐富，其中《易經》的陰陽和合思想開啟了中國

百家思想的先河，用來解釋兩岸關係也頗有啟發。首先《易經》經陰陽的二元對

立並非絕對的兩分，因為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濟，調和相長。我們看待

                                                                                                                                                        
月 21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962.htm >。 

281
 董根洪，《儒家中和哲學通論》（齊魯書社，2001 年），頁 51-52。轉引自陳向陽，《中國睦

鄰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 年），頁 24。 
282

 劉夢熊，〈儒家文化是兩岸四地最大公約數〉，《文匯報網站》，2012 年 12 月 13 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12/13/PL1212130002.htm>。 
283

 鄒國基、李嘉俊、黃耀忠，〈求同存異〉，《網路資源》，

<http://staff.yck2.edu.hk/departments/chinese/023/ClassWeb/7cweb/Project09.htm>。 
284

 〈馬英九向胡錦濤傳 16 字箴言「正視現實 累積互信 求同存異 續創雙贏」〉，《新浪網站》，

2010 年 7 月 11 日，

<http://dailynews.sina.com/bg/chn/chnoverseamedia/mingpao/20100711/14371643001.html>。 
285

 〈李會 吳提 16 字箴言務實協商〉，《旺報》，2012 年 4 月 2 日，

<http://www.want-daily.com/portal.php?mod=view&aid=1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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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同屬中華文化的繼承者，各自有不同的得失，彼此冥冥之中都有著對方的優

缺點，端賴各自有無切己的反省與實踐。《易經》陰陽的道理重視事物的消長循

環，所以凡事莫為已甚；《易經》重視變化與聖人慮患深遠的詮釋，對於兩岸特

色的啟發，讓我們不該執著於過去歷史上的僵化對立，也應珍惜兩岸目前和平發

展的契機。 

 

若將太極陰陽論的寓意放入現代的政治領域去解釋，也可以說太極圖揭示了

相互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必然聯繫。現於人世間，便是「琴瑟調和」

的五倫良性互動共濟，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明臣忠，夫和婦順，朋誼友

信，實現「致中和」，「和而不同」。286因此過去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的願景，

亦是秉承了易道精神和對中華傳統文明的肯定。兩岸關係放在太極陰陽論去解

釋，臺灣與中國大陸亦為共生，當兩岸任何一方走向極端時，如臺灣走向獨立或

是中國大陸強硬統一，就會發生「物極必反」的現象，因此兩岸關係現階段的和

平發展方向，才能維持相互平衡的狀態。 

 

第二節 兩岸特色之說法緣起與互動現象 

 

一、「兩岸特色」之由來 

 

兩岸特色的說法是基於 2008 年以來的兩岸經貿交流的開展與兩岸關係的和

解，擱置爭議，所建構出來的交流特色。北京方面最早提出「兩岸特色」一詞。 

 

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六點」的第二點中，提出「兩岸可以為此簽定綜合

性經濟合作協定，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以最大限度實現優勢互

補、互惠互利」。287 時任中共總理溫家寶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

工作報告時表示，「通過商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促進互利共贏，建立具有

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288在 2010 年「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閉幕會上，

國臺辦主任王毅亦肯定了兩岸簽訂的「經濟合作框架協定」。並說此協議突出了

「兩岸特色」。289王毅指出「兩岸特色」是指協議體現了兩會框架、同胞之情、

以民為本、互利雙贏。 2012 年 6 月中共國臺辦主任王毅針對「投資保護和促進

                                                      
286

 馮天瑜，〈太極圖與和諧文化〉，《人民網》，2007 年 8 月 2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7/49165/6059912.html>。 
287

 〈紀念《告臺灣同胞書》30 周年，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中共國臺辦網站》，2008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962.htm >。 
288

 〈溫家寶：不斷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中共國臺辦網站》，2010 年 3 月 5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4029.htm>。 
289

 〈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就新形勢下兩岸經濟合作發出重要資訊〉全文，請見中共國臺辦，《中

共國臺辦網站》，2010 年 7 月 11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tbldjh/201101/t20110123_17245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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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表示，兩岸投保協議關於 24 小時通報方面，目前雙方還在就協議的個別

具體表述、文字進行最後溝通。這是一個充分體現兩岸特色的協議。290 

 

台灣方面，馬英九在 2011 年 10 月 7 日競選總統連任時發表的「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的競選政見中第六項，針對兩岸未來的金融合作與發展，才首次提出

要建立「兩岸特色金融業務」。291隔年（2012 年）9 月 7 日行政院公布核定的「兩

岸特色之金融業務計畫」看，金管會共提出 10 項「發展具兩岸特色之金融業務

計畫」，內容有以下：2921、全面啟動 DBU293人民幣業務。2、兩岸現代化金流平臺。

3、兩岸電子商務金流業務。4、一卡兩岸通。5、協助金融機構大陸佈點服務臺

商。6、開放具臺商背景之優質企業回臺上市（櫃）。7、開放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發行人民幣計價之債券及其他籌資工具。8、發展大中華區資產管理及理財業務。

9、擴大保險相關業務及服務。10、監理合作排除障礙，爭取有利條件進入大陸

市場。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賴幸媛被媒體問及「兩岸特色」的內容是什麼時，她回

答：「兩岸特色就是因兩岸關係特殊，雙方體認到彼此經濟量體的懸殊而有新的

體認」。294兩岸的經貿交流若放在國際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的國際規範下去比較，「兩岸特色」所指的是兩岸之間的經貿業務開放的幅

度與優惠的程度比國際上的更大更多，兩岸藉此可形成更便利的產業分工，組建

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產業價值鏈。而非過去以往大陸單方面的「讓利」。過去

的「兩岸特色」偏重大陸「讓利」，但「兩岸特色金融」所具有的「特色」應該

是雙方互利雙贏，雙方有取有予的「換利」才是「兩岸特色」。溫家寶一次在接

受聯合報專訪時，即表示：「兩岸正在商簽的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是一個綜合性的、

具有兩岸特色的協議。商簽這個協議應該把握好三個原則：第一，平等協商；第

二，互利雙贏；第三，彼此照顧對方的關切」。295 

 

但「兩岸特色」一詞在此之後的討論上並非都狹義的建立在金融業務上，而

是被形容於兩岸各項經貿、文教協商的內容之中，許多項目的合作都被視為一種

兩岸特色。例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兩岸投資保障協議、兩岸貨幣

                                                      
290

 〈王毅：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定商談已基本達成一致〉全文，請見中共國臺辦，《中共國

臺辦網站》，2012 年 6 月 24 日，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206/t20120625_2757130.htm>。 
291

 〈「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計畫〉，《行政院網站》，2012 年 7 月 17 日，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3D06E532B0D8316C&s=4C2D9CB0DB5E8CF6>。 
292

 有關「發展具兩岸特色之金融業務計畫」，請見。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

&s=B4B46262F607EE8B>。 
293

 DBU（DO-MESTIC BANKING UNIT）指外匯指定銀行，依臺灣《中央銀行管理指定銀行辦

理外匯業務辦法》第二條規定，「凡在臺灣境內銀行，除其他法令令有規定者外，依銀行法及

本辦法之規定，向中央銀行申請為辦理外匯業務銀行（又稱外匯指定銀行）」。 
294

 〈兩岸特色的 ECFA 賴幸媛解讀為經濟量體懸殊〉，《中央社網站》，2010 年 4 月 6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004060253-1.aspx >。 
295

 〈溫家寶：兩岸是兄弟 「雖有小忿 不廢懿親」〉，《中共國臺辦網站》，2010 年 3 月 14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40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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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機制、兩岸文化交流等等，也都是具有「兩岸特色」。例如 2009 年 4 月 18

日第四屆海峽兩岸（廈門海滄）保生慈濟文化節在繼承過去特色的基礎上，在形

式和內容上都有所拓展和提升，呈現出四大「兩岸特色」：1、舉辦規格全面提升。

2、文化交流領域得到拓展。3、為各界交流開闢新渠道，共敘兩岸同胞血濃於水

的親情。4、經貿交流挖掘新資源。296  

 

從過去幾次兩岸經貿協商與談判的角度來看，兩岸特色的交往主體有別於其

他交往的主體，特別是兩岸之間非國與國的談判，但亦非全然是一個國家內部的

談判，有就是說兩岸之間不是主權與主權國家的交往，這樣的經貿交流模式最為

獨特，是「兩岸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見得兩岸都接受在經貿關係裡的可

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交往形式，這是依據兩岸特殊的政治、經濟關係，經多

年互動後累積的經驗及默契，在經貿往來上逐漸形成的某些共識。297因此「兩岸

特色」的說法是一種非國與國的關係進行交流與談判，非一國之內如大陸對香港

的中央對地方關係去進行。 

 

大陸涉台學者周志懷在一次的研討會中歸納出兩岸特色的一些比較鮮明的

特徵。他說，兩岸特色的形成是以雙方的歷史連接與現實的默契為特殊背景。也

就是說，政治上的「九二共識」與反對「臺獨」兩個政治默契是兩岸特色形成的

基本條件。其次，他認為兩岸特色充滿著中華文化的豐富思想內涵。三是在比例

原則基礎上對兩岸相關事務進行特殊安排，大陸最大限度地爭取實現與台灣優勢

互補和互利雙贏。四是兩岸協商談判的主體具有特殊性，兩岸通過各自授權的民

間團體——海協會與海基會協商談判，兩會協商的進程與成果也成為兩岸關係發

展的重要晴雨錶。298周志懷提到的四點特徵包含了兩岸已建立最基本的互信，這

個互信是政治層面的，而有了互信以後，才再擴及到經濟層面的「比例原則」去

進行經貿交流。另一名涉臺學者朱磊對於 ECFA 的簽署也認為極具「兩岸特色」，

但是是「大陸讓利，台灣受益」。這很明顯的說明，兩岸的經貿交流是一種不對

等的狀態，這似乎也是「兩岸特色」的其中一個特徵。朱磊提到兩岸雖同為世界

貿易組織（WTO）（以下簡稱 WTO）的成員，但因特殊的政治背景，過去雙方經

濟相互開放程度落後於對其他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開放程度，故兩岸簽訂「兩岸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既是 WTO Plus，又是 WTO 內的承諾。因此 ECFA

具有鮮明的兩岸特色，既不同於以往 WTO 成員間簽署的一般性自由貿易協定

（FTA），也不同於中國內地與港澳地區簽署的 CEPA。299 

                                                      
296

 〈第四屆保生慈濟文化節進一步凸顯兩岸特色〉，《你好臺灣網》，2009 年 4 月 19 日，

<http://big5.am765.com/gate/big5/bbs.hellotw.com/detail.jsp?id=772526&agMode=1>。 
297

 〈兩岸經貿應思考「去兩岸特色」〉，《聯合報》，2011 年 4 月 4 日，社論。 
298

 路梅，〈兩岸學者探討「兩岸特色」籲建立共同價值〉，《中國新聞網》，2011 年 8 月 31

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tw/2011/08-31/3297563.shtml>。 
299

 〈兩岸學者探討「兩岸特色」籲建立共同價值〉，《中國新聞網》，2011 年 8 月 31 日，

<http://big5.chinanews.com:89/tw/2011/08-31/32975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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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當中有臺北的期待，也有北京的期待，雙方的利益雖然現階段各取所

需，經貿往來互利、互贏有一致的交集，但仔細分析後，卻可以發現兩岸在建構

「兩岸特色」的交流形式沒有一致的目標。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市場開放多於台灣對大陸的開放，也就是所謂的「讓利」
300，但經貿上的「讓利」背後其實仍具有政治上的「統一」目標。在陳水扁時期

儘管兩岸都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台灣對其他國家開放的農產品，

卻禁止從大陸輸入，但在馬總統執政之前，這類「兩岸特色」因協商中斷而未受

重視，但在馬英九執政以後兩岸經貿卻是無障礙的前進。ECFA 的早期收穫清單

中，台灣享受的關稅減免產品項目遠多於大陸，無非希望可以更進一步的讓兩岸

的經貿關係更為密切與靠近；只有在可能涉及主權的議題上，北京不願搬上檯面

的禁忌話題，對於台灣爭取國際空間的問題，北京則採取逐項審查，不採行國際

慣例或規範。 

 

有媒體分析，在後 ECFA 時代的兩岸經貿關係恐難再以「兩岸特色」維繫；

政府不只要有此體認，早早去除等待對方「讓利」的被動心理，拿出當年談判加

入 WTO 的專業，認真審視 ECFA 所架起的兩岸經貿新關係，更要務實告知台灣

人民，以降低非理性的獲利預期，並盡速做好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的準備。301 

     

    「兩岸特色」的說法延伸到政治的層面，亦適用。原因在於兩岸經貿的復談

是建立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上，而「九二共識」則是被兩岸視為是政治性質

的共識，即兩岸對於同屬「一個中國」是有共識的，儘管各自表述對一個中國的

意涵，但至少對於北京來說，在不會造成「一中一臺」或「兩個中國」的前提之

下，模糊的「一中」概念，是可以接受的。而對臺北來說，不宣揚「臺獨」的理

念，而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與中國

大陸進行交流，兩岸也才得以建立政治的互信。淡江大學張五岳教授即認為，所

謂具有「兩岸特色」，不會是 WTO 規範下的 FTA，因為這是國與國之間的協定，

具有政治意涵；也不是中國和香港簽的 CEPA，因為具有「一國兩制」色彩。兩

岸特色應該是能擱置政治歧見的經濟合作協議。302 

 

    廈門大學臺研院李鵬教授過去就提出，兩岸的協商談判的過程與形式就是一

種兩岸特色。他在一場北京學術研討會中的文章指出：「從 2008 年 5 月以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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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家寶：兩岸是兄弟 「雖有小忿 不廢懿親」〉，《中共國臺辦網站》，2010 年 3 月 14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4030.htm>。 
301

 〈兩岸經貿應思考「去兩岸特色」〉，《聯合報》，2011 年 4 月 4 日，社論。 
302

 張五岳，〈新胡六點框架下 兩岸特色 ECFA 先擱政治歧見〉，《聯合報》，2009 年 5 月 27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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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協商談判就具有鮮明的『兩岸特色』」。
303

這裡說的「兩岸特色」亦指經貿協

商。李鵬認為必須正視臺灣和大陸的現實情況，符合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路徑與

願景，才有利於實現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李鵬教授提出一個相當重要的觀點，

他進一步闡述：「由於兩岸之間關於政治地位問題分歧尚未解決，兩岸在進行協

商談判時的在主體、身份、對象問題上的處理也可以說是『兩岸特色』之一」。304 

 

雖然「兩岸特色」的經貿交流均是馬英九執政時期後才出現，但兩岸之間的

相連關係，卻是由來已久，關係密切。過去，在大陸學術界根據海峽兩岸同胞自

古就有的特殊關係，總結出兩岸同胞之間的淵源，強調兩岸存在「五緣」的關係
305，從「五緣」的內容來看，就是有這樣深層的關係，才能發展出現今的和平發

展與「兩岸特色」。1989 年閩籍學者林其錟教授率先提出「五緣文化説」，「五緣」

指的是親緣、地緣、神緣、業緣、物緣也，林其錟以此概念說明了近現代中華民

族兩岸主要的社會的人際關係。親緣就是宗族、親戚關係；地緣就是鄰里，鄉黨

等關係；神緣就是共同的宗教信仰的關係；業緣就是同學、同行之間的關係，有

共同的利益和業務關係；物緣就是因物而集合的人群，如行會、協會、研究會之

類的組織。306而在 2006 年，福建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盧展工在廈門會晤時任中

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也表示，福建與臺灣「地緣近、血緣親、文緣深、商緣

廣、法緣久」，兩岸存在著廣泛的合作基礎。307這也是另一個「五緣」的新解。

不論是「舊五緣」還是「新五緣」，也都是屬於儒家倫理的凝聚力，控制了整個

經濟網路。放在「兩岸特色」的實質互動來看，都可以充分證明兩岸之間關係的

密切與不可分割，更是在「擱置爭議」以後的大交流，驗證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融

合。 

 

    而將上述的兩岸經貿特色的精神放入國家結構模式之中，應包括第一、「一

個中國」的共識。雙方對於不分裂「一個中國」應有默契，雖然雙方對於「一個

中國」的實質內涵存在歧異，但中國應可以視為是一個中性的名詞，而非僅代表

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與中國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對於管

轄權的權力沒有誰大誰小的區別。第二是「中華文化」的弘揚。兩岸人民同為中

華民族的成員，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也是雙方共同的記憶，兩岸共同讚揚儒家

文化、近代的偉人孫中山思想以及宗教文化等，可以加深兩岸人民的聯繫，並縮

短兩岸人民的心理距離。第三是「一國兩制」的精神。對於北京過去所提出的「一

國兩制」的方針，對臺灣人民來說，已有過分的醜化，導致只要中共官方提出「一

                                                      
303

 李鵬，〈兩岸協商談判中的「兩岸特色」：理論意涵與實踐特徵〉，「兩岸特色：理論建構

與路徑探索」研討會，北京：全國臺灣研究會，2011 年 8 月 31 日，頁 2。 
304

 李鵬，〈兩岸協商談判中的「兩岸特色」：理論意涵與實踐特徵〉，頁 1-12。 
305

 趙麟斌，〈從閩台民俗文化看「五緣」研究〉，《中國文學網》，2009 年 12 月 28 日，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7779>。 
306

 呂慶華，〈五緣文化說與福建旅遊業的開發〉，《北方經貿》，2003 年，第 9 期。 
307

 趙麟斌，〈從閩台民俗文化看「五緣」研究〉，《中國文學網》，2009 年 12 月 28 日，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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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兩制」的講話，就造成臺灣人民反彈。其實「一國兩制」的說法若回到最初的

意義，台北也可以提出「一國兩制」模式的構想，在此的一國是指「中華民國」，

而「兩制」則同北京所指，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也就是說「一國兩

制」也可同「一中各表」的精神來解釋：雙方都認同在「一個中國」之下可施行

兩種制度，互不干預，只是對於「一個中國」的意涵各有所指。第四、「主權共

享」的默契。過去國際法上對於主權的定義相當狹隘，主權是「不可分割」的，

但鑑於全球化，國際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的興起，各國對於「主權」的定義已更

為開放，最明顯的例子是歐盟的成立，各國願意讓渡部分的主權交給一個更高的

權力組織進行整合與管理，共同遵守理事會的規範，也發行貨幣、共訂法律等等。

兩岸學者對於主權的共享也多有著作，兩岸雙方應可朝這樣的模式邁進。 

 

二、兩岸現階段的互動 

 

（一）臺北方面 

 

2008 年 5 月 20 日馬英九執政後，其大陸政策及對兩岸關係的方向有別於陳

水扁時期，並取得重大的突破。在馬英九的就職典禮上，宣示將遵循中華民國憲

法架構及「九二共識」的基礎，與中國大陸恢復談判，進行協商。截至 2012 年

10 月為止，共簽署了 18 項的協議，成果豐碩，也惠及兩岸人民。從國家統一的

立場來看，「九二共識」所主張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為兩岸提供了解套辦

法。過去陳水扁時期一連串採取較為偏激的「臺獨」路線，明顯觸及了北京的紅

線。而馬英九所主張用以「九二共識」及「擱置爭議」的做法，取得了北京的信

任。 

 

過去馬英九所著《原鄉精神》一書中，對國家統一的立場曾論及兩岸統合的

終極目標，他提出要以「民主」和「人權」為終極目標，以有效貫穿兩岸政治統

合的過程，並透過兩岸物質建設、文化意識上都充分相互認同後，政治的統合性

將大為提高。馬英九認為這是一項艱鉅的工程，但兩岸的統合應與百年來中國的

現代化連在一起，因此需要極大的智慧與耐心，兩岸的統合符合兩岸人民的共同

利益。308 

 

馬英九從過去擔任臺北市市長、國民黨主席到現任國家元首，對於兩岸統一

是以什麼樣的模式前進，其發言不多，但對 2001 年國民榮譽主席連戰提出「邦

聯制」並欲納入國民黨政綱的事件，當時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則在國民黨十六

屆全會中提出意見。馬英九認為，邦聯制的提出應該有配套措施，特別是和憲法、

國統綱領之間的相容性，應該要釐清，謀定而後動，他主張先成立專案小組，再

                                                      
308

 馬英九，《原鄉精神》，臺北：天下文化，2007 年，頁 125-1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7 
 

決定何時把邦聯納入國民黨政綱中。
309

連戰提出的「邦聯制」被部分媒體認為有

「兩國論」的影子，馬英九對於「邦聯制」的內容為何亦有些疑慮。雖然馬英九

沒有明確的表態贊成或反對兩岸共組「邦聯制」國家，但可以確定的是，馬英九

對於兩岸政策的一貫主張是遵循過去國民黨時期制定的《國統綱領》。 

 

從另一個面向來看，馬英九雖沒有多對「邦聯制」的主張表達自己的立場，

但他卻屢次提到兩岸關係是「特殊關係」。他多次重申兩岸是「平等的」關係，

但不是國與國的關係，是一種特殊的關係。2009 年 9 月 3 日在接受墨西哥太陽報

的專訪時，就說到：「我們基本上認為雙方的關係應該不是兩個中國，而是在海

峽兩岸的雙方處於一種特別的關係。因為我們的憲法無法容許在我們的領土上還

有另外一個國家；同樣地，他們的憲法也不允許在他們憲法所定的領土上還有另

外一個國家，所以我們雙方是一種特別的關係，但不是國與國的關係，這點非常

重要」。310 

 

到了 2012 年 5 月第二次連任後，在總統就職典禮上首次正式的對外說明目

前兩岸關係的定位。他說：「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的定位，簡稱「一國兩

區」，這是馬英九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給予的務實說法。 

 

馬英九對於該如何解決兩岸主權主張重疊之議題，他認為可以借鑑「德國模

式」。2012 年 5 月 26 日，馬英九出席 2012 年「國際比較法學會」大會開幕典禮

致詞時，他說：「政府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原則，在既有的基礎上推動

兩岸關係。…上述原則係奠基於『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概念，而這

概念係受到德國經驗的啟發，東德與西德的關係主要係依據 1972 年的基礎條

約，雙方以「統治高權」（hoheitsgewalt）一詞取代了「主權」（souveranitaet），並

區隔了主權（sovereignty）與治權（governing authority）等概念」。311因此雖然德國

統一模式的屋頂理論（roof theory）312無法適用於兩岸關係，但部分爭議問題的解

決作法或許值得一試。 

                                                      
309

 〈連戰將邦聯制和兩國論 劃清界線〉，《大紀元網站》，2012 年 7 月 25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25/n112815.htm>。 
310

 〈總統接受墨西哥「太陽報」系集團董事長瓦斯蓋茲(Mario Vázquez Raña)專訪〉，《總統府

網站》，2009 年 9 月 3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151&rmid=514&sd=2008/09/01&

ed=2008/09/05>。 
311

 〈總統出席 2012 年「國際比較法學會」大會開幕典禮〉《總統府網站》，2012 年 5 月 26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90&rmid=514&sd=2012/05/24&

ed=2012/05/24>。 
312

 屋頂理論（roof theory）又稱為部分秩序理論（partial order theory），其內涵是「一個民族，

兩個國家」（one nation, two states）。根據臺大教授張亞中的說法，由於當時德國仍然處於分裂

狀態，故對於整個德國事務而言，東西德均非完整的憲政秩序主體（不是個完整的主權國

家），雙方都只是個部分秩序主體。換言之，西德對東德的承認是整個德國內部的兩個憲政秩

序主體間的相互承認，而不是外國關係的承認，西德並以「特殊關係」形容與東德的關係。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25/n112815.htm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151&rmid=514&sd=2008/09/01&ed=2008/09/05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151&rmid=514&sd=2008/09/01&ed=2008/09/05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90&rmid=514&sd=2012/05/24&ed=2012/05/24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90&rmid=514&sd=2012/05/24&ed=201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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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當局對馬英九這樣的言論，也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雖在數日後的

中共國臺辦例行記者會上有問到對此的看法，發言人楊毅只回應了：「馬英九先

生闡述的是他一貫的大陸政策，我們並不感到意外」。313並說，只要符合「兩岸

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沒有改變，兩岸不是『兩個中國』，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

係」，都是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可見北京當局雖不認同馬英九

提出「德國模式」的主張，但也沒有強烈的回應與反對，可見北京當局確實有做

到對於政治議題採取「擱置爭議」的作法。 

 

（二）北京方面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主政時期仍然延續了鄧小平與江澤民的對臺方針基調，

仍然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基本方針推動各項的對臺工作。 

 

    2005 年 3 月 4 日，胡錦濤對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發表四點意見，稱「胡四點」，

「胡四點」可以說是胡錦濤全面掌權以來大陸對臺政策的第一個重要宣言，當中

延續了「江八點」的堅持與兼有大陸新領導層的新意，體現了兩岸關係未來的延

續與發展。他在談話一開始就提出：「我們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為指導，繼續貫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

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繼續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

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同時絕不容忍『臺獨』，絕不允許『臺獨』分裂勢力以任

何名義、任何方式把臺灣從祖國分割出去」。314 

     

    對於港澳實施「一國兩制」的成果，胡錦濤也順勢的對臺灣喊話，2007 年

10 月 15 日，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我們將遵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和現階

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

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

對『臺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真誠為兩岸

同胞謀福祉、為臺海地區謀和平，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根本

利益」。315 

 

    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錦濤：「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最

                                                      
313

 〈國臺辦新聞發佈會輯錄（2012-05-30）〉，《中共國臺辦網站》，2012 年 5 月 30 日，

<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205/t20120530_2703546.htm>。 
314

 〈胡錦濤就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提四點意見〉，《中共國臺辦網站》，2005 年 3 月 4 日，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786.htm>。 
315

 〈胡錦濤強調：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和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中共國臺辦網站》，2007 年

10 月 15 日，<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906.htm>。 

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205/t20120530_2703546.htm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786.htm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9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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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遵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

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

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臺獨』分裂活動決不

妥協，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真誠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臺海地區

謀和平，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316 

 

    最近一次胡錦濤對於「一國兩制」的發言是在 2012 年新年前夕在發表了新

年賀詞，仍繼續提及：「我們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繼續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增進兩岸同胞共同利益。」。317 

 

第三節 建構兩岸特色的中華邦聯 

 

一、台北當局之看法 

 

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丘宏達說：「中華邦聯與中共的『一國兩制』之間的主

要差異是，邦聯強調兩岸對等，而『一國兩制』認為中共是中央政府，在臺灣的

中華民國是地方政府，一切權力源自中央。所以後者不可能為大多數臺灣人民接

受，也不可能為民意立法機關通過。只有邦聯符合《國家統一綱領》中所說：“中

國的統一，在謀求國家的富強與民族的長遠發展，也是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願

望。海峽兩岸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前提下，經過適當的坦誠交流、合

作、協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識，共同重建一個統一的中國。基此認識，

特制訂本綱領，務期海內外全體中國人同心協力，共圖貫徹」。318 

 

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對「一個中國」曾做如下表示：「一個中國既不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共同締造的新中國。未來的

『一個中國』，當然是經過整合，實現和平統一、兩岸共同締造的新中國。但這

絕不等於說，現在的中國就是『主權分割，治權分享』的『兩個中國』。中國是

一個整體，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絕不允許分割」。319丘宏達

指出，未來的「一個中國」是要經過「整合」，而這個整合恰是中華邦聯宣導的

過程。若中共的「兩制」亦能做彈性的「整合」「階段」來解釋，事實上「兩制」

與「邦聯」在強調「一個中國」與統一的精神上是一致的。 

                                                      
316

 〈紀念《告臺灣同胞書》30 周年 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中共國臺辦網站》，2008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962.htm>。 
317

 〈胡錦濤發表新年賀詞：共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中共國臺辦網站》，2011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201/t20120102_2234741.htm>。 
318

 丘宏達，〈中國統一問題：「一國兩制」與「中華邦聯」〉，《當代中國研究》，2002 年，

第 4 卷。 
319

 李家泉，〈三十六計和為上，兩岸還是化干戈為玉帛好──有關兩岸關係的幾個問題〉，《當

代中國研究》，1998 年，第 1 期，頁 137。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3962.htm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201/t20120102_22347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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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邦聯的重點有三：第一、主權分享問題，在新成立之邦聯制度下，中央

之邦聯的主權是由雙方所分享，不是一方所獨得，邦聯之領導也是由雙方輪流擔

任或是依照一定原則選出，對外代表一個光榮之元首，並不具有行政權，對邦內

事務，亦不能加以干涉。第二、要討論對外之空間問題，在國際組織，存有統一

之大邦聯，但是其席位應當是雙方共同保有，而在對外之雙邊關係上，則由大邦

聯組織代表團，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所以各邦之間和他國擴展外交關係，等於

是邦聯擴展外交關係，彼此可以分享。第三、軍事問題，各自保有對外防禦之軍

隊，但是資源互通有無，並不以對抗為目的。 

 

二、北京當局之看法 

 

雖然大陸方面基於國家主權之傳統理論，反對邦聯制度，堅持「一國兩制」，

並認為，國家主權不可分割，領土是國家行使主權的空間。在一個國家的領土上，

只能有一個代表國家行使主權的中央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唯一合法政府，已經享有和

行使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主權。雖然海峽兩岸尚未統一，但是台灣是中國領

土一部分的地位從未改變，由此，中國擁有對台灣的主權也從未改變。第二，國

際社會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但不能否認的是，鄧小平在 1983 年與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

授楊力宇的談話中，確實有提到未來兩岸的統一可以更改國旗、國歌、國號，但

這段話的內容沒有被收入到《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之中。 

 

中共對統一模式堅持「一國兩制」的立場。大陸學者黃嘉樹分析一國兩制、

聯邦制、邦聯制、民主統一等主張時指出，一國兩制超越聯邦制；邦聯制「不是

統一的模式」，「是不可接受的」；民主統一「是不切實際的」，顯示中共對「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堅持。大陸方面提出一國兩制主要內涵是：（一）一個

中國、一個政府；（二）兩種制度並存；（三）和平解決統一問題；（四）黨對黨

式的平等談判；（五）高度自治。 

 

雖北京過去已明確的拒絕中國實行聯邦制的可能性。但早在 1922 年 7 月中

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提出來「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

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3201945 年 4 月在七大黨章又重申「為建立

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各革命階級聯盟與各民族自由聯合的新民主主

義聯邦共和國而奮鬥」的官方主張。321而胡錦濤時期雖仍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但

                                                      
320

 全文請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4/>。 
321

 全文請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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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外界提出的聯邦制亦沒有公開拒絕。 

 

中華聯邦的論述核心在於兩岸四地都對同屬「一個中國」有共識，並解決兩

岸四地及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治問題，「一國兩制」雖可以解決香港與澳門的

回歸，但因「一國」的爭議故無法適用於兩岸關係。美國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

義（Ezra F. Vogel）在 2012 年 6 月所出《鄧小平改變中國》一書中表示，鄧小平

若健在，可能對「一國兩制」這個詞有新的提法，但精神不變，鄧不急於統一，

會讓兩岸當前的良好形勢延續下去。他相信，中共十八大後的新一代領導人也會

延續鄧的對台方針。322因此「一國兩制」的精神沿用，並加入新的內涵，中華聯

邦的可行性將大為增加。 

 

三、美國之看法 

 

美方中生代學者何漢理教授（Harry Harding）在 2000 年 11 月一場座談上表

示「除非中共喪失政權，或台灣宣佈獨立，否則兩岸必走向邦聯」，又如史丹佛

大學馬若孟教授（Ramon H. Myers）在其新作品中亦明白表示：「台灣可以提出邦

聯模式，和大陸談判，談一個平等分享主權之方式，這樣對台灣有利，也可以避

免戰爭。大陸應該要接受邦聯，因為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323 

 

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 ）就明白表示，一個統合的

（integrated）而非分裂的中國，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美國最新的政策是期待兩

岸建構（construct）一個架構（a framework），以解決兩岸問題。324研究大陸解放

軍之知名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亦表示「一個中國未來之模式應當是邦

聯，最為合適。國名可以就是中國，這樣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消失了，

雙方都不要對彼此之國名有所堅持。325從新建構一個新的中國。不妨參考美國自

由作家趙英順的說法，他主張中國走向「聯邦制」並可同時兼顧政治改革的進程。

他說聯邦制是在統一的國家中處理高度差異性民族宗教問題是最佳的選擇，也是

在統一的國家中實現不同語言、文化、習俗的人民和平相處的最好安排。未來的

中華聯邦可以大區作為組成單位的新型聯邦。以漢族漢字漢文化為主的中國內地

各省（中國本部）的中央集權管理已有幾千年的歷史，連續不斷非常穩定，各省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6442.htm>。 

322
 亓樂義、鄭閔聲，〈傅高義：鄧若健在 不會堅持一國兩制〉，《中國時報》，2012 年 6 月 15

日。 
323

 孫揚明、張宗智，〈何漢理：中共開始研究邦聯取代一國兩制〉，《聯合報》，1997 年 11 月 13 日，

版 2。 
324

 〈前美在臺協會主席稱中臺或可邦聯〉，《美國之音網站》，2005 年 9 月 27 日，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chinese.com/articleprintview/1084958.html>。 
325

 丘宏達，〈中國統一問題：「一國兩制」與「中華邦聯」〉，《當代中國研究》，2002 年，第 4

期，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79-mcs-2002-issue-4/1266-2012-01-06-
08-38-50.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64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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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依存融為一體，已經無法分開，因此可以單獨作為一區加入聯邦（可以稱為

「中原區」或「大陸區」），臺灣，西藏，新疆（或許再加其它民族地方）各為一

區，各區共同組成中華聯邦。對內實行高度自治，包括自行制定憲法，自行決定

政府形式，自行選舉官員，自行課征賦稅，自主語言宗教等等，對外同屬一國，

外交軍事以及重要經濟事務由聯邦政府統一行使，各區代表組成的聯邦上院監督

聯邦重大事務。而推行政治改革，解決邊疆地區的矛盾，也可避免國家解體崩盤，

另一方面，政治改革也可規範政府貪污情況，不致引發社會動亂甚至革命。326
 

 

第四節 小結 

 

北京推動「一國兩制」政策是於它是鄧小平所創、以及作為中共對台政策的

指導方針，因此認為它會有所消褪，將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期待。而對台灣來說，

近三十年來對「一國兩制」的回應，也沒見到有積極正面的結果，所以想在短期

之內看到「翻盤」現象，也有其不易之處，主要癥結在於雙方仍有各自的底線與

無法跨越，因此各自的主張都有其矛盾。 

 

北京的矛盾在於，一方面宣稱「只要同意一個中國原則，什麼問題都可以

談」，但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卻不允許討論未來國家結構模式變更的可能性，

主張「排他性」的一個中國，排除單一制以外有更多的靈活空間進行整合與統一，

包括聯邦制與邦聯制；再者，北京與國民黨雖然已進行「對等」談判，但臺灣是

一個多元政黨的社會，政黨輪替將會是一種常態，北京未來也不能排除與主張臺

獨的民進黨進行談判，因此「對等」的原則也要適用於每個臺灣的政黨，否則兩

岸和平發展僅建立於與國民黨的合作，對「建構和平的環境」將產生很大的風險。 

 

臺北方面，屢次強調「對等」，但不論是在土地面積、人口數量等等都差距

甚大，故台北強調要與大陸「對等」談判，是有其困難度的，臺北也沒有對等的

條件與北京談判。對比已經統一的東西德或是分裂中的南北韓例子，分裂的原因

是過去冷戰時期兩造勢力所造成的對立，而兩岸關係卻是內戰的延續，故臺北若

是依照「比例原則」作為臺北經濟實力的籌碼去與對岸談，應是為可行的方法。

兩岸之間各自有自己的矛盾，若仍是處於過去，各方先設有前提條件再去與對方

談判，這樣的結果就導致了還未談判就先破局，兩岸應先有共識朝向統一的中國

                                                      
326

 〈再談聯邦制與大中國—兼評李光耀新論「中國若行民主, 國家必將崩潰」〉，《英順文集網

站》，

<http://ying-shun.hxwk.org/2013/03/20/%E8%8B%B1%E9%A1%BA%EF%BC%9A%E5%86%8D

%E8%B0%88%E8%81%94%E9%82%A6%E5%88%B6%E4%B8%8E%E5%A4%A7%E4%B8%A

D%E5%9B%BD%E2%80%94%E5%85%BC%E8%AF%84%E6%9D%8E%E5%85%89%E8%80%

80%E6%96%B0%E8%AE%BA%E2%80%9C%E4%B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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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整合，兩岸現行的制度安排均需透過接觸的過程去調整統一的路線與方向。 

 

大陸在二十幾年前就已提出「五緣文化」是相當具有意涵的，「五緣」所說

的親緣、地緣、神緣、業緣、物緣，都是兩岸共同的資產，接下來則是藉由「緣」

朝向「合」的方向前進，在這個過程仍需要透過漸進的方式，不能操之過急，才

能得到圓滿的結果，正所謂「事緩則圓」。解決此一困難癥結，可能要強調在維

持「一國兩制」不變以及「主權共享」的共識之下，尋求一個可為兩岸共同可以

接受的實質架構，譬如說類似「國協」「邦聯」或是「聯邦」的模式，具體建立

一個具有兩岸特色的「統一模武」，讓兩岸在「一個屋頂」框架之下，除了雙方

均擁有實質的主體地位之外，尚能推行彼此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各自接受

的生活方式，這或許是可嚐試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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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兩岸特色」的實質 

 

        「兩岸特色」的說法目的是要突顯 2008 年 5 月 20 日國民黨重新執政後

兩岸重起談判與交流的現象，由於兩岸關係的複雜性，特意繞過「國與國模式」

以及「國內模式」去進行經貿方面的合作，透過兩岸經貿交流的開展與兩岸關係

的和解，擱置爭議，所建構出來的交流特色。兩岸雙方的領導人都曾經在公開場

合提出建構具有「兩岸特色」的議題，例如兩岸特色金融、兩岸特色 ECFA、兩

岸特色保障投資協議等等。截至 2012 年底為止，兩岸兩會共計簽署十八項協議，

而這十八項其實都具有「兩岸特色」。而協議裡的特色之處在哪？舉例來說，時

任國臺辦主任王毅曾經指出「兩岸特色」是指協議體現了兩會框架、同胞之情、

以民為本、互利雙贏，並針對「投資保護和促進協定」表示，兩岸投保協議關於

24 小時通報方面，目前雙方還在就協議的個別具體表述、文字進行最後溝通。

這是一個充分體現兩岸特色的協議。327 

 

由於在 2000 年中國大陸與臺灣已都為世界貿易組織，（簡稱 WTO）的成員，

因此各成員國的經貿往來必須要依照 WTO 的規範，其基本理念與規範準則有不

歧視原則、漸進式開放市場、對關稅與非關稅措施予以約束、促進公平競爭及鼓

勵發展與經濟轉型。但在兩岸兩會的經貿談判中，中國大陸給臺灣進出口的開放

程度以及優惠的條件卻是相對的大，兩岸藉此可形成更便利的產業分工，組建優

勢互補、互惠互利的產業價值鏈。但卻又不是像中國大陸與香港所簽署的 CEPA

協議，因為這是屬於國內性質的協議，並非兩岸的關係。淡江大學張五岳教授即

認為，所謂具有「兩岸特色」，不會是 WTO 規範下的 FTA，因為這是國與國之

間的協定，具有政治意涵；也不是中國和香港簽的 CEPA，因為具有「一國兩制」

色彩。兩岸特色應該是能擱置政治歧見的經濟合作協議。328 

 

從過去幾次兩岸經貿協商與談判的角度來看，兩岸特色的交往主體有別於其

他交往的主體，特別是兩岸之間非國與國的談判，但亦非全然是一個國家內部的

談判，有就是說兩岸之間不是主權與主權國家的交往，這樣的經貿交流模式最為

獨特，是「兩岸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見得兩岸都接受在經貿關係裡的可

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交往形式，這是依據兩岸特殊的政治、經濟關係，經多

                                                      
327

 〈王毅：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定商談已基本達成一致〉全文，請見中共國臺辦，《中共國

臺辦網站》，2012 年 6 月 24 日，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206/t20120625_2757130.htm>。 
328

 張五岳，〈新胡六點框架下 兩岸特色 ECFA 先擱政治歧見〉，《聯合報》，2009 年 5 月 27

日，版 A2。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206/t20120625_27571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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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互動後累積的經驗及默契，因此「兩岸特色」的說法是一種非國與國的關係進

行交流與談判，非一國之內如大陸對香港的中央對地方關係去進行。 

 

「兩岸特色」的精神若可以解決兩岸的政治分歧，應是值得努力的目標。在

不觸及兩岸雙方的政治底線之下，經貿的「兩岸特色」精神放入國家結構的模式

之中，核心的要素必須包含四點。第一、對「一個中國」的共識。雙方對於不分

裂「一個中國」應有默契以及明確的宣示，雖然雙方對於「一個中國」的實質內

涵存在歧異，但「中國」應可以視為是一個中性的名詞，而非僅代表中華民國或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與中國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應對等待之，對於

管轄權的權力沒有誰大誰小的區別，沒有中央與地方的附屬關係。第二是「中華

文化」的弘揚。兩岸人民同為中華民族的成員，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也是雙方

共同的記憶，兩岸共同讚揚儒家文化、近代的偉人孫中山思想以及宗教文化等，

可以加深兩岸人民的聯繫，並縮短兩岸人民的心理距離。第三是放入「一國兩制」

的精神。對於北京過去所提出的「一國兩制」的方針，對臺灣人民來說，已過分

的醜化，導致只要中共官方宣示對台施行「一國兩制」的講話，就造成臺灣人民

反彈與恐慌。其實台北也可以提出「一國兩制」模式的構想，在此的一國是指「中

華民國」，而「兩制」則同北京所指，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也就是

說「一國兩制」也可同「一中各表」的精神來解釋：雙方都認同在「一個中國」

之下可施行兩種制度，互不干預，只是對於「一個中國」的意涵各有所指。根據

中華民國憲法所規範，「一國兩區」所指的自由地區以及大陸地區也已經是一種

「一國兩制」了。第四、「主權共享」的默契。過去國際法上對於主權的定義相

當狹義，主權是「不可分割」的，但鑑於全球化的影響，許多國際組織以及非政

府組織的興起，各國對於「主權」的定義已給予更開放的解釋。最明顯的例子是

歐盟的成立，各國願意讓渡部分的主權交給一個更高的權力組織進行整合與管

理，共同遵守理事會的規範，也發行貨幣、共訂法律等等。兩岸學者對於主權的

共享也多有著作，透過兩岸漸進的交往，增加互信與建立默契，「一個中國」的

共識即為「主權共享」，故不需要移植歐盟的模式，依照兩岸人民的生活方式可

以創造一個適合的模式，是兩岸雙方可努力的目標。 

 

第二節 一國兩制、聯邦制、邦聯制的再互動 

 

國家結構模式涉及了一國的歷史背景，由於中國自西元前 221 年秦始皇開始

就是一個統一的中央極權國家，因此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結構有別於美國的聯邦制

組成歷史。北京的立場始終堅持單一制的國家結構，但卻也引發幾個地區的問

題。首先，中國大陸境內有許多少數民族，雖中共憲法已劃分區域自治區的權力，

但由於中國共産黨的地位甚至高於憲法，盡管一些少數民族代表在少數民族地區

成為了最高行政領導，但決定權卻掌握在黨委書記手中。黨委書記職務幾乎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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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來人擔任。這就造成了在關鍵問題上，少數民族沒有真正的發言權，故引發許

多的衝突暴動的情形。第二，港澳特區的問題。香港與澳門由於殖民地而回歸，

在實行「一國兩制」後分別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強調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但香港地區對於其基本法第 23 條涉及政治敏感度較高的條文，限制

香港人的自由權引發香港人的反彈，明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雖在澳門地區的情

況輕微，但顯示「一國兩制」的實行後確實存在「兩制」落實與否的問題，特別

是中共中央的介入限度。第三，兩岸關係。臺灣與港澳的情況不同，其定位非同

港澳，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既不是國內關係也不是國與國的關係，這樣情況下如何

解決走向統一的問題更形複雜。 

 

    過去所提出的「一國兩制」先是為解決臺灣問題，雖然過去中共領導人始終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這樣的說法已在 2008 年後略有減少，除了幾次

的重大公開場合的宣示以外，不再在臺灣方面的檔出現。雖然不能就直接推論北

京堅持臺灣實行「一國兩制」的立場有立即的改變，但「一國兩制」以外的模式

或許已有些微的鬆動，許多大陸地區學者在近十年也有探討聯邦制或其他相關的

著作發表，其中不乏重要的涉台學者，他們所提出的論述對於兩岸未來的國家模

式很有參考的價值。而臺北方面，所提出的統一模式論述在 2001 年連戰提出邦

聯制以後就較為少見，也鑒於當時陳水扁時期的台獨立場，無法營造各方對中國

統一是有期待的。而在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後，先將目標放在恢復交流

協商，加上臺灣民眾的民意分歧，臺北亦無意在現階段就做統一的推動工作。 

 

另一方面，兩岸關係在 2008 年 5 月 20 日確立了「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

以後，已有共識兩岸均同意一個中國，不會分裂一個中國，分歧的地方只在於這

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合國。並且雙方在反對台獨的立場上有完全

的共識，這有助於逐步累積政治互信，創造政治接觸。而兩岸恢復交流至今只有

五年多，尚未完全恢復經濟事務的交流，各項經貿領域的後續協商都在進行中，

文教的交流還只是初步的推展階段，因此兩岸還無法跨入「政治議題」的談判，

更不用說是談到「國家統一」的議題。存在的主權分歧目前仍是擱置爭議的階段。

臺北與北京雙方均有認知，現階段是要創造與營造氣氛和環境，政治談判仍不到

時機。 

 

    雖然美國的聯邦制不能複製到中國，但美國十三州從邦聯制最後走向共組聯

邦的過程可以借鏡，臺北馬英九也曾在多次的公開場合提出借鑑德國模式來解決

兩岸爭議，北京知道臺北的立場，因此回應德國模式的說法已較以往不強烈的拒

絕。美國與德國都是現行實行聯邦制的國家，若將中國的國情納入考量，並參考

美國聯邦制的制度及東西德處理主權的方式，應可以畫出一個藍圖，提出「中華

聯邦」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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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聯邦的架構下，首先要確立的是兩岸雙方均同意同屬一個國家，同是

一個屋頂的框架。這也符合中華民國憲法及中華人民共合國憲法的規定，統一後

無論是北京「一國兩制」的安排或臺北「一國兩區」的說法，亦不違反各自憲法

的規定。對北京來說，其底線是「國家的主權與領土不能分割」；對臺北來說，「中

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不能忽視，顯示中華聯邦的組成，並不會違背各自堅持的底

線。第二，「中華聯邦」應組成一個高於兩岸各自憲法的聯邦憲法以及聯邦委員

會(或稱聯邦政府)，在聯邦政府之下，各自管轄固有的領土，這並符合北京「一

國兩制」的精神。這裡的一國指的是中華聯邦，而兩制指的是中國大陸的社會主

義制度與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有別於港澳「一國兩制」地位的解釋，由於中國

大陸仍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的國家發展目標，地大人眾，如何漸進式的走向政治改

革的道路，仍是中共中央關切的議題。第三，「一國兩席」來解決國際社會代表

權的問題。可借鑑蘇聯共和國當年聯合國有三席代表的例子，在不造成「兩個中

國」及「一中一臺」的疑慮下，「一國兩席」同時都代表「中華聯邦」與國際組

織交流，透過主權共用的方式，以解決臺灣目前無法加入聯合國及其相關國際組

織的困境，符合北京的底限，並且雙方可以各自與外國締結外交關係或經濟交流

協定。從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主權觀念就深受全球相互依賴性和由此延伸出來

的種種跨國機制的衝擊，主權既不再是一塊畫地而立的樊籬或高牆，也不再是用

來排他的藉口，而是必須讓主權成為解決由於互賴所延伸出來的種種共同問題的

務實手段或工具。為了促進區域的和平穩定，為了推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

為了謀求全球氣候的改善，或為了防止地球生態的持續惡化，凡此等等，相關各

國都必須適度的出讓主權或和別人共用主權。329 

 

    目前的兩岸關係上未有政治談判，對於「一國兩制」的說法不妨暫時擱置。

對臺北來說，「一國兩區」希望能從北京這裡得到話語權。畢竟這是兩岸「統一

後」北京建議的模式，當臺北在目前尚未表態是否要走上「統一議題」的談判桌

前，或臺灣尚未表達願意接受這種「統一後」的政治制度前，實際上過度的倡導，

不具實質的意義。2012 年 3 月吳伯雄向胡錦濤提出兩岸關係是「一國兩區」，這

是臺北目前的立場，沒有脫離一國的框框，因有爭議的是一國是什麼；北京可能

會修正為大陸、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一國」可以解讀成一個國家或是一個中國，

和大陸的「一中」不謀而合，「兩區」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大陸和臺灣

同屬一個中國，分為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就是兩個地區。 

 

    兩岸關係的現狀，以國臺辦王毅在去年年底提出「兩岸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

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的說法來解讀，應該可以放在下面三個層面來觀察：一是

兩岸今後將在「不是中央與地方關係」前提下進行平等協商；二是兩岸是「國家

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二個「當局」，大陸必須正視臺灣尚未與大陸統一並

一直存在的現實；三是這將是一項在統一前兩岸政治定位的「權宜安排」，主要

                                                      
329

 李英明，〈以主權共享化解主權爭議〉，《旺報》，2012 年 10 月 12 日，版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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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臺灣在走上政治談判桌上之前，感到有受到大陸「對等」。但未來整合的模

式由兩岸共同來研商，而不是北京單邊的主張，只有做到這一點，也才能叫做是

「合情」的安排。 

 

    目前兩岸八次江陳會，共達成十八項經貿協議，兩岸經貿特色交流應加以制

度化與法制化，以有利於將「兩岸特色」的談判模式放入未來的政治談判。「兩

岸特色」的核心是雙方對等談判，互利雙贏，這樣的基礎之下，對於政治互信的

加強，更勝於官方的言論強調，亦有利於對如何解決政治關係尋求共識。面對經

濟全球化與區域化快速發展、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明顯增加的環境，推動

兩岸高層次的制度性合作，特別是臺灣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和防止邊緣化。當

前兩岸最主要的障礙就是雙方認知不足，互信不足。應當先通過政治接

觸，厚植政治互信。  

 

第三節 中華邦聯的進程 

 

一、建立以「一國兩制」為形式，邦聯模式為實質的整合 

 

    與研究兩岸關係的大陸學者和臺灣學者討論過後，會發現在「一國兩制」的

內涵裡實際上蘊藏著「邦聯」的模式。 

 

1、建立具有邦聯特色的一國兩制模式。邦聯的成員固然一定是個國家的實質，

但組成邦聯後這個國家則是指更廣義的形式。由於它允許加盟共合國或是具有主

權的國家都能加入邦聯，比較符合台灣目前的需求。但是因為邦聯形式上還是一

個國家的框架，如加盟的成員被允許可採行與邦聯中央可能不同、但卻是它所屬

意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制度，那麼實質上也符合中共所堅持的一國兩制精神與

內涵。也就是說具有邦聯的形式，又加上一國兩制的實質內涵。 

 

2、建立具有一國兩制內涵形式的邦聯模式。就是具有一國兩制的形式，但是更

具有邦聯的實質內容。例如大英國協。1931 年，國會通過《1931 年西敏法令》

（Statute of Westminster 1931），創設「英聯邦」（Commonwealth Realm），要求

其成員國基於共同的歷史背景，彼此獨立但維持自由平等的關係。如澳大利亞、

紐西蘭、加拿大等。 

 

二、中華邦聯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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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未來如何建構中華邦聯，或是朝向中華邦聯的目標邁進，其實最重要的

是兩岸的「整合過程」是否有這樣的條件逐步實現「整合目標」。因此「整合的

過程」有時比「整合的目標」可能更為更重要，因為民意的變動，往往在整合的

過程中，會導致目標可能發生改變，因此筆者也將邵宗海教授所提出兩岸整合的

機制建議納入本文當中。除了探討中華聯邦的可行性，當前首要步驟應建立兩岸

「整合」目標的機制，並要落實下列幾項措施：330 

 

1、在學術界有些學者的觀點與概念，很能讓「整合機制」的建立，較有健全的

體質，在文獻探討時已提過臺灣學者魏鏞「邁向民族內共同體」論文中，曾說臺

海兩岸的互動過程固然有其歷史、地理、以至文化上的特殊性，然而從宏觀的角

度觀察，仍為人類政治現象的一部份，亦如人類分合行為的一環，因此要建立兩

岸的互動模式必須要進一步從垂直性（vertical）的世界歷史及水平性（horizontal）

的地理的比較分析角度找出全球政治分合之通則，再回到兩岸互動規律的探討，

援此方能從很廣闊的視野及更堅實的比較分析之基礎上探討兩岸互動相關問

題。331又譬如說，張亞中在他所著的「兩岸統合論」有提出「整個中國」的概念，

張教授認為「整個中國」能夠作為一個法律的主體存在，其基本的因素在於兩岸

經由意願表達出不分裂中國的承諾。因此張教授看法，兩岸經由一項《基礎協

定》，以文字相互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是必要的法律步驟。在相互以法律作

承諾後，彼此再相互接受對方的「主體性」，同意共存於國際組織，就不會在法

律意義上造成兩岸已經完成分裂的推論。這樣的觀點，可能在探討兩岸要落實「整

合機制」的建立時需要多方的思考。 

 

2、兩岸「整合機制」要能建立，要有「統一的目標」，同時也應兼具實際可行的

方案與步驟。就如同韓國前任部長韓升洲建議，兩韓尋求統一，需要一個綜合的

統一方案。該方案不僅亦說明韓國今後要達到的目標，而且要說明達到目標的途

徑。332如果兩岸任何一方缺乏對統一目標建立的意願，實際上也就說明瞭「整合

機制」建立的困難，但是現階段「統一目標」對臺北來說只是選項之一，不過這

樣並不必然要產生排斥結果。因為這也可以使其中之一的選擇可作為目標，進而

建立「整合」的機制。張五岳教授就認為，如果目標不一致，並不構成「整合」

實質困難。因為有時手段一致，也會在最後拼出「整合」意願。他舉例說，北京

當局固然要運用「三通」來「以通促統」，臺北也希望藉由三通來壯大自身經濟

實力，這方面雙方手段可算是一致。但是，「三通」的長期開放會否導致臺北從

壯大自己必然需求大陸市場進而就產生與對岸「和平共存」的念頭，進而趨向有

「整合」意願的結果，這就是手段一致可造成目標共識的例子。而「整合」的最

                                                      
330

 邵宗海，《兩岸關係》（臺北：五南文化圖書出版社，2007 年），頁 711-712。 
331

 魏鏞，〈邁向民族內共同體：臺海兩岸互動模式之建構、發展與檢驗〉，《中國大陸研究》，

第 45 卷第 5 期，2002 年 9-10 月，頁 1-69。 
332

 韓升洲，〈南北韓統一之展望〉，收錄於趙全勝編著，《分裂與統一：中國、韓國、德國、

越南經驗之比較研究》(臺北：桂冠圖書，1994 年)，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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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果即使沒有走向統一也可以是合理的結果。如此一來就沒有必要去排斥「機

制」的建立。 

 

3、在前文敘述兩岸當局都曾提出類似「整合機制」的建議，但均因只是單方面

的呼籲而無兩岸雙方相互呼應，最後終導致機制建立的流產。因此，兩岸在各盡

「善意」表達之後，不妨先從一些不需設定苛刻前提的對話開始，進行任何可促

進「互信」基礎擴大與加強的措施。南北韓的經驗倒是能運用來啟發兩岸更進一

步的省思。舉例來說，從 1972 年到 1990 年兩韓就是有太多宣示與方案，缺乏促

進互動的行動，結果導致許多立意甚佳的建議，最後只淪為口號與口水。若非

1990 年之後進行總理級會晤的具體措施，恐怕韓國的整合機制至今仍處於空中

樓閣的狀態。當目前兩岸均重視兩岸和平與互動發展之時，是不是雙方當局均能

思考「和平」與「發展」對臺灣與大陸的重要性，進而以此為本，並多能為對方

處境考量，在「終止敵對狀態」與「兩岸直航」議題上進而對話而非談判程式，

讓互信基礎增強，有利下一步「整合機制」的建立。 

 

4、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兩岸「整合機制」的探討，倒不在「機制」在形式上的

建立，而在於雙方接觸與協商過程中，有些重要的因素如「和平方式邁向統一因

素」與「耐心與時間因素」是否可列入兩岸當局的考量？彼此的互信基礎是否可

予以增強及擴充？兩岸也唯有在這些協商與對話過程中讓前述的幾項因素建

立，才有機會逐步建構邁向整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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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 

 

一、國立政治大學 A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2 月 20 日  

訪談題綱：您對於兩岸四地走向統一的國家結構模式，有什麼樣的看法？ 

 

A 教授說過去中華民國政府所制定的大陸政策，終極目標是追求國家統一，

現在國民黨再度執政後，兩岸都要重新面對歷史的和當前的現實。在「一個中國」

的問題中，仍希望大陸方面能夠承認海峽兩岸是兩個隔海分治的、對等的政治實

體，從而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在「一國兩制」議題上，我認為，如果接

受北京所說的「一國兩制」，等於接受把臺灣矮化為地方政府。兩岸的統一不僅

僅是形式上的，要有文化、經濟、制度等多方面的融和與調和，而「一國兩制」

正是不管兩岸的現實差距。他舉例說，臺灣的民意調查顯示，有 70％以上的民

眾認為，兩岸政治上的差異，是兩岸不能統一的重要原因，而只有 1.2％的民眾

希望兩岸能儘快統一。我們可以說，大陸方面的思路和途徑當時是一種理想主義

的，只要前提相同(一個中國)、目標相同(和平統一)，那麼一旦開啟政治談判就

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臺灣方面的思路則是比較務實主義、功能主義的，也就是

說先易後難，先局部後全面，先低階後高階，而每一步都需要經過雙方的檢驗，

經過檢驗之後才能夠穩步的前進。 

 

二、淡江大學 B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3 月 19 日  

訪談題綱：您認為對於大陸所主張的「一國兩制」，未來是否有突破的空間？ 

 

    B 教授說大陸方面提出的是兩制，從一個合理上來說必須承認，「一國兩制」

確實是比聯邦制來的更加的寬容。我們看到聯邦制的國家，事實上是沒有司法終

審權，聯邦制的國家沒有涉外交涉權，聯邦制的國家也沒有自己單獨的貨幣、採

行不同的體制的；但是「一國兩制」卻有，縱然是一國兩制比聯邦制的國家來的

寬容，為什麼臺灣方面不接受，很清楚的是一個「對等」的問題，在於「一國兩

制」的一制是屬於中央政府，另外一制是地方政府，這地方政府的正當性和合法

性是來自於中央政府的給予和授權的，這樣安排下，臺灣當然是不行接受的。 

 

三、國立臺灣大學 C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4 月 9 日  

訪談題綱：您對於兩岸四地走向統一的國家結構模式，有什麼樣的看法？ 

 

    C 教授認為，中華民國法統是臺灣談統一和民族主義的根基，大陸繞過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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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只講一中、統一，在臺灣是沒有根的。中華民國在國際上被大陸壓制走不

出去，國內有臺獨挑戰，受到兩邊夾殺。大陸與其希望臺灣承諾一中，不如鼓勵

臺灣認同中華民國。C 教授表示，如果臺灣民眾都認同中華民國，大陸對臺獨有

什麼好擔心呢？ 

 

四、銘傳大學 D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4 月 16 日 

訪談題綱：您對於兩岸四地走向統一的國家結構模式，有什麼樣的看法？「一國

兩制」與「一國兩區」之間是否能有連結？ 

 

    D 教授認為兩岸認同上的矛盾是，臺灣不可能要大陸承認我們是主權獨立國

家，臺灣要的是對岸的安全底線；中華民國《憲法》也不能容許兩個政府、國家，

如果承認就是兩個中國，所以馬英九總統下令在正式公文要書寫中國大陸，臺灣

也不能承認大陸是主權獨立國家，不然就是違憲。D 教授也提到，「一國兩區」

的處理，臺灣非常小心，以兩個不同區域處理這個問題，這是處理兩岸人民問題，

無法處理北京政權問題，對此仍是「既不否認也不承認」。楊開煌表示，「一國兩

區」當然與島內「憲法」規定不一樣，「憲法」沒規定一個國家有兩個區，「憲法」

能延伸出來的是一個國家、一個「中央政府」、還有特別地方就是蒙藏，延伸法

理概念就是「一國、一府、一特區」。「一國兩區」是以鄧小平式的平等觀來處理

兩岸之間的問題，這個平等觀處理了制度、政黨定位，沒有處理政府定位，所以

一方透過民主實現政黨輪替執政時，就無法再適用。兩岸之間追求的平等，若延

用過去的思維，雖然可以定位但不能互動，要互動就要啟動政治談判，一旦談判

就無法套進政治邏輯裡，用「以一包二」的方式很難解決問題。這問題應先以島

內法律去解決兩岸政治問題，從而啟動政治談判，再來談要「一國兩區」，國民

黨必需要有完整的理論根據。 

 

五、國立臺灣大學 E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4 月 23 日  

訪談題綱：您對於兩岸四地走向統一的國家結構模式，有什麼樣的看法？「一國

兩制」與「一國兩區」之間是否能有連結？ 

 

    E 教授提到北京的「一國兩制」是個統一後的政治安排，而非目前兩岸和平

發展期的政治定位主張。目前兩岸尚未統一，北京迄今又沒有一套統一前的兩岸

政治定位主張。北京目前所堅持的即是「兩岸同屬一中」，「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

麼都可以談」，並沒有清楚地陳述和平發展期的兩岸政治定位為何，使得有些臺

灣人民認為大陸所稱的「一個中國」其實就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定

義。馬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主張「一國兩區」，但是「一國兩區」僅是我政府在

內部定位兩岸人民關係互動時所使用的法域概念，並非是一種兩岸政治定位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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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由於大陸大、臺灣小，兩岸「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主張，不僅

不利於臺灣，這種以「互不」為內涵的主張無法成為兩岸政治定位的論述。E 教

授主張「一中三憲」與歐洲統合「從分到合」的路徑不同，他說兩岸邁向第三憲

的路徑是一開始就應確定彼此的不可分離性，而以合作而非對抗為手段。至於未

來兩岸關係發展的路線則可參考歐洲統合的精神，依需要而進行，讓「整個中國」

的內涵愈來愈豐富，第三憲的權威愈來愈大。 

 

六、國立臺灣大學 F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4 月 30 日 

訪談題綱：您對於兩岸四地走向統一的國家結構模式，有什麼樣的看法？ 

 

    F 教授認為未來兩岸就算統一，也應由臺灣推動，因為臺灣的制度較佳，他

指出未來大陸一定要面對民主，拖愈久付出的代價越大，就像當年的臺灣。F 教

授說有兩種可能的框架，一種是「中央對地方」，另一種是「完全對等」。「中央

對地方」的制度就是北京所的「一國兩制」，對於臺灣來說不能接受；「完全對等」

則是「一國兩府」的概念，這是比較可行的方式，對大陸來說，一旦真的解決臺

灣問題，大陸也會亂起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大陸與臺灣間的關係就是和平共

存、和平競爭、和平過渡，至於最後會過渡到一個什麼樣的關係，那必須等到這

種互動模式運作一段時間之後再做最後的決定。 

 

七、國立臺灣大學 G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5 月 14 日 

訪談題綱：您對於兩岸四地走向統一的國家結構模式，有什麼樣的看法？ 

 

    G 教授認為，兩岸走向統合的過程中，不論何種模式，例如邦聯、聯邦、歐

盟或由自己創造的模式，都必須先確認並堅持本身為主權獨立國家的立場，在此

基礎上，追求兩岸如何相處；任何最終的統合結果，必須經由臺灣兩千三百萬人

的同意，因為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這也是對民主國家原則的基本尊重。G 教授

提到對「一國兩區」的說法提出駁斥，他說「一國兩區」已引起臺灣民眾的反彈，

因為我國憲法的規範是國內法，兩岸的政治定位必須獲得人民的授權再經由雙方

的協商，才符合民主程序，片面向北京輸誠「一國兩區」，不僅不合憲（不提中

華民國）也缺乏正當性。 

 

八、國立臺灣大學 H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5 月 21 日 

訪談題綱：您對於兩岸四地走向統一的國家結構模式，有什麼樣的看法？ 

 

    H 教授認為過去國民黨所主張的邦聯制，仍是有其發展的空間。他提出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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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組「內邦外聯」的制度，也就是兩岸在彼此的關係上採用邦聯制，但在共同

的對外關係上則採聯邦制。兩岸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一種互不隸屬的關係，故在他

們分別管轄的範圍中，行使管轄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不是來自對方的授權，而是

來自於兩個政治體系內部各自的認可。但在對外的外交、國防行動中，則必須協

調出某種一致的立場。他說根據一國兩制的規範，臺灣對外仍然保有外交權，甚

至可以參與比今天更多的國際組織，擁有更全面的會籍資格，結交更多的領事友

邦。如果一國兩制都能做到這一點，沒有理由在邦聯制之下會做不到。所以在外

交上，邦聯制與一國兩制的差別是有限的，兩邦中的任何一邦不能片面脫離邦

聯。可見兩岸長期辯論的重點在於，邦聯制所主張的是，臺灣在面對大陸時，仍

擁有對內的主權宣告，只是北京的立場這點是不能接受的。可是，假如臺灣面對

大陸時雖然擁有主權，但對兩岸以外的地方卻不能片面宣告自己擁有主權，因為

對外而言，臺灣屬於邦聯的一部分，不能逕自執行邦聯一部分之主權，則即使臺

灣對內的主權不能剝奪，似乎又不必與一國兩制抵觸。 

 

九、國立臺灣大學 I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6 月 4 日 

訪談題綱：您對於兩岸四地走向統一的國家結構模式，有什麼樣的看法？ 

 

    I 教授說，過去有傳聞中共針對臺灣問題組成了一個研究小組在找兩岸關係

間的「突破口」，其實並非不可能，兩岸之間有很多學者一直想要再統一的模式

上進行突破，如臺灣方面曾提出的邦聯、聯邦、國協等等模式；而在大陸，除了」

「一國兩制」外的構想，只能做不能說，所以目前大陸官方仍口徑一致地表示，

只有「一國兩制」，不會接受兩岸關係發展模式有其他的替代方案。I 教授說，兩

岸關係的發展中，目前應著重在制度化的建立，他說制度化是群體與組織發展和

成熟的過程，也是整個社會生活規範化、有序化的變遷過程，並可確立共同的價

值觀念。等到那時再來談兩岸統一模式才較有可為。 

 

十、國立臺灣大學 J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6 月 11 日  

訪談題綱：您對於兩岸四地走向統一的國家結構模式，有什麼樣的看法？ 

 

    J 教授說，他的主張認為兩岸未來可朝「一中共表」方向思考。他舉例：「在

海峽兩岸共同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並相互承認

現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實際代表中國大陸之唯一合法政府，『中華民國』是實

際代表中國臺灣之唯一合法政府。未來彼此如各自透過內部合法程式得以實踐整

合，將再共議整合的模式及整合後之國旗、國號與國歌」。這與魁北克的情況不

同，魁北克為加拿大政府所有效管轄，故過去在魁北克進行公民投票，在決定是

否魁省要分出去，故為一種獨立公投；臺灣目前則在北京政府有效管轄之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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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在決定是否要與大陸整合，故為一種「統一公投」。如果臺灣人民同意

整合，則整合的方式（如單一國、聯邦、邦聯、國協、歐盟模式或其他模型等）

及整合後政治實體的象徵（如國旗、國號、國歌等），均應共議後各自交由人民

認可。但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對於臺灣舉行公投始終具有存疑，這也是目前的問

題。兩岸政治定位是建立政治互信中非常重要的一環。J 教授主張「一中共表」，

是因為中國可被視作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各自管轄土地

上依據各自的「憲法」規定是「國號」，但在相互對應關係上是政府的關係。兩

岸各自擁有「法理主權」之論述空間，「一中共表」最重要的目的在促進雙方接

受政治現實，並在一中架構下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之存在。 

 

十一、澳門理工學院 K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5 月 26 日 

訪談題綱：您認為對於大陸所主張的「一國兩制」，未來是否有突破的空間？ 

 

    K 教授認為「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的實踐是一種制度的創新，是一種對單

一制國家地方政府傳統權力範圍的突破，使中國過去都是單一制的結構形式開始

帶有複合制的某些特徵，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特別之處在於實行與其他各省市不同

的社會制度，享有高度自治權，有高度的原則性與靈活性。他並舉出鄧小平過去

所闡述有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含的就是對香港、澳門、臺灣問題的處理要

實行「一國兩制」，並且在澳實施十幾年來，澳門的各項經濟發展與建設成果，

證明「一國兩制」的成功。楊教授亦認為澳門實行「一國兩制」雖然是說五十年

不變，但從過去這十多年來的成功實行，澳門特區的經濟繁榮、社會秩序穩定、

建設完備，回歸 10 年來，澳門市民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認同率很高，對

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滿意度、信心指數也達到相當高的水準。「愛國愛澳」已

經成為澳門市民的第一核心價值觀。澳門市民的公民意識和參政主動性有大幅度

的提高。因此，他相信「一國兩制」不僅僅只實施五十年，甚至會到一百年或是

更久的時間。 

 

十二、澳門理工學院 L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5 月 26 日 

訪談題綱：您認為對於大陸所主張的「一國兩制」，在澳門施行的情況為何？未

來是否有突破的空間？ 

 

    L 教授認為「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行後，對於保障澳門居民的各項權利是持

肯定的態度。他舉出過去葡萄牙政府統治時期，澳門的社會的確較為動亂，而

1999 年澳門回歸後，中共中央政府有計劃的將「一國兩制」實行於澳門，並維

持高度自治、澳人治澳，依法行政的原則下，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比起香

港的經驗來說，更是穩定求進的。中國歷來是單一制國家，實行中央高度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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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香港回歸和澳門回歸以來，由於在這兩個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

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大大超過了省、直轄市和民族自

治區的權力，也在許多方面超過了聯邦制國家成員國的權力，就認識中國的國家

結構形式問題提出了要求。由於香港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權力是中央「授權」的，

故「授權」說明香港和澳門的高度自治並非本身所有，其權力來源於中央政府。

這就不同於聯邦制，在聯邦制國家，聯邦成員國所享有的權力是其本身所固有

的，並非聯邦的授予而形成的。所以，即使香港和澳門的自治程度再高，其權力

還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授予。這是一種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不能將聯邦制理

論套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所建立的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中國單一制

的國家結構形式沒有因香港和澳門的回歸而產生本質性的變化。 

 

十三、澳門理工學院 M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5 月 26 日 

訪談題綱：兩岸四地走向統一的國家結構模式，若走向「中華聯邦」的制度，您

有什麼樣的看法？ 

 

    對於國家結構形式，「中華聯邦」的構想在未來也不是不可行。但 M 教授認

為中國的國情不同於西方國家，因此不能直接將西方的制度理論套用到中國社

會，基於此，1648 年西發里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對於「主權國家」的定

義，放在中國之後，就必須要重新探討，例如對於主權不能分割的這個特徵，是

否也適用於中國？或是能將主權共用的概念放入中國？應值得重新檢視。兩岸之

間的政治分歧主要在於主權，如果能再次找出主權對國家的界定，將會對這個議

題有更深入的瞭解。有人說港澳模式的「一國兩制」已非中國大陸所堅持的「單

一制」國家結構模式，其實不然。「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重要

產物。「一國兩制」首先是針對臺灣問題的解決而考慮的，它正是鄧小平從臺灣

海峽兩岸的實際以及國際形勢的實際出發而提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實現國家

統一的過程中，尊重臺灣人民當家作主的強烈願望，充分維護臺灣同胞的現實利

益和長遠利益。正是基於這樣的實際考慮，鄧小平明確提出臺灣統一祖國後，可

以繼續保留其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這一構想同樣適用於香港問題和

澳門問題的解決。 

 

十四、澳門理工學院 N 教授 

訪談時間：2012 年 5 月 26 日 

訪談題綱：您認為對於大陸所主張的「一國兩制」，在澳門施行的情況為何？未

來是否有突破的空間？ 

 

    N 教授認為澳門「一國兩制」的方針，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

度下的澳門社會仍是一個法治社會，而且是一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法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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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不斷拉近距離。整體社會環境保持良好的國際自由港、世界級旅遊目的地城

市，保持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符合澳門社會的根本利益。中央政府通過的《十

二五規劃綱要》關於澳門未來發展定位是：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力

口快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澳門法律體系是促進國家和平統一

的模範法律體系。「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我們既定的方針。澳門回歸、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澳門「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的實踐以為國家的統一提供

有益的經驗和啟示。 

 

十五、澳門大學法學院 O 教授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26 日 

訪談題綱：您認為聯邦制是否試用於兩岸的統一？對於主權的觀點，您認為是否

可以分割或共用？ 

 

   O 教授認為兩岸的統一形式，聯邦制過去已有很多的人在提，但像美國那種

聯邦制顯然不適合中國。統一之後的制度應該要不要流於形式，而是要探討實質

上什麼樣的國家結構形式可以讓兩岸的權力分配獲得解決，並且不要觸及雙方的

底線，你讓一步，我讓一步，透過談判，漸進的去談統一的方式。現在的兩岸走

得很好，但在國際空間上，是有比較大的問題，代表權的問題固然是面子的問題，

但實際上臺灣方面真正參與了那些國際組織才是對臺灣好的，才是重要的，而中

國所說到的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只要雙方都有共識朝向中國統一的方向，

我想聯邦制也可以納進來談。應該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兩岸之間可以有怎麼樣的

發展。另外，談到國際空間的問題，駱偉建是認為主權是可以共用的，如果說主

權可以分割，這我不同意，但說共用，我覺得實際上港澳地特區已經是有這樣的

作為了。所以我剛剛提的，臺灣在外交上需要實質的參與最重要，而目前臺灣在

國際組織的參與實際上已經是主權共用的一種方式，我們不能忽略這一點。 

 

十六、中國政法大學 P 教授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26 日 

訪談題綱：您認為聯邦制是否試用於兩岸的統一？對於主權的觀點，您認為是否

可以分割或共用？ 

 

    中國依照了自己的國情，採取在單一制國家中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形

式，它不同於聯邦制國家，沒有聯邦制國家中的州或共和國等組成部分，也不同

於單一民族建立的單一制國家，在這些國家中沒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對

於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以前中共曾經也主張中國實行聯邦制的構想，雖然某任

國領領導人曾經直接拒絕聯邦，但從臺灣問題白皮書上，並沒有將反對聯邦制的

說法放進去，也就是說，聯邦制這樣的想法實際上是有討論的空間，有其彈性的

作為可以去探討。你看香港與澳門，雖是說施行一國兩制，但他實際上給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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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澳門的權力已遠遠超過聯邦制的地方政府權限，包括貨幣的發行、司法終審

權，這兩個尤其明顯，你看美國，貨幣是由中央統一印製發行的，而港澳不同，

比美國聯邦的州所享有的權力都大，雖一國兩制的實行是單一制的一種形式，但

從內容來看，顯然超越聯邦而是另一種中國自己走出來的體制，臺灣若要施行一

國兩制，也同樣會不同於港澳的一國兩制，只要兩岸都認同伊一國中國，其他的

制度或是形式，這都是可以談的。 

 

十七、上海外國語大學 Q 教授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26 日 

訪談題綱：您認為聯邦制是否試用於兩岸的統一？一國兩制的施行是否已超越了

單一制的權力分配？ 

 

    Q 教授認為中國原是單一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統一的法律制度，只有一

個法域，不存在區際法律衝突。但是，實行「一國兩制」後，中國已成為複雜單

一制國家結構形式，所為複雜是說由於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和臺灣各自存在著

獨特的法律制度，形成四個不同的法域，區際法律衝突已經(並將繼續)發生。從

政治角度說，「一國兩制」，首先是講「一國」，是解決國家的主權和統一問題，

如果離開統一這個核心的條件，其他問題都無從談起。其次是「兩制」問題，即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範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包括兩種法律

制度)並存；「兩制」並不是平行的兩種社會制度，也不是相互對立、排斥的政治

實體，而是以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為主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為保

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聯邦制在未來也不是不可行

的，但需要一個討論的過程，現階段來講，「一國兩制」仍是對臺灣的方針。 

 

十八、香港浸會大學 R 教授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26 日 

訪談題綱：您認為一國兩制的施行是否已超越了單一制的權力分配？您認為聯邦

制是否試用於兩岸的統一？ 

 

    對於聯邦制的看法，R 教授認為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先有中央，後有地方，

自秦始皇設郡縣、廢分封以來，中國就是單一國。單一國只有中央有主權，地方

沒有主權，地方的權力是中央授予的。但是聯邦制例如美國恰恰相反，先有地方，

後有中央。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先有 13 個州，後有美利堅合眾國，故地方有主

權，地方將主權的一部分（例如國防外交等）交給中央，與中央分享，故中央也

有主權，這是兩岸與其它聯邦制國家不同的地方。在「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

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比任何一個國家的地方行政區域，包括聯邦制國家的州所享

有的權力都要大，例如終審權、財政權、貨幣發行權、海關權、出入境管理權等

等。我想「一國兩制」還是兩岸和平統一的最好方案，但不敢說是唯一的。因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3 
 

由於臺灣與港澳的實際情況不完全相同，所採用的具體內容也不完全相同。而聯

邦制的構想或許仍只是個想法，現在來看這是中共中央不准許的，也不會接受的。 

 

 

 

 

 

 

 

 

 


